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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現 況 ， 分 析 背 景 變 項 與 二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以 及 二 者 間 的 相 關 性 。 以 自 編 之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問

卷 」 問 卷 調 查 臺 中 縣 地 區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職 等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共 4 6 6名。回 收 資 料 以 t考 驗、 A N O N A及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 積 差 相 關 等 統 計 分 析 。 經 分 析 討 論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有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人 際 關 係 」 等 五 項 因 素 。  

二 、 分 析 教 練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發 現 在 「 年 齡 」、「 任

職 學 校 層 級 」、「 學 歷 」、「 科 系 」、「 年 資 」、「 擔 任 職 務 」、

「 指 導 項 目 」、「 專 業 證 照 」 等 因 素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三 、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有 「 關 懷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等 五 項 因 素 。  

四 、 分 析 教 練 背 景 變 項 與 領 導 行 為 發 現 在 「 年 齡 」、「 任 職 學

校 層 級 」、「 學 歷 」、「 科 系 」、「 年 資 」、「 擔 任 職 務 」、「 指

導 項 目 」、「 專 業 證 照 」 等 因 素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五 、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二 者 之 間 呈 現 正 相 關 。  

 

關 鍵 詞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領 導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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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ach’s  Training Motivat 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of  The All  level  School  Athlet ic  Teams in Taichung County. 
Advisor:  Zhao,Rong-Rui   
Student:  Chang,Yung-She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t raining 

motivat 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of  the coaches of athlet ic  teams of  
schools  at  various levels  in  Taichung County,  to  analyze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variables ,  and to look into  
the correlat 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  A quest ionnaire was used to 
col lect  data from 466 coaches of athlet ic  teams of schools  at  various 
levels  in  Taichung County.  The data  were col lected through a 
sel f-developed quest ionnaire  ent i t led “The quest ionnaire  for  
invest igat ing the t raining motivat 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aches of  athlet ic  teams of  schools  at  various levels  in  Taichung 
County.”  I ts  contents  consisted of  three areas for  col lect ing the 
coaches’ basic  information,  measurements of  t raining motivat 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program (Windows version 12.0)  using descript ive s tat is t ics ,  
independent  t - test ,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 ion.  Aft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resul 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 lows:  
1.   The coaches’ t raining motivat ion included five factors  such as 

sel f- real izat ion,  to  meet  the need,  achievement  feel ing,  social  
responsibi l i ty,  interpersonal  relat ionship,  e tc .  

2 .   The analysis  of  the var iables  of  the coach’s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motivat ion revealed that  such factors  as  “age”,“school  
“educat ional  background”,“course  of  s tudy or  major”,“years  of  
service”,“posi t ion”,  “field  o f  i n s t r u c t i o n ” , a n d “ s p e c i a l i z e d  
l i c e n s e ”  r e a c h e d  t h e  l e v e l  o f  a p p a r e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   

3 .   T h e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s  i n c l u d e d  f i v e  f a c t o r s  s u c h  a s  
c o n c e r n  b e h a v i o r ,  t r a i n i n g  i n s t r u c t i o n ,  r e w a r d  b e h a v i o r ,  
d e m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  d e s p o t i c  b e h a v i o r ,  e t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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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The analysis  of  the coach’s  background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indicated that  such factors  as  “age”,“school  level”,“educat ional  
background”,  “course of s tudy or  major” ,“years  of  
service”,“posi t ion”,“field of  instruct ion”,  and “special ized 
l icense” reached the level  of  apparent  di fference.  

5.   The coach’s  t ra ining motivat 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had 
posi t ive  correlat ion.  

 
Keywords: Coach’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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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今 日 ， 世 界 各 國 為 提 昇 國 際 聲 譽 ， 以 及

表 現 國 家 的 強 盛 ， 不 斷 致 力 於 培 訓 各 項 優 秀 的 運 動 選 手 以 參

加 各 項 國 際 性 的 運 動 賽 會 ， 為 國 家 爭 取 榮 譽 （ 蔡 昆 霖 、 吳 萬

福， 1 9 9 9）。當 然，我 國 亦 不 例 外。而 國 家 體 育 是 否 強 盛，其

基 礎 又 以 學 校 體 育 為 用 。 國 家 的 強 弱 與 體 育 的 發 達 與 否 成 密

切 的 關 係 ， 舉 凡 世 界 各 先 進 國 家 無 不 把 體 育 發 展 列 為 重 要 的

施 政 項 目 之 一 ， 尤 其 在 今 日 全 國 一 致 強 調 提 升 國 家 整 體 競 爭

力 的 同 時 ， 學 校 或 全 民 體 育 的 加 強 更 是 刻 不 容 緩 ， 其 目 的 在

儘 早 發 覺 有 運 動 潛 能 的 學 生 ， 並 透 過 系 統 的 體 育 教 學 ， 培 養

其 健 全 的 人 格 及 優 秀 的 運 動 技 能 ， 以 培 植 未 來 優 秀 的 體 育 運

動 人 才 （ 吳 延 齡 ， 1 9 9 7） 。 學 校 體 育 乃 是 社 會 體 育 的 搖 籃 ，

更 是 推 動 國 家 體 育 的 基 礎 。 依 據 國 民 體 育 法 （ 2 0 0 0） 第 六 條

規 定 ： 「 各 級 機 關 及 各 團 體 應 依 有 關 法 令 ， 配 合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 切 實 推 動 體 育 活 動 ； 前 項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之 目 標 、 教 學 、

活 動 、 選 手 培 訓 及 相 關 事 項 之 實 施 辦 法 ， 由 教 育 部 定 之 。 」

其 中 校 隊 組 訓 ， 積 極 參 加 校 外 比 賽 ， 更 是 學 校 體 育 的 重 大 環

節 ， 不 僅 能 為 校 增 光 ， 提 高 校 譽 ， 且 進 而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員 ，

為 國 家 增 取 更 高 榮 譽 （ 包 德 明 ， 1 9 8 9） 。  

所 以 教 育 部 在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訂 頒 的 「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 （ 教 育 部 ， 2 0 0 2） 中 第 十 六 條 明 定 ： 「 各 校 應 選 擇 具

有 特 色 之 運 動 種 類 ， 加 強 培 育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並 得 組 成 運 動

代 表 隊 ， 聘 請 具 有 專 長 之 教 練 擔 任 訓 練 工 作 。 各 校 運 動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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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之 組 訓 、 教 練 之 聘 請 、 優 秀 運 動 員 、 教 練 及 有 關 人 員 之 獎

勵 等 規 定 ， 由 各 校 定 之 。 」 行 政 院 （ 2 0 0 2） 於 「 挑 戰 2 0 0 8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中，特 將「 一 人 一 運 動、一 校 一 團 隊 計 劃 」

納 入「 活 力 青 少 年 養 成 中 程 計 畫 」，期 望 透 過 國 小 喜 歡 運 動 、

國 中 學 習 運 動 、 高 中 熱 愛 運 動 及 大 專 享 受 運 動 等 階 段 來 達 成

每 位 學 生 至 少 學 會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及 每 校 平 均 至 少 組 成 五 個 運

動 社 團 ， 至 少 組 訓 一 個 運 動 代 表 隊 並 參 加 各 級 運 動 競 賽 之 目

標。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 0 0 3）頒 布 之「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方 案 」，

其 目 標 為 達 成 每 位 學 生 每 天 至 少 累 積 3 0 - 6 0分 鐘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 以 享 受 終 身 運 動 樂 趣 ， 亦 將 輔 導 成 立 運 動 社 團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納 為 執 行 重 點 。 依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2 0 0 4） 於 「 中 小 學

體 育 訪 視 實 施 計 劃 」 訪 視 項 目 中 之 體 育 活 動 將 運 動 社 團 成 立

及 執 行 情 形 以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情 形 與 參 加 校 外 運 動 競 賽 成

效 納 入 訪 視 內 容 中 。 由 以 上 各 種 計 畫 及 實 施 方 案 中 ， 可 知 教

育 部 輔 導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政 策 相 當 明 確 且 具 體 。 （ 陳

炳 楓 ， 2 0 0 6） 。  

運 動 代 表 隊 有 如 一 般 的 正 式 團 體 組 織 ， 其 主 要 的 組 成 分

子 為 教 練 與 選 手 ， 在 此 組 織 中 ， 教 練 是 一 位 領 導 者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而 選 手 就 是 被 領 導 者 （ 跟 隨 者 ） 。 長 期 從 事 教 練 行 為

研 究 專 家 S a b o c k（ 1 9 8 5）在 其 名 著 “教 練（ T h e  C o a c h） ”一 書

中 提 到 ， 教 練 必 須 扮 演 許 多 重 角 色 ， 諸 如 教 師 、 訓 導 人 員 、

推 銷 員、公 關 人 員、諮 商 專 家、外 交 官、組 織 者、角 色 模 範 、

心 理 學 家 、 領 導 者 、 父 母 、 命 令 者 、 訓 練 員 、 學 校 的 一 份 子  

等 。 由 此 可 知 ， 教 練 角 色 的 多 樣 化 的 並 非 僅 只 是 單 一 的 訓 練

或 指 導 人 員 而 已 。 在 運 動 的 國 度 裡 ， 教 練 的 角 色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不 僅 是 實 際 負 責 運 動 代 表 隊 運 作 的 靈 魂 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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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整 體 狀 況 要 徹 底 掌 握 ， 對 代 表 隊 的 經 營 與

管 理 負 有 直 接 的 職 責，而 其 平 常 與 選 手 朝 夕 相 處，甘 苦 與 共，

鼓 勵 選 手 獨 立 自 主 ， 勇 於 表 達 ， 並 嚴 格 要 求 他 們 面 對 挑 戰 。

所 以 ， 教 練 對 運 動 員 來 說 可 以 說 是 兄 長 、 益 友 、 嚴 師 ， 為 因

應 不 同 角 色 需 求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及 因 個 人 認 知 與 價 值 觀 所 表 現

出 的 身 教 （ 例 如 ： 言 語 、 行 為 、 對 事 物 的 判 斷 力 、 價 值 觀 、

態 度 等 等 ） ， 其 一 言 一 行 均 深 深 影 響 著 選 手 的 表 現 。 同 樣 會

對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及 日 後 的 身 心 發 展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舉 凡

選 手 的 學 習 動 機 、 達 成 任 務 目 標 的 努 力 、 技 術 水 準 的 提 升 、

團 隊 士 氣 的 培 養 以 及 運 動 競 技 比 賽 的 表 現 等 ， （ 陳 其 昌 ，

1 9 9 3） 。 由 此 可 知 ，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關 係 著 整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型 態 與 發 展，以 及 大 家 所 關 心 的「 運 動 成 績 」（陳 玉 娟 ，

1 9 9 5） 。  

運 動 團 隊 的 職 務 性 質 猶 如 社 會 上 的 企 業 、 政 府 機 關 ， 而

教 練 就 扮 演 著 一 個 主 管 或 是 執 行 者 的 工 作（ 程 紹 同， 1 9 9 6）。

許 義 雄 （ 1 9 8 9） 指 出 教 練 對 運 動 員 的 影 響 比 學 校 的 老 師 更 大

更 深 遠 ， 多 樣 的 角 色 扮 演 是 極 富 挑 戰 且 必 需 的 。 （ 鄭 志 富 ，

1 9 9 7 )指 出：運 動 競 技 白 熱 化 的 今 天，如 何 以 更 快 更 有 效 的 策

略 及 方 法 來 提 昇 運 動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 以 成 為 每 一 位 運 動 教 練

最 關 心 的 課 題 之 一 。 但 是 現 今 時 代 教 練 工 作 的 複 雜 性 與 困 難

度 不 只 因 為 肩 負 著 上 級 主 管 單 位 的 壓 力 ， 社 會 大 眾 的 期 盼 ，

以 及 運 動 選 手 的 要 求 而 已 ， 最 重 要 的 而 且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教

練 工 作 本 身 的 性 質 充 滿 著 不 確 定 與 矛 盾 的 特 性 。 因 為 教 練 平

常 帶 領 選 手 教 導 訓 練 的 是 極 不 好 掌 握 的 運 動 技 術 ， 追 求 的 是

有 板 有 眼 和 一 絲 不 茍 的 成 績 ； 但 領 導 的 卻 是 一 群 有 血 、 有  

肉 、 有 情 緒 、 難 以 捉 摸 的 人 ， 而 時 時 面 對 的 是 各 式 各 樣 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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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烈 的 回 饋 （ 陳 忠 強 ， 2 0 0 5） 。  

運 動 教 練 係 指 擔 任 運 動 選 手 的 訓 練 指 導 者 ， 一 般 而 言 ，

區 分 為 職 業 運 動 教 練 與 業 餘 運 動 教 練 。 而 以 各 級 學 校 的 學 生

選 手 為 指 導 對 象 的 業 餘 教 練，統 稱 為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葉 憲 清，

1 9 9 7）。黃 金 柱（ 1 9 9 0）則 認 為 運 動 教 練 是 普 及 競 技 體 育 的 尖

兵 ， 影 響 運 動 選 手 訓 練 與 成 績 表 現 的 重 要 人 物 ， 其 角 色 可 以

說 是 集 領 導 者 、 訓 練 者 、 教 學 者 之 重 任 於 一 身 。  

尤 其 學 校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教 練 施 教 對 象 多 半 是 身 心 發 展 未

臻 成 熟 的 學 生 所 以 除 了 運 動 技 巧 的 傳 授 外 ， 還 要 注 重 其 心 理

發 展 以 及 課 業 的 狀 況 ， 要 肩 負 負 生 活 管 理 與 人 生 指 導 之 責 。

此 期 間 的 教 練 工 作 施 教 作 為 ， 有 別 於 往 後 階 段 的 教 練 （ 林 育

宗 ， 2 0 0 4） 。 又 因 學 校 之 經 費 有 限 ， 教 練 往 往 是 自 己 一 個 人

擔 起 這 樣 辛 苦 的 責 任 。 但 是 因 為 各 級 學 校 代 表 隊 是 國 家 選 手

主 要 的 培 育 來 源 ， 相 形 之 下 亦 顯 出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重 要 性 。 然

根 據 研 究 者 從 事 國 小 教 練 與 接 觸 國 小 行 政 多 年 的 經 驗 發 現 ，

目 前 各 校 普 遍 存 在 著 教 練 人 選 難 找 的 事 實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國

家 專 任 教 練 的 人 力 資 源 根 本 不 足 ， 另 一 方 面 又 要 考 慮 到 教 練

本 身 的 專 長 是 否 適 任 ， 所 以 要 徵 聘 有 意 願 的 教 練 是 一 大 難

題 ， 所 以 代 表 隊 教 練 大 部 分 是 由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  

但 是 體 育 老 師 與 運 動 教 練 的 角 色 性 質 雖 然 相 近 ， 但 是 其

工 作 內 容 卻 大 異 其 趣 ， 研 究 者 從 事 國 小 體 育 教 學 及 代 表 隊 教

練 近 十 五 年，深 感 教 練 工 作 之 繁 重。尤 其 是 年 輕 的 新 進 教 師，

常 因 怕 辛 苦 而 怯 步 ， 然 而 這 樣 辛 苦 的 職 務 仍 有 人 願 意 擔 任 ，

其 精 神 令 人 感 佩 ， 更 令 人 感 覺 有 興 趣 的 是 這 些 教 練 投 入 此 項

工 作 其 動 機 為 何 ？ 以 研 究 者 本 身 而 言 ， 當 初 是 因 為 興 趣 及 自

我 實 現 的 原 因 ， 才 自 告 奮 勇 主 動 籌 組 運 動 代 表 隊 並 加 以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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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 當 然 這 其 中 也 遇 到 過 許 多 教 練 其 動 機 與 研 究 者 本 身 不 同

的 ， 有 的 是 因 為 校 長 的 命 令 ； 有 的 是 因 學 校 的 獎 金 豐 厚 …等

因 素 很 多 。 （ 范 文 曦 ， 2 0 0 1） 曾 針 對 臺 北 市 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動 機 做 過 研 究，他 將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分 為「 自

我 實 現 」、「 責 任 感 」、「 人 際 關 係 」、「 自 我 需 求 」、「 成

就 感 」 等 五 種 構 面 。 當 然 ， 教 練 投 入 訓 練 的 動 機 ， 其 原 因 極

為 複 雜 眾 多 ， 我 們 希 望 能 夠 將 他 (她 )們 的 參 與 動 機 做 有 系 統

的 歸 納 及 統 計 ， 深 入 的 瞭 解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 這 是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之 一 。  

另 外 如 果 能 積 極 瞭 解 他 (她 )們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意 願 ，

將 來 主 管 機 關 或 學 校 組 織 就 可 以 依 此 為 重 點 鼓 勵 教 練 們 參 與

訓 練 的 工 作 ， 這 是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之 二 。  

在 前 一 節 曾 敘 述 過 ： 教 練 的 一 言 一 行 對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及 日 後 的 身 心 發 展 會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舉 凡 選 手 的 學 習 動

機 、 達 成 任 務 目 標 的 努 力 、 技 術 水 準 的 提 升 、 團 隊 士 氣 的 培

養 以 及 運 動 競 技 比 賽 的 表 現 等 ， 由 此 可 知 ，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不 但 對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影 響 甚 鉅 ， 更 是 關 係 著 整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型 態 與 發 展 。  

近 年 來 國 內 外 許 多 探 討 不 同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不

在 少 數 ，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 運 動 年 齡 、 運 動 水 準 及 運

動 項 目 的 選 手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差 異 存 在，但 除 了（ 范 文 曦，

2 0 0 1） 「 臺 北 市 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外，沒 有 其 他 針 對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其「 領

導 行 為 」 之 相 關 的 研 究 。 然 而 動 機 是 行 為 產 生 的 開 始 ， 所 以

行 為 的 方 式 絕 對 會 受 到 動 機 之 影 響 ， 所 以 探 討 此 二 種 主 題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是 為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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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台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其 領 導 行 為 等 變 項

間 的 狀 況 、 差 異 及 相 關 情 形 。 具 體 的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台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背 景 狀 況 。  

二 、 瞭 解 台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其 領

導 行 為 之 現 況 。  

三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四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  

五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情 形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一 、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上 述 之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之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 一 ） 台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背 景 之 現 況 為 何 ？  

（ 二 ） 台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學 校 代 表 隊 教 練 其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情 況 為 何 ？  

（ 三 ） 不 同 背 景 的 教 練 ， 其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是 否 會 有 所 差 異 ？  

（ 四 ） 不 同 背 景 的 教 練 ， 其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會 有 所 差 異 ？  

（ 五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會 有 顯 著 相 關 ？  

二 、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上 述 之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 一 ） 臺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其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會 因 為

其 背 景 因 素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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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臺 中 縣 各 級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其 領 導 行 為 會 因 為 其 背

景 因 素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會 有 顯 著 相 關 。  

 

第 四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係 以 臺 中 縣 地 區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為 研 究 對 象 ， 故 結 果 只 針 對 研 究 對 象 呈 現 ， 無 法

類 推 至 其 他 地 區 。  

二 、 本 研 究 調 查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為 自 編 之 「 臺 中 縣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問 卷 」 ，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 本 應 親 自 向 各 校 負 責 填 答 本 量 表 之 教 練

說 明 填 答 方 式 ， 但 因 受 試 對 象 眾 多 ， 限 於 時 間 及 人 力 之

因 素 ， 無 法 一 一 訪 談 ， 故 僅 能 以 郵 寄 問 卷 輔 以 通 訊 之 方

式 進 行 。  

三 、 調 查 問 卷 係 屬 自 陳 量 表 ， 由 各 校 各 隊 之 教 練 負 責 填 答 ，

且 教 練 之 回 答 均 屬 於 個 人 之 感 受 ，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 故 無 法 掌 握 其 回 答 真 實 程 度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教 練 都 能 依 個 人 實 際 的 情 況 親 自 並 誠 實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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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所 謂 動 機（ m o t i v e）乃 是 指 一 個 人 努 力 的 方 向 和 強 度（ 簡

曜 輝 等 ， 2 0 0 5） 。 也 有 人 說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並 維 持 該

種 活 動 ， 進 而 導 使 該 種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張 春 興、林 清 山， 1 9 8 9 )。國 內 運 動 心 理 學 者 盧 俊 宏 ( 1 9 9 8 )

提 出 ：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致 維 持 此 項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個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 是 個 體 一 種 內 在 的 原 動 力 ， 這 種 內 在 原 動

力 不 斷 驅 使 我 軀 幹 去 做 某 件 事，能 量 用 完 了，活 動 就 停 止 了。 

換 句 話 說 ， 動 機 是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綜 合 以 上 之 定 義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是 指 教 練 會 投 入 代 表 隊 訓 練 其

內 在 心 理 的 原 因 歷 程 。 並 且 利 用 「 台 中 縣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 測 量 台 中 縣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以 其 在 每 一 向 度 的 得 分 定 義

為 該 向 度 的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二 、 領 導 行 為  

係 指 教 練 依 個 人 經 驗 、 特 質 、 情 境 因 素 及 領 導 風 格 引 導

及 影 響 選 手、團 隊 邁 向 組 織 目 標 的 行 為 過 程（ 何 全 進，2 0 0 2）。

教 練 藉 其 影 響 力 的 發 揮 ， 與 選 手 間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的 功 能 ， 以

實 現 團 隊 目 標 的 漸 進 式 動 態 發 展 過 程（ 林 育 宗， 2 0 0 4）。這 些

行 為 包 括 「 訓 練 與 指 導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與 「 獎 勵 行 為 」 等 行 為  。  

在 本 研 究 中 ，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是 指 利 用 「 臺 中 縣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測 量 台 中 縣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實 際 表 現 的 領 導 行 為 ， 以 其 在 每 一 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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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得 分 定 義 為 該 向 度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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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主 要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涉 及 之 相 關 理 論 加 以 探 討 ， 並 試

圖 從 相 關 理 論 之 中 建 立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 首 先 從 探 討 目 前 學 校

籌 組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趨 勢 及 其 重 要 性 ， 探 討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相

關 理 論 以 及 領 導 行 為 的 相 關 理 論 。 本 章 共 分 為 三 小 節 ： 第 一

節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之 相 關 研 究 ； 第 二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的

理 論 及 相 關 研 究 ； 第 三 節 為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及 相 關 研 究 。 茲

分 述 如 后 。  

 

第 一 節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定 位  

此 處 要 探 討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學 校 體 育 政 策 、 法 令 及 課

程 的 定 位 ， 以 釐 清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織 必 要 性 。  

（ 一 ） 就 體 育 政 策 及 法 令 來 看  

國 家 的 體 育 政 策 分 為 兩 大 目 標 ： 1 .是 以 全 民 健 康 為 福

祉 、 增 進 國 民 健 康 、 充 實 國 民 生 活 為 依 歸 的 全 民 運 動 ； 2 .是

以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員 、 提 昇 運 動 水 準 、 提 高 運 動 競 技 成 績 、 奪

取 金 牌 為 導 向（ 翁 志 成，1 9 9 2；陳 政 雄，1 9 8 4；蔡 崇 濱，1 9 9 6）。

茲 將 相 關 政 策 及 法 令 規 定 之 條 文 整 理 如 下 ：  

1 .國 民 體 育 法（ 教 育 部 ， 2 0 0 0）第 六 條 ：「 各 機 關 及 各 級 學 校

應 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 配 合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 切 實 推 動 體 育 活

動 ； 前 項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之 目 標 、 教 學 、 活 動 、 選 手 培 訓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實 施 辦 法 ， 由 教 育 部 定 之 」。  

2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 教 育 部 ， 2 0 0 2） 新 修 正 公 布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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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條：「 各 校 應 選 擇 具 有 特 色 之 運 動 種 類，加 強 培 育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並 得 組 成 運 動 代 表 隊 ， 聘 請 具 有 專 長 之 教 練 擔 任

訓 練 工 作 。 各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組 訓 、 教 練 之 聘 請 、 優 秀 運

動 員 、 教 練 及 有 關 人 員 之 獎 勵 等 規 定 ， 由 各 校 定 之 。 」。  

3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訂 定 的 「 中 、 小 學 訪 視 實 施 計 畫 」 中 ， 在 體

育 活 動 的 訪 視 分 項 中 將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情 形 納 入 訪 視 內

容 。  

4 .行 政 院 「 挑 戰 二 ○ ○ 八 —國 家 重 點 發 展 計 畫 」 （ 行 政 院 ，

2 0 0 2） ： E 世 代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中 ：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  

根 據 以 上 之 整 理 ， 可 瞭 解 到 上 級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針 對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有 關 的 法 令 之 規 定 相 當 明 確 ， 所 以 各 級 學 校 籌 組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依 據 是 有 明 確 立 基 點 的 。  

（ 二 ） 就 體 育 課 程 來 看  

除 政 策 法 令 明 確 規 定 之 外 ， 就 體 育 課 程 目 標 來 看 ：  

1 .教 育 部 公 佈 之 九 年 一 貫 「 體 育 與 健 康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課 程 綱

要 」（教 育 部， 2 0 0 3）中「 發 展 運 動 概 念 與 運 動 技 術，提 昇

體 適 能 。 」  

2 .教 育 部 新 修 正 公 佈 「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 體 育 司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 0 0 2）中 在 第 三 條：「 各 校 實 施 體 育 之 目 標 如

下： ( 1 )發 展 基 本 動 作 能 力， 學 習 運 動 技 能 ， 培 養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之 必 備 技 能 ； ( 2 )增 進 體 育 知 識 ， 建 立 正 確 體 育 觀 念 ，

培 養 參 與 運 動 之 積 極 態 度 與 知 能； ( 3 )提 昇 體 能，增 進 運 動

持 續 能 力， 促 進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 4 )啟 發 運 動 興 趣 ， 體 驗 運

動 樂 趣 與 效 益 ， 建 立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 5 )培 養 運 動 道 德， 促

進 和 諧 人 際 關 係 ， 發 展 良 好 社 會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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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學 校 體 育 目 標 中 瞭 解 學 校 體 育 旨 在 透 過 有 計 畫 的 身 體

活 動 ， 提 昇 學 生 體 適 能 與 運 動 技 能 水 準 ， 促 進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 陳 炳 楓 ， 2 0 0 6） 。  

綜 上 所 述 ， 根 據 政 策 法 令 及 課 程 目 標 來 看 ，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 鼓 勵 學 生 從 事 運 動 技 術 的 練 習 ， 從 中 發 現 優 秀 選

手 並 加 以 培 訓 ， 對 國 家 是 培 養 優 秀 的 競 技 選 手 ， 參 加 比 賽 ，

為 國 爭 光 ； 對 學 校 是 培 養 學 生 運 動 技 能 ， 建 立 學 校 特 色 ， 促

進 全 民 運 動 ， 進 而 達 成 體 育 教 育 的 目 標 。 所 以 組 訓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 不 但 是 依 據 政 策 ， 更 是 為 了 達 成 教 育 目 標 ， 促 成 全

民 ， 運 動 ， 增 進 全 民 健 康 ， 其 必 要 性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二 、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因 素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的 過 程 中 ， 以 管 理 學 領 域 的 規 畫 功

能 控 制 各 階 段 ， 最 後 透 過 參 賽 的 成 績 及 表 現 ， 作 為 段 落 的 總

結 評 量。而 這 中 間 的 各 個 階 段，即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因 素。

其 中 包 含 了 許 多 項 目 ， 經 整 理 相 關 資 料 如 表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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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代 表 隊 組 訓 因 素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 年 代 ） 提 出 觀 念  歸 納 因 素  

蘇 金 德  
（ 1 9 8 7） 

認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成 功 的 要 素 ：
（ 一 ） 教 練 的 素 質 、 理 念 是 影 響 選
手 訓 練 成 敗 的 主 要 關 鍵 人 物 ；（ 二 ）
團 隊 精 神 及 高 昂 士 氣 將 影 響 個 人 訓
練 慾 望；（ 三 ）父 母、 師 長、 主 管 、
朋 友 、 學 校 、 團 體 等 支 持 、 關 心 、
鼓 勵 是 爭 取 優 異 成 績 的 助 力 ；（ 四 ）
場 地 、 器 材 、 設 備 的 標 準 化 、 現 代
化 、 充 足 化 ， 是 提 升 技 能 水 準 及 提
高 興 趣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條 件 ；（ 五 ）
競 賽 是 訓 練 的 原 動 力 ， 也 是 訓 練 效
果 的 度 量 衡 ，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不 可 或
缺 。  

教 練 、 訓
練、師 長 、
場 地 設
備 、 比 賽  

張 天 津
（ 1 9 8 9） 

關 於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組 訓 ， 校 長 及 各
主 管 可 以 依 據 各 種 理 念 及 資 源 ， 包
括 人 力、物 力、時 間、經 費 等 因 素 ，
邀 聚 各 級 人 員 ， 共 同 研 商 計 畫 內
涵 ， 研 究 各 種 細 節 及 評 估 其 可 行
性 ， 並 督 促 執 行 之 。  

人 力 、 物
力、時 間 、
經 費  

劉 仲 成
（ 1 9 9 5） 

提 出 作 為 項 目 選 擇 的 參 考：(一 )承 襲
傳 統 項 目 及 學 校 特 色 ；（ 二 ）選 擇 較
適 合 大 性 （ 全 校 性 ） 的 運 動 ；（ 三 ）
配 合 學 校 場 地 設 備 ；（ 四 ）教 師 的 專
長 、 人 數 考 量 。  

項 目、場 地
設 備  
教 練  

藍 金 香
（ 1 9 9 6） 

也 認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項 目 的 選 擇
應 考 量 ： 重 點 項 目 發 展 、 運 動 項 目
普 遍 發 展 、 運 動 項 目 配 合 社 區 資 源
及 重 視 學 生 興 趣 等 四 點 原 則 。  

項 目、社 區
資 源、學 生

孫 顯 峰
（ 1 9 9 9） 

認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織 和 訓 練
包 含 了 許 多 項 目 ， 如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的 計 畫 決 策 、 教 練 的 專 業 素 養
與 熱 忱 、 場 地 設 施 設 備 的 提 供 與 安
排 、 隊 員 的 素 質 與 選 訓 來 源 、 家 長
認 同 度 及 經 費 的 編 列 籌 集 等 多 方 面
的 結 合 ， 才 能 達 到 組 訓 的 目 標 。  

行 政 人
員、教 練 、
師 長 、 選
手、場 地 設
備 、 經 費  

楊 朝 全  
（ 2 0 0 1） 

在 研 究 台 北 縣 國 小 體 育 師 資 人 力 運
用 與 學 校 體 育 經 營 概 況 時 發 現 ，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的 阻 力 原 因 ， 在 各 類 型
國 小 有 高 比 例 認 為 缺 乏 經 費 、 缺 乏
師 資 是 最 大 的 阻 力，約 占 5 0％ 以 上。 

教 練、經 費

 



 14

表 2 - 1 代 表 隊 組 訓 因 素 一 覽 表 （ 續 ）  

 

 

 

 

 

 

 

 

 

 

 

 

 

 

 

 

 

 

 

 

 

 

 

 

楊 漢 琛  
（ 2 0 0 2）  

以 下 幾 方 面 來 探 討 學 校 運 動 團 隊 組
訓 之 影 響 因 素：（ 一 ）學 校 目 標；（ 二 ）
學 校 條 件 ： 包 括 領 導 者 的 企 圖 心 、
師 資 、 行 政 支 援 、 經 費 、 場 地 、 設
備 及 從 器 材；（ 三 ）學 生 條 件：選 才 、
學 生 的 意 願 ；（ 四 ） 社 會 資 源 。  

目 標 、 行 政
人 員 、 教
練 、 經 費 、
場 地 設 備 、
選 手 、 社 會
資 源  

林 建 勳  
（ 2 0 0 2）  

在 探 討 我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績
效 評 估 考 量 因 素 與 教 練 自 評 現 況 時
指 出 ， 影 響 運 動 代 表 隊 運 作 的 相 關
因 素 有 ：（ 一 ） 選 手 的 素 質 與 數 量 ；
（ 二 ）選 手 的 課 業 問 題 ；（ 三 ）教 練
因 素 ；（ 四 ） 經 費 因 素 ；（ 五 ） 學 校
的 行 政 作 業 ；（ 六 ）場 地 設 施 ；（ 七 ）
家 長 因 素 。  

選 手 、 課
業 、 教 練 、
經 費 、 行 政
作 業 、 場
地 、 家 長  

蘇 獻 宗  
（ 2 0 0 0）  

對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運 動 團 隊 組 訓 日 益
減 少 的 原 因 歸 納 如 下 ：（ 一 ）誘 因 的
減 少 ： 如 取 消 報 考 主 任 校 長 積 分 、
可 帶 隊 出 國 理 念 的 改 變 等 ；（ 二 ）配
套 措 施 的 喪 失 ；（ 三 ） 家 長 的 觀 念 ；
（ 四 ）校 長 的 態 度 ；（ 五 ）專 業 人 才
的 缺 乏 。  

增 強 因 素 、
行 政 措 施 、
家 長 、 教 練

張 勝 輝  
（ 2 0 0 3）  

依 其 任 教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發 展 的 隱
憂 提 出 以 下 因 素 ：（ 一 ） 選 手 來 源 ；
（ 二 ）體 育 教 師 工 作 量 ；（ 三 ）發 展
的 項 目 ；（ 四 ） 所 需 經 費 。  

選 手 、 教
練 、 項 目 、
經 費  

張 浩 桂  
（ 2 0 0 4）  

調 查 台 北 市 國 中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經 營
現 況 時 發 現 ， 影 響 運 動 代 表 隊 成 立
之 因 素 與 選 手 中 途 退 訓 之 原 因 均 以
家 長 反 對 較 多 ， 沒 有 編 列 經 費 預 算
學 校 也 多 達 7 6 . 4 7％，而 沒 有 成 立 後
援 會 的 學 校 更 高 達 8 5 . 2 9％ 。  

家 長 、 經
費 、 社 會 資
源  

曾 茂 山  
（ 2 0 0 4）  

認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考 量 因
素 至 少 有 四 點 不 可 忽 視 （ 一 ） 是 學
校 要 有 明 確 的 目 標 ； （ 二 ） 是 學 校
條 件 ， 包 含 領 導 者 的 企 圖 心 、 行 政
支 援 、 師 資 以 及 經 費 、 場 地 、 設 備
和 器 材 ； （ 三 ） 學 生 條 件 ， 考 慮 選
手 的 來 源 及 學 生 的 興 趣 ； （ 四 ） 是
社 會 資 源 ， 尋 求 後 援 會 、 家 長 會 、
社 區 、 企 業 界 等 資 源 。  

法 令 政 策 、
行 政 人 員 、
教 練 、 師
長 、 選 手 、
場 地 設 備 、
經 費 、 社 會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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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代 表 隊 組 訓 因 素 一 覽 表 （ 續 ）  

 

 

 

 

 

 

 

 

 

 

 

 

 

 

 

（ 資 料 來 源 ： 彭 俊 鵬 ， 2 0 0 4）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組 訓 因 素 ， 研 究 者 加

以 歸 納 為 四 大 構 面 ， 每 一 構 面 內 均 包 含 同 質 性 相 關 因 素 ， 四

大 構 面 進 而 交 互 作 用 ， 均 會 對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產 生 影 響

作 。 茲 分 析 如 圖 2 - 1：  

雷 小 娟  
王 宜 邦  
（ 2 0 0 4）  

在 探 討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與 運 作 時 發
現 ， 其 影 響 因 素 包 括 ：（ 一 ）學 校 行
政 方 面 ： 領 導 者 的 企 圖 心 、 行 政 支
援 、 教 練 素 質 與 理 念 、 隊 員 招 募 與
管 理 ；（ 二 ） 社 會 資 源 的 整 合 ： 1 .學
區 社 會 資 源 ： 學 區 內 家 長 成 員 ， 如
家 長 會 、 代 表 隊 後 援 會 ， 當 地 機 關
團 法 資 源 的 捐 助 ， 亦 有 助 於 代 表 隊
的 運 作；2 .政 府 機 關 與 專 業 協 會 的 協
助  

行 政 人
員 、 選
手 、 教
練 、 經
費 、 社 會
資 源  

葉 憲 清  
（ 2 0 0 5）  

認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是 包 括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織 和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
各 級 學 校 應 透 過 主 觀 經 驗 法 則 以 及
客 觀 選 拔 辦 法 ， 將 有 意 且 經 驗 、 相
關 辦 法 熱 愛 競 技 運 動 富 運 動 潛 能 且
運 動 成 績 優 異 的 運 動 專 長 學 生 ， 選
拔 出 來 組 織 成 為 有 機 能 的 團 隊 ；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 在 運 動 教 練 的 指 導 之
下 ， 進 行 長 期 的 系 統 和 計 畫 性 訓
練 ， 希 冀 增 進 學 生 身 心 健 康 ， 提 升
學 生 競 技 力 （ 體 能 、 運 動 技 術 、 精
神 力 及 戰 術 等 ） 的 教 育 過 程 。  

辦 理 經
驗 、 相 關
法 令 、 選
手 、 教
練 、 訓
練 。  

盧 文 平  
（ 2 0 0 6）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推 展 的 成 敗 與 否 ，
對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影 響 甚 大 ， 且 影 響
學 校 運 動 團 隊 的 因 素 甚 多 ， 研 究 者
將 之 歸 納 為 人 力 、 物 力 與 經 費 等 三
方 面 的 因 素  

人 力 、 物
力 、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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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因 素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彭 俊 鵬 （ 2 0 0 4）  

 
 
 
 
 
 
 
 
 
 
 
 
 
 
 
 
 
 
 
 
 
 
 
 
 
 
 

構 面 一 ： 學 校 行 政
1 .主 管 支 持   5 .課 程 配 合
2 .經 費 編 列   6 .場 地 設 備
3 .獎 勵 因 素   7 .專 業 人 才
4 .刻 意 輔 導   8 .目 標 擬 定

構 面 二 ：  
專 業 人 才  

1 .教 練 素 質  
2 .訓 練 方 法  
3 .訓 練 計 畫  
4 .訓 練 執 行  
5 .發 展 項 目  
6 .訓 練 成 績  
7 .選 手 輔 導  
8 .心 理 技 能  

構 面 三 ：  
選 手 素 質  

1 .選 手 選 拔  
2 .課 業 輔 導  
3 .參 與 勤 惰  
4 .能 力 進 展  
5 .升 學 問 題  
6 .家 長 溝 通  
7 .生 活 管 理  
8 .安 全 防 護

構 面 四 ： 社 區 資 源
1 .家 長 會     5 .政 府 機 關
2 .後 援 會     6 .專 業 團 體
3 .民 意 代 表   7 .經 費 支 援
4 .贊 助 團 體   8 .媒 體 宣 導

監 督 執 行  

資 訊 支 援  經 費 支 援  

反 應 需 求

訓 練 教 學

練 習 發 展
支
援
協
助



 17

第 二 節   參 與 動 機 的 理 論 及 相 關 研 究  

 

動 機 是 決 定 人 類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為 何 教 練 要 參 與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 這 其 中 的 動 機 因 素 有 很 多 ， 然 其 本 身 之 動 機

的 誘 因 有 極 大 的 關 連，本 節 分 別 就 動 機 的 定 義、理 論 與 種 類；

參 與 動 機 的 分 析 ， 將 相 關 的 研 究 作 一 探 討 及 說 明 。  

一 、 動 機 的 定 義  

人 類 的 每 項 行 為 背 後 ， 都 有 動 機 的 存 在 ， 動 機 應 該 是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而 究 竟 動 機 是 什 麼 呢 ？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動 機

的 定 義 解 釋 整 理 如 表 2 - 2 及 表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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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國 外 學 者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一 覽 表  

 

 

 

 

 

 

 

 

 

 

 

 

 

 

 

 

 

 

 

 

 

 

 

 

學 者  
（ 年 代 ）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A u s u b e l  
（ 1 9 6 8）  將 動 機 定 義 為 ： 學 習 過 程 中 的 支 持 者 。  

M u n n 等  
（ 1 9 6 9）  

將 動 機 定 義 為：個 體 內 在 的 一 種 動 力，如 興 趣、
態 度 及 渴 慕 。 該 動 力 可 影 響 行 為 並 造 成 行 為 的
改 變 。  

C a m p b e l l ,  
D u n n e t t e ,  
L a w l e r ,  &  

We i c k  
( 1 9 7 0 )  

認 為 動 機 包 含 行 為 的 方 向 、 反 應 的 程 度 和 行 為
的 持 續 性 。  

B r o w n  
（ 1 9 8 0）  

將 動 機 定 義 為 驅 動 個 人 從 事 某 一 行 動 的 一 種 本
能 、 衝 動 、 情 緒 、 欲 望 。 這 種 驅 動 力 雖 然 來 自
內 在 ， 但 其 強 度 則 是 由 環 境 所 制 約 決 定 的 。  

R e i l l y 等  
（ 1 9 8 3）  認 為 動 機 是 個 體 內 的 一 股 力 量 。  

K e l l e r  
（ 1 9 8 3）  

認 為 動 機 是 指 人 們 對 經 驗 與 目 標 的 選 擇 及 將 為
此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 他 並 指 出 四 個 動 機 決 定
要 素 ： 興 趣 、 適 切 、 期 望 、 及 結 果 。  

H a n s o n  
( 1 9 8 5 )  

認 為 動 機 是 人 類 行 為 受 刺 激 、 方 向 指 導 、 維 持
和 終 結 的 動 因 和 歷 程 。  

M a e h r  &  
A r c h e r  
（ 1 9 8 7）  

指 出 動 機 包 括 四 方 面 ： 意 向 、 堅 持 、 持 續 和 努
力 。  

S t e e r s  &  
P o r t e r  
( 1 9 9 1 )  

認 為 大 多 數 的 動 機 定 義 包 含 三 要 素 ， 第 一 是 引
起 行 為 的 事 物 ， 如 環 境 、 記 憶 、 情 緒 反 應 等 ；
第 二 是 目 標 導 向 的 ； 第 三 是 維 持 行 為 ， 由 環 境
力 量 的 方 向 和 程 度 決 定 其 維 持 的 情 形 。  

W i l l i s  ＆  
C a m p b e l l  

( 1 9 9 2 )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一 詞，源 於 拉 丁 語 動 詞 M o v e r e  
的 字 根 ， 意 思 是 m o v e (動 )， 隱 含 著 「 運 動 」
( m o v e m e n t )或 「 激 發 」 ( a c t i v a t i o n )， 表 示 動 機
被 高 度 引 發 的 狀 態 ； 意 指 t o  m o t i v e (激 動 )或 t o  
s e t  i n  m o t i o n (引 起 動 作 )。  
 

L u n e n b u r g  
&  O r n s t e i n

( 1 9 9 6 )  

 

認 為 動 機 是 一 個 個 人 內 在 刺 激 導 引 行 為 朝 向 有
利 組 織 的 歷 程 之 統 稱 ， 包 含 三 個 層 面 ： 努 力 、
持 續 、 方 向 。  
 

資 料 來 源 ： 張 月 芬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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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國 內 學 者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一 覽 表  

 

 

 

 

 

 

 

 

 

 

 

 

 

 

 

 

 

 

 

 

 

 

 

 

學 者  
（ 年 代 ）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國 立  
編 譯 館  
( 1 9 8 0 )  

所 謂 動 機 ( m o t i v e )是 存 在 於 有 機 體 內 部 的 需 要，由
於 此 種 內 在 的 需 要 驅 使 個 體 朝 向 某 種 刺 激 或 目 標
發 生 活 動 所 呈 現 的 生 理 的 、 心 理 的 緊 張 狀 態 ， 而
引 起 這 種 狀 態 的 活 動 就 稱 之 為 「 引 起 動 機 」
( m o t i v a t i o n )。  

施 纚 娟  
( 1 9 8 4 )  

根 據 心 理 學 家 M c C l e l l a n d  的 觀 點 而 言，動 機 和 需
要 ( n e e d )、慾 望 ( w a n t )、欲 求 ( d e s i r e )都 是 同 義 字 。

黃 天 中  
洪 英 正  
( 1 9 9 6 )  

則 指 出 動 機 係 激 起 某 一 行 為 的 心 理 歷 程 ， 動 機 的
強 弱 端 視 行 為 結 果 所 能 獲 得 的 報 酬 或 滿 足 感 之 高
低 而 定 。  

王 文 科  
( 1 9 8 6 )  

則 指 稱 動 機 是 個 體 發 放 出 能 量 和 衝 動 ， 指 導 個 體
將 行 為 指 向 某 一 特 定 的 目 的 ， 並 將 這 一 行 為 維 持
一 段 時  
間 的 內 部 狀 態 和 過 程 。  

王 克 先  
( 1 9 8 7 )  

認 為 從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看，所 謂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指 有 機 體 內 的 一 種 生 理 或 心 理 的 需 欲 ( n e e d )或 驅
力 ( d r i v e )而 言 。  

張 春 興  
林 清 山  
( 1 9 8 9 )  

在 其 書 中 提 到 「 動 機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此 謂 活 動 ， 自 然 指 的 是 行 為 。 」  

張 春 興  
( 1 9 9 5 )  

認 為 動 機 (或 動 機 作 用 )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使 該 一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的 內 在 歷 程 。  

馬 啟 偉  
張 力 為  
( 1 9 9 6 )  

亦 在 論 著 中 指 出 ， 動 機 是 推 動 一 個 人 進 行 活 動 的
心 理 動 因 或 內 部 動 力 ， 能 引 起 並 維 持 活 動 ， 並 將
該 活 動 導 向 一 定 的 目 標 ， 以 滿 足 個 體 的 念 頭 、 願
望 或 理 想 等 。  

陳 皆 榮  
( 1 9 9 6 )  

將 動 機 分 為 生 理 性 動 機 與 心 理 性 動 機 。 生 理 性 動
機 係 指 以 生 理 變 化 為 基 礎 的 動 機 ， 是 個 人 最 基 本
的 需 求 ， 如 果 不 能 滿 足 就 會 威 脅 到 生 命 的 存 在 ，
包 含 飢 餓 驅 力 、 渴 驅 力 、 性 驅 力 、 母 性 驅 力 等 原
始 性 動 機 。  

王 碧 媜  
（ 1 9 9 8）  

將 動 機 視 為 一 種 行 為 的 內 在 因 素 ， 是 由 個 人 的 內
在 需 求 所 引 發 ， 以 達 成 滿 足 需 求 的 行 為 能 力 。 因
此 可 以 得 知 ， 動 機 是 促 使 個 體 發 生 行 為 的 內 在 力
量 。  

周 紹 忠  
岑 漢 康  
( 2 0 0 0 )  

則 認 為 動 機 是 直 接 推 動 個 體 進 行 活 動 的 內 部 動 因
或 動 力 ； 而 人 的 行 為 動 機 是 生 理 組 織 和 社 會 組 織
要 求 相 結 合 的 產 物 ， 前 者 (生 理 組 織 )是 形 成 動 機
的 自 然 基 礎 ， 後 者 (社 會 組 織 要 求 )是 形 成 動 機 的
社 會 基 礎 。  



 20

表 2 - 3 國 內 學 者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一 覽 表 （ 續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動 機 可 說 是 個 體 內 部 的 生 、 心 理 動 因 或

能 量 。 為 滿 足 心 理 的 需 求 及 維 持 生 理 上 均 衡 狀 態 的 傾 向 ， 換

句 話 說 ， 動 機 是 驅 使 個 體 朝 向 某 種 刺 激 或 目 標 引 發 某 種 行 為

反 應 。 是 決 定 一 個 人 要 去 做 事 的 原 動 力 ， 也 是 引 起 個 體 繼 續

再 次 行 動 之 要 素 。 從 上 述 理 論 之 中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四 點 特 徵 ：  

（ 一 ） 動 機 是 目 標 取 向 ， 從 最 原 始 的 行 動 推 動 力 如 眨 眨 眼 、

揮 揮 手 ， 都 是 因 為 內 在 的 不 平 衡 所 導 致 而 有 其 特 定 目

的 。  

（ 二 ）動 機 源 於 複 雜 來 源，例 如：個 人 成 長 經 驗、工 作 對 待 、

個 人 精 神 層 次 和 需 求 情 況 等 。  

（ 三 ） 動 機 是 一 連 串 事 件 的 回 饋 過 程 ， 導 致 喚 起 目 標 意 識 去

除 目 前 經 歷 地 不 平 衡 狀 況 ， 隨 之 而 來 的 行 為 就 是 目 標 取

向 與 個 人 的 原 始 內 在 心 理 狀 態 相 連 ， 動 機 形 成 的 過 程 ，

往 往 受 到 很 多 組 織 變 項 的 影 響 ， 包 括 工 作 設 計 的 要 求 ，

財 物 與 非 財 物 的 報 酬 、 成 就 水 準 等 。  

（ 四 ） 動 機 是 無 法 觀 察 的 純 然 內 在 的 ， 動 機 是 人 類 心 智 的 產

物 ， 無 法 直 接 可 見 或 度 量 ， 甚 至 無 法 真 確 了 解 動 機 是 如

何 由 個 人 發 展 而 出 的 ， 在 一 方 面 ， 很 明 顯 的 ， 任 何 單 一

韓 大 衛  
郭 正 煜  
( 2 0 0 2 )  

認 為 動 機 的 包 括 ： (一 )參 與 動 機 (探 討 個 體 開
始 、 持 續 或 中 斷 某 一 行 為 的 原 因 )； (二 )內 、
外 在 動 機 (反 映 出 運 動 員 的 挑 戰 與 樂 趣，  對 於
個 體 所 引 發 的 行 動 慾 望 或 好 奇 心 ， 或 外 來 的
獎 賞 、 鼓 勵 所 引 起 的 行 動 動 機 )； (三 )目 標 設
定 取 向 (強 調 工 作 導 向 或 自 我 導 向 所 引 起 的 動
機 之 間 的 對 照 )。  

簡 曜 輝 等  
( 2 0 0 2 )  動 機 的 意 義 ： 一 個 人 努 力 的 方 向 和 強 度 。  

資 料 來 源 ： 張 月 芬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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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都 可 表 示 數 種 動 機 。  

總 之，人 類 的 動 機 是 很 複 雜 的，是 無 法 以 單 項 來 解 釋 的，

而 是 有 許 多 相 關 因 素 連 結 而 構 成 的 ， 動 機 背 後 牽 涉 到 個 人 成

長 過 程 、 經 驗 累 積 、 需 求 滿 足 、 目 前 現 況 …等 ， 是 由 一 連 串

事 件 形 成 的 ， 任 何 一 種 行 為 的 背 後 ， 都 可 能 蘊 藏 著 多 種 不 同

的 動 機 ， 正 因 為 如 此 ， 動 機 才 值 得 研 究 探 討 。  

二 、 動 機 的 相 關 理 論  

動 機 是 屬 於 個 人 心 理 與 行 為 間 的 一 種 狀 態 ， 亦 為 心 理 學

在 探 討 個 人 心 理 方 面 的 一 個 重 要 單 元 。 當 然 也 就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理 論 ， 大 致 歸 納 如 下 ：  

（ 一 ） 古 典 動 機 理 論  

1 .精 神 分 析 論  

由 佛 洛 依 德 ( S i g m u d  F r e u d )為 代 表 ， 以 潛 意 識 、 惑 力 、

生 之 本 能 、 死 之 本 能 等 觀 念 解 釋 人 類 行 為 的 內 在 動 力 。 認 為

此 等 動 力 是 人 類 一 切 行 為 變 化 的 基 本 原 因 ； 亦 即 人 性 之 基

本。其 對 動 機 之 解 釋 為：其 一 是 人 類 的 一 切 行 為 導 源 於『 性 』

與 『 攻 擊 』 兩 種 本 能 的 衝 動 ； 其 二 是 以 潛 意 識 的 動 機 來 解 釋

人 的 行 為 。  

2 .需 求 層 次 論  

心 理 學 家 馬 斯 洛 ( M a s l o w, 1 9 7 0 )對 於 人 類 的 動 機 持 一 種

整 體 的 看 法 ， 認 為 人 類 的 各 種 動 機 彼 此 之 間 皆 有 所 關 連 ， 各

種 動 機 間 關 係 的 變 化 有 與 個 體 生 長 發 展 的 社 會 環 境 境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M a s l o w 強 調 ， 人 類 的 行 為 係 由 『 需 求 』 ( n e e d )所

引 起，而 需 求 又 有 高 低 之 分，他 將 人 類 的 需 求 分 為 五 個 層 次，

依 低 至 高 分 別 有 生 理 需 求 、 安 全 需 求 、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 尊 重

需 求 及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在 需 求 階 層 中 較 低 層 的 需 求 還 沒 有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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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滿 足 時 ， 那 些 需 求 將 會 支 配 著 個 體 的 動 機 。 然 而 一 旦 那 些

需 求 得 到 適 當 的 滿 足 後 ， 較 高 一 層 的 需 求 會 開 始 佔 據 個 體 的

注 意 力 和 行 動 。  

但 是 人 本 心 理 學 的 最 高 理 想 ： 自 我 實 現 ， 並 不 能 成 為 人

的 終 極 目 標 。 他 愈 來 愈 意 識 到 ， 一 味 強 調 自 我 實 現 的 層 次 ，

會 導 向 不 健 康 的 個 人 主 義 ， 甚 至 於 自 我 中 心 的 傾 向 。 所 以 人

們 需 要 超 越 自 我 實 現 就 是 需 要 超 越 自 我 ， 因 此 M a s l o w 在

1 9 6 9 年 ， 發 表 了 一 篇 重 要 的 文 章 「 T h e o r y  z '」， 他 在 文 中 重

新 反 省 他 多 年 來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需 求 理 論 ， 可 歸 納 為 三 個 次 理

論 ， 即 「 X 理 論 」「 Y 理 論 」 及 「 Z 理 論 」， 構 成 了 下 面 的 體

系 如 圖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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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需 求 理 論 層 次 圖  

資 料 來 源 ： M a s l o w（ 1 9 7 0）  

3 .雙 因 子 理 論  

雙 因 子 理 論 是 由 H e r z b e r g（ 1 9 5 9） 提 出 ， 也 稱 做 「 激 勵

－ 保 健 理 論 」（ M o t i v a t i o n－ H y g i e n e  T h e o r y）， 認 為 人 有 基 本

的 兩 大 需 求 ： 保 健 與 激 勵 。 雙 因 子 就 是 指 激 勵 因 子 （ 激 勵 因

素 ） 與 保 健 因 子 （ 保 健 因 素 ）。  

( 1 )激 勵 因 素 ：  

就 是 影 響 工 作 滿 足 之 因 素 。 H e r z b e r g 認 為 如 果 要 讓 員 工  

感 到 滿 足 ， 則 要 充 實 員 工 的 成 就 感 、 認 同 感 、 工 作 內 容 本 身

與 職 責 等 身 上 。  

   6 .最 高 需
求 超 越
自 我  

    5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4 .受 人 尊
重 的 需
求  

  3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  

 2 .安 全 的
需 求  

1 . 生 理 的
需 求  

對食物、
水、氧氣、
休息、性和
從緊張中解
放出來的需
求  

對安全、舒
適、祥和，
和免於恐
懼的自由  

對信心、價
值感和勝
任能力的
需求，自尊
並獲得他
人的尊敬
與讚美  

對信心、價
值感和勝
任能力的
需求，自尊
並獲得他
人的尊敬
與讚美  

實現潛能
並擁有，有
意義目標
的需求  

對宇宙認
同的心靈
需求  

X     理     論  Y       理       論  Z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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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 健 因 素 ：  

是 指 影 響 工 作 不 滿 足 的 因 素 ， 包 括 公 司 政 策 與 行 政 管 理  

機 制 的 合 理 性 、 督 導 方 式 、 人 際 關 係 、 工 作 環 境 、 擔 任 的 職

務 是 否 明 確 以 及 薪 資 ， 但 是 這 些 因 素 滿 足 之 後 ， 只 能 讓 員 工

不 會 感 到 不 滿 足 ， 但 是 也 不 會 滿 足 。  

H e r z b e r g 認 為 滿 足 的 相 反 不 是 不 滿 足 ， 而 是 「 無 滿 足 」

而 不 滿 足 則 是 指「 無 一 不 滿 足 」，因 為 把 那 些 人 們 不 滿 足 的 因

素 去 除 之 後 ， 人 們 不 見 得 會 感 到 滿 足 ， 而 只 能 稱 做 沒 有 不 滿

足 的 狀 態 ， 若 要 進 一 步 使 人 們 滿 足 ， 則 要 增 加 積 極 性 的 內 在

需 求 ， 以 使 人 們 獲 得 滿 足 感 。 其 理 論 並 非 是 階 層 性 的 ， 也 不

是 一 定 要 滿 足 保 健 因 素 之 後 ， 才 能 滿 足 激 勵 因 素 ， 因 為 現 實

狀 況 中 ， 的 確 存 在 著 即 使 工 作 條 件 令 人 不 滿 意 ， 但 由 於 工 作

本 身 的 挑 戰 性 ， 仍 能 激 勵 個 人 努 力 的 工 作 ， 也 就 是 說 要 嘗 試

的 使 工 作 內 容 豐 富 化 ， 才 是 激 勵 人 們 的 根 本 之 道 。  

(二 )近 代 動 機 理 論  

1 . E R G 理 論  

A l d e r f e r（ 1 9 7 2） 修 正 了 M a s l o w 的 五 種 需 求 層 次 水 準 ，

而 提 出 E R G 理 論，企 圖 對 人 類 需 求 做 更 合 理 的 解 釋。E R G  理

論 是 以 內 在 需 求 滿 足 為 基 礎 的 理 論 ， 它 將 個 人 的 需 求 分 為 存

在 需 求（ e x i s t e n c e  n e e d s）、 關 係 需 求（ r e l a t e d n e s s  n e e d s）以

及 成 長 需 求 （ g r o w t h  n e e d s）， A l d e r f e r  的 理 論 即 是 由 這 三 個

詞 的 首 字 字 母 命 名 而 存 在 需 求 是 指 物 質 存 在 的 需 求 ， 這 些 需

求 透 過 環 境 中 的 一 些 因 素 ， 如 食 物 、 水 、 報 酬 等 來 滿 足 ， 其

次 ， 關 係 需 求 則 是 指 維 持 個 體 與 他 人 （ 如 同 事 、 朋 友 、 親 屬

等 ） 人 際 關 係 的 需 求 ， 最 後 成 長 需 求 則 是 強 調 個 體 會 試 圖 尋

找 成 長 與 發 展 機 會 之 需 求 。 A l d e r f e r（ 1 9 7 2） 的 存 在 需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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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類 似 於 M a s l o w（ 1 9 4 3）的 生 理 需 求，而 關 係 需 求 則 類 似 於

愛 及 歸 屬 感 需 求 ， 而 成 長 需 求 與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的 意 義 雷 同 ，

從 此 可 以 看 出 A l d e r f e r（ 1 9 7 2）將 M a s l o w（ 1 9 4 3）的 需 求 理

論 更 簡 化 ， 最 大 的 不 同 是 ， M a s l o w（ 1 9 4 3） 認 為 低 一 層 次 需

求 被 滿 足 時 ， 人 們 才 會 產 生 高 一 層 次 的 需 求 ， 而 A l d e r f e r

（ 1 9 7 2） 則 是 認 為 這 些 需 求 可 以 同 時 被 滿 足 。  

2 .三 需 求 理 論 （ 王 麗 容 ， 1 9 9 2）：  

M c C l e l l a n d  所 提 的 三 需 求 理 論 ， 主 張 人 們 有 三 種 基 本 需

求 ， 即 成 就 需 求 、 權 力 需 求 與 親 和 需 求 ：  

( 1 )成 就 需 求 ：  

指 個 人 追 求 成 就 感、成 功 的 慾 望，目 標 在 完 成 任 務 挑 戰， 

乃 指 個 人 不 畏 艱 難 、 追 求 進 步 、 自 我 投 入 、 精 益 求 精 ， 以 達

成 所 欲 目 標 的 內 在 動 力 。 高 度 成 就 需 求 的 人 會 比 其 他 人 想 要

把 事 情 做 得 更 好 ， 喜 歡 自 己 擔 負 起 解 決 某 項 問 題 的 職 責 以 及

挑 戰 性 適 中 的 目 標 ，  

( 2 )權 力 需 求 ：  

指 促 使 他 人 順 從 自 己 意 志 的 慾 望 ， 目 標 在 獲 取 對 他 人 的  

影 響 力 ， 有 著 高 權 力 需 求 的 人 ， 喜 歡 發 號 施 令 、 影 響 別 人 ，

喜 歡 有 競 爭 性 且 有 階 級 區 分 的 場 合 ， 重 視 影 響 力 與 地 位 ， 並

常 將 時 間 花 在 影 響 、 控 制 他 所 能 掌 握 的 人 以 及 用 自 己 的 影 響

力 去 贏 取 更 高 的 權 利 或 地 位 。 M c C l e l l a n d 將 權 力 需 求 分 為 兩

種 ：  

A .個 人 化 權 力 需 求 ： 乃 指 喜 歡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盡 量 利 用 機 會

表 現 自 己 ， 是 負 向 權 力 。 其 表 現 如 ： 不 是 我 贏 就 是 你 贏 、

弱 肉 強 食、炫 燿、獨 裁、使 他 人 依 附 於 自 己 及 擺 弄 他 人 等 。 

B .社 會 化 權 力 需 求 ： 除 了 關 心 社 會 以 外 也 走 入 社 會 ， 以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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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專 長 進 行 人 群 服 務 ， 或 是 解 除 他 人 的 痛 苦 ， 或 是 維 護 社

會 安 全 ， 進 而 達 到 影 響 別 人 與 助 益 社 會 的 目 的 。  

( 3 )親 和 需 求 ：  

指 的 是 個 體 在 社 會 環 境 中 ， 對 其 他 人 所 存 之 親 近 的 內 在  

需 要 ， 需 要 別 人 關 心 ， 需 要 友 誼 ， 需 要 愛 情 ， 需 要 他 人 的 支

持 認 可 與 合 作 等 ， 就 性 質 上 而 言 ， 它 是 一 種 社 會 性 動 機 ， 用

以 表 示 人 與 人 相 處 時 所 擁 有 的 親 近 行 為 之 內 在 動 力 ， 並 且 喜

歡 跟 別 人 維 持 彼 此 互 相 了 解 的 關 係 。  

3 .認 知 評 價 理 論  

認 知 評 價 論 是 從 人 的 內 部 動 機 出 發 ， 強 調 人 的 興 趣 感 、

能 力 感 、 控 制 感 和 主 動 感 在 運 動 中 的 重 要 性 ， 強 調 社 會 因 素

在 內 在 動 機 的 效 果 ， 對 於 哪 些 因 素 對 內 部 動 機 影 響 最 大 ， 如

何 解 釋 內 部 動 機 方 面 產 生 的 可 觀 察 到 的 變 化 等 問 題 ， 進 行 深

入 的 探 討 認 為 內 部 動 機 有 助 於 解 釋 為 什 麼 有 人 在 不 可 能 獲 得

明 顯 外 在 獎 勵 下 ， 仍 然 會 專 注 於 某 一 活 動 的 行 為 。  

此 理 論 之 特 徵 注 重 內 部 動 機 的 積 極 作 用 ， 主 張 從 內 部 動 機 利

用 對 主 觀 點 看 待 內 部 動 機 與 外 部 動 機 關 係 的 傾 向 ， 忽 視 外 部

動 機 的 作 用 。  

4 .社 會 認 知 論  

是 個 體 根 據 其 對 人 獲 得 的 知 覺 ， 當 作 訊 息 處 理 ， 將 之 分

類 、 儲 存 必 要 時 檢 索 出 來 ， 作 為 對 人 判 斷 之 用 。 此 學 派 將 人

的 動 機 行 為 看 做 社 會 情 景 中 人 認 知 過 程 和 思 考 過 程 的 體 現 。

羅 伯 特（ R o b e r t s， 1 9 9 2）認 為 動 機 領 域 研 究 的 趨 勢 是 對 影 響

動 機 的 兩 種 認 知 過 程 的 高 度 重 視 ， 即 對 人 的 自 我 觀 念 、 如 能

力 感、控 制 感 和 目 標 價 值 觀 念 的 高 度 重 視。可 分 成 三 個 學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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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 我 效 能 論 ：  

自 我 效 能 是 指 個 人 對 自 己 從 事 某 工 作 所 具 備 能 力 以 及 對

該 工 作 可 能 做 到 的 地 步 的 一 種 主 觀 評 量 。 圖 2 - 3 說 明 了 對 效

能 訊 息 、 成 績 表 現 、 不 同 經 驗 、 語 言 勸 導 、 生 理 狀 態 和 效 能

期 望、行 為 模 式、思 考 模 式 等 各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概 括 的 說 明，

這 些 主 要 的 訊 息 來 源，決 定 了 人 的 動 機 水 準（ 許 樹 淵，2 0 0 0）。 

 

 

  

 

 

 

 

 

 

 

圖 2 - 3 效 能 信 息 、 期 望 、 行 為 及 思 維 模 式 的 主 要 來 源 及 其 相  

互 關 係  

資 料 來 源 ： 馬 啟 偉 、 張 力 為 （ 1 9 9 6）  

( 2 )主 觀 能 力 論 和 動 機 目 標 論 ：  

兩 學 派 之 研 究 ， 主 要 著 重 在 確 定 哪 些 心 理 因 素 和 行 為 因

素 會 影 響 人 主 觀 運 動 能 力 。 這 種 主 觀 運 動 能 力 又 如 何 去 影 響

人 的 後 繼 行 為 和 運 動 成 績 。 這 種 研 究 十 分 注 重 對 目 標 問 題 的

探 討 ， 同 時 也 十 分 重 視 人 們 如 何 解 釋 自 己 的 能 力 。 在 完 成 一

項 任 務 之 過 程 中 ， 如 果 強 調 的 是 在 任 務 本 身 ， 那 麼 人 們 對 自

己 所 表 現 出 的 能 力 的 知 覺 是 以 自 己 個 人 為 參 照 系 統 的 ， 不 和

成 績 表 現  

不 同 經 驗  

言 語 勸 導  

生 理 狀 態  

行 為 模 式

● 選 擇  

● 努 力  

● 堅 持  

思 維 模 式

● 目 標  

● 憂 慮  

● 歸 因  

效 能 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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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人 做 比 較 。  

羅 伯 特 特 別 強 調 ， 運 動 領 域 的 動 機 研 究 ， 需 要 對 不 同 理

論 和 研 究 結 果 整 合 ， 並 對 動 機 的 動 力 性 過 程 進 行 探 討 如 圖

2 - 4：  

 

 

 

 

 

 

 

 

 

 

 

 

 

圖 2 - 4 動 機 的 動 力 性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馬 啟 偉 、 張 力 為 （ 1 9 9 6）  

三 、 參 與 動 機 的 相 關 理 論  

動 機 是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不 過 在 動 機 的 背 後 ， 也 往 往 帶 有

某 些 目 的 。 換 句 話 說 ， 動 機 的 種 類 不 同 亦 表 示 其 背 後 的 目 的

不 同 ， 在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中 有 的 人 是 因 受 到 內 在 的 成 就

需 求 的 驅 使 ， 有 的 人 則 包 含 了 更 複 雜 的 外 誘 動 機 。 所 以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是 十 分 複 雜 的 ， 很 難 從 單 一 理 論 來 加 以 解

釋 ， 所 以 本 研 究 試 圖 從 各 種 參 與 理 論 中 來 探 討 教 練 從 事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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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訓 練 的 原 因 。 所 整 理 有 關 參 與 動 機 的 理 論 如 下 ：  

(一 ) M i l l e r 的 勢 力 場 分 析 論 ( F o r c e  F i e l d  T h e o r y )  

M i l l e r 認 為 個 人 願 意 參 與 活 動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由 「 內 在 的

個 人 需 求 」 與 「 外 在 的 社 會 勢 力 」 兩 變 項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在 他 的 研 究 中 ， 個 人 變 項 包 括 生 存 的 需 求 、 安 全 的 需 求 、 歸

屬 的 需 求 、 認 同 的 需 求 、 成 就 的 需 求 和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等 。

社 會 變 項 則 為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 科 技 變 遷 和 人 際 關 係 網 絡 結 構

等。當 個 人 需 求 與 社 會 勢 力 均 強 烈 時，參 與 活 動 的 意 願 就 強，

但 當 人 需 求 強 而 社 會 勢 力 弱 的 時 候 ， 或 個 人 需 求 弱 而 社 會 勢

力 強 時 ， 參 與 意 願 就 會 低 (黃 玉 幸 ， 1 9 9 5 )。  

（ 二 ） R u b e n s o n  的 期 待 價 量 模 式 ( E x p e c t a n c y - Va l e n c e  

P a r a d i g m )  

主 張 人 類 從 事 某 種 工 作 ， 乃 是 一 種 工 具 行 為 的 表 現 ， 工

作 努 力 的 程 度 受 其 對 工 作 結 果 的 期 待 ， 以 及 努 力 所 造 成 的 價

值 的 影 響 。 人 類 行 為 係 個 體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動 機 的

強 度 由 存 在 於 個 體 與 環 境 間 正 負 向 力 量 之 大 小 而 定 。（ 范 文

曦 ， 2 0 0 1）  R u b e n s o n  所 提 的 期 待 價 量 模 式 ， 如 圖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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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5  R u b e n s o n  所 提 的 期 待 價 量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范 文 曦 （ 2 0 0 1）  

(三 ) B o s h i e r 的 一 致 模 式 ( C o n g r u e n c e  M o d e l )  

成 人 參 與 者 可 分 成 兩 類，一 是 匱 乏 動 機，一 是 成 長 動 機。

因 為 匱 乏 動 機 而 參 與 者 ， 通 常 是 受 到 社 會 和 環 境 的 壓 力 而

來，其 參 與 的 行 為 是 一 種 內 衡 作 用，是 為 了 滿 足 他 人 的 要 求、

期 望 或 作 為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之 手 段 。 而 成 長 動 機 者 的 參 與 行 為

則 在 於 實 現 而 非 應 付 ， 行 為 的 動 力 出 自 於 個 體 的 內 在 。  

(四 ) B e r r y 的 多 階 段 動 機 模 式 ( M u l t i - P h a s i c  o t i v a t i o n a l )  

他 認 為 個 人 的 基 本 動 機 因 素 有 個 體 基 本 驅 力 、 工 作 相 關

知 識 的 需 求、動 力 動 機 三 種。個 體 的 基 本 驅 力 可 參 照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分 類 。 工 作 相 關 知 識 的 需 求 是 指 在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困 難 時 對 認 知 結 構 上 改 變 的 需 求 。 這 二 種 動 機 在 本 質 上 是 連

續 的 ， 後 者 不 會 超 過 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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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動 力 動 機 則 必 須 是 個 體 進 入 學 習 情 境 才 出 現 的 。 這 種

動 機 的 強 弱 是 隨 著 情 境 中 的 動 力 及 社 會 氣 氛 而 改 變 的。B e r r y

的 動 機 因 素 間 也 有 層 次 的 差 別 ， 每 項 動 機 皆 以 一 項 的 動 機 因

素 為 極 限 (廖 文 靜 ， 1 9 8 9 )。 如 圖 2 - 6：  

 

 

 

 

 

 

 

圖 2 - 6 多 階 段 動 機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范 文 曦 （ 2 0 0 1）  

(五 ) F o r d 的 動 機 系 統 理 論 ( M o t i v a t i o n a l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  

F o r d 以 個 人 為 分 析 單 位 ， 但 將 其 置 放 於 生 物 學 的 、社 會

學 和 對 發 展 而 言 是 重 要 的 情 境 中，形 成 一 個「 個 人 於 處 境 中 」

的 體 系 ； 換 言 之 ， 他 著 重 的 是 情 境 中 的 個 人 。 他 提 出 下 述 公

式 以 說 明 情 境 中 的 個 人 的 效 能 ：  

成 就 ＝ （ 動 機 ＊ 技 巧 ） /生 物 ＊ 有 反 應 的 環 境  

意 指 成 就 或 能 力 是 個 體 有 動 機 、 有 技 巧 及 生 物 機 能 合 適

與 有 反 應 環 境 的 結 果 （ 劉 安 彥 ， 1 9 9 6 )。 F o r d 說 明 動 機 提 供

行 為 能 量 與 方 向 ， 也 評 估 行 為 是 否 繼 續 ， 動 機 是 心 理 的 、 未

來 導 向 的 及 評 估 的 現 象 ， 動 機 含 三 個 主 要 成 分 ：  

動 機 ＝ 目 標 ＊ 情 緒 ＊ 個 人 信 念  

一 旦 失 去 任 一 者 ， 個 體 在 情 境 中 將 無 法 動 彈 。 例 如 ， 無

有 力 目 標、只 有 負 面 情 緒 和 很 低 的 個 人 信 念 (含 能 力 信 念 與 情

 1 .基 本 動 機  需 求 動 機 的 極 限  

2 .需 求 動 機  
動 力 動 機 的 極 限  

 3 .動 力 動 機  

 基  
本  
驅  
力  

 

需  
求  
驅  
力  

 
 
隨  
情  
境  
變  
化  

基 本 狀 態  需 求 狀 態  動 力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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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信 念 )，則 行 為 將 被 終 止。此 外，環 境 系 統 是 否 如 實 反 應 支

持 個 人 動 機 ， 亦 是 個 人 效 能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 六 ） 交 換 理 論 ( E x c h a n g e  t h e o r y )與 期 望 理 論 ( E x p e c t a n y  

t h e o r y )  

交 換 理 論 的 立 論 基 礎 在 於「 利 益 取 向 」，認 為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植 基 於 對 行 為 可 能 得 到 之 回 報 ， 若 獲 得 大 於 付 出 ， 人 們 就

會 採 取 行 動（ 蔡 佳 螢， 2 0 0 1）。以 此 理 論 而 言，在 於 參 與 者 認

為 自 身 所 獲 得 的 實 質 或 心 理 上 的 成 長 會 大 於 所 付 出 的 代 價 。

而 期 望 理 論 相 同 於 效 用 理 論 、 基 本 前 提 是 動 機 由 個 人 的 期 望

強 度 與 個 人 價 值 組 合 而 成 ， 其 重 點 在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個 人 的 期 望 與 信 念 和 價 值 觀 極 為 相 同 ， 因 此 由 此 二 理 論 得 推

究 得 「 利 己 動 機 」 與 「 現 實 動 機 」。  

（ 七 ） 利 他 理 論 ( A l t r u i s t i c  t h e o r y )  

此 類 型 動 機 完 全 是 以 服 務 為 取 向 ， 認 為 參 與 訓 練 是 傳 達

對 選 手 照 顧 與 關 懷 之 具 體 表 現 ； 藉 由 訓 練 活 動 ， 只 求 換 得 非

具 體 之 獎 賞 或 自 覺 值 得 之 情 緒 性 感 受 ， 覺 得 自 己 有 用 ， 並 有

盡 了 社 會 責 任 的 感 覺 。  

（ 八 ） 人 文 資 本 理 論 （ H u m a n  c a p i t a l  t h e o r y）  

人 文 資 本 理 論 是 效 用 主 義 的 另 一 形 式 ， 強 調 付 出 與 獲 得

的 關 係 及 運 用 投 資 的 概 念 。 B e c k e r（ 1 9 6 4） 對 本 理 論 作 如 下

定 義 ：「 藉 著 增 進 資 源 以 影 響 人 們 未 來 金 錢 或 物 質 收 入 的 活

動 」。藉 由 參 與 訓 練 的 投 資 行 為，獲 得 對 其 現 在 或 未 來 有 利 的

資 源 。  

(九 )社 會 化 理 論 （ S o c i a l i z a t i o n  t h e o r y）  

此 理 論 是 認 為 個 人 之 行 為 係 受 到 他 人 之 影 響 而 成 ， 即 是

社 會 化 之 結 果 ， 也 就 是 說 ， 個 人 之 行 為 模 式 是 受 環 境 中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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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價 值 觀 影 響 而 成 (蔡 啟 源 ， 1 9 9 5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會 受 到 社

會 價 值 觀 的 影 響 ，「 回 饋 社 會 是 每 個 人 應 盡 的 責 任 」， 或 是 以

前 的 老 師 或 身 旁 的 朋 友 曾 擔 任 教 練 ， 就 會 積 極 的 鼓 勵 參 與 ，

這 些 都 是 受 到 社 會 化 結 果 影 響 。  

（ 十 ） 自 我 決 定 理 論 （ S D T）  

是 由 D e c i  &  R y a n ( 1 9 8 5 )擴 展 認 知 評 價 理 論 所 提 出，自 我

決 定 理 論 是 一 個 在 社 會 環 境 中 ， 關 於 人 類 動 機 發 展 與 功 能 的

宏 觀 理 論 ， 此 理 論 將 焦 點 放 在 人 類 行 為 是 有 意 志 的 或 具 有 自

我 決 定 的 程 度 ， 其 主 要 假 定 為 人 們 是 活 動 的 有 機 體 ， 具 有 心

理 成 長 和 發 展 的 天 生 傾 向。「 自 我 決 定 理 論 」根 據 自 我 程 度 的

不 同 ， 動 機 可 分 為 ：（ 陳 怡 儒 ， 2 0 0 4）  

1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了 能 從 中 獲 得 樂 趣 ， 且 滿 足 內 心

的 需 求 。 分 為 三 種 型 態 ：  

( 1 )求 知 的 內 在 動 機 ：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一 個 活 動 是 為 了 學 習 、 探 索 或 試 著 去 瞭 解

一 些 新 事 物 時 ， 所 從 中 體 驗 到 愉 快 以 及 滿 足 。  

( 2 )完 成 的 內 在 動 機 ：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一 個 活 動 是 為 了 當 個 體 試 圖 去 完 成 或 創 造

一 些 事 物 ， 或 者 是 超 越 他 人 所 經 驗 到 的 愉 快 及 滿 足 。  

( 3 )體 驗 刺 激 的 內 在 動 機 ：  

是 指 當 一 個 人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了 去 經 驗 愉 快 的 感 覺 ， 大 部

分 與 一 個 人 的 感 官 有 關 。  

2 .外 在 動 機 ( e x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指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是 外 發 性 的 ， 並 非 是 對 活 動 本 身 有 興

趣 ， 主 要 是 為 了 從 參 與 活 動 中 獲 得 外 在 獎 賞 （ 例 如 ： 獎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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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望、獎 牌 ⋯ 等 ），亦 即 外 在 因 素 誘 發 個 體 的 參 與 行 為。包 含

了 四 種 型 態 ：  

( 1 )外 在 調 節 ：  

是 最 不 具 自 我 決 定 的 外 在 動 機 ， 乃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一 個 活

動 並 非 對 活 動 本 身 的 內 在 興 趣 ， 而 是 因 為 個 體 的 行 為 被 外 在

的 意 義 所 控 制 。  

( 2 )內 射 調 節 ：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一 個 活 動 的 理 由 內 化 ， 這 個 外 在 動 機 的 型  

態 實 際 上 並 非 有 自 我 決 定 的 ， 僅 是 將 控 制 他 們 參 與 的 外 在 理

由 以 內 在 化 取 代 之 。  

( 3 )認 同 調 節 ：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個 體 所 判 斷 和 評 價 參 與

這 個 活 動 對 他 （ 她 ） 而 言 有 高 度 的 重 要 性 。  

( 4 )整 合 調 節 ：  

則 是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外 在 動 機 ， 是 指 參 與 某 一 個 活 動 是 為

了 自 我 的 和 諧 ， 協 調 整 合 自 我 的 其 他 層 面 以 達 到 一 致 。  

3 .無 動 機  

是 最 缺 乏 自 我 決 定 程 度 的 動 機 型 態 ， 指 個 體 無 法 知 覺 其

行 動 與 結 果 之 間 的 連 結 ， 無 動 機 高 的 個 體 對 於 活 動 本 身 及 活

動 的 結 果 無 所 謂 ， 他 們 通 常 經 驗 不 到 勝 任 能 力 ， 也 缺 乏 控 制

感。並 且 無 法 找 出 任 何 好 的 理 由 來 繼 續 從 事 此 項 活 動。因 此，

處 於 無 動 機 狀 態 下 的 個 體 找 不 到 為 何 要 持 續 訓 練 的 理 由 ， 最

後 甚 至 可 能 終 止 參 與 活 動 。  

依 據 自 我 決 定 理 論 的 觀 點 ， 依 自 我 決 定 程 度 的 不 同 ， 動  

機 可 分 為 八 個 型 態 如 圖 2 - 7， 隨 著 自 我 決 定 程 度 的 不 同 會 有

所 變 化 ， 而 這 些 程 度 的 變 化 會 影 響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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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7 動 機 的 八 個 型 態  

資 料 來 源 ： 陳 怡 儒 （ 2 0 0 4）  

根 據 自 我 決 定 理 論 個 體 知 覺 的 自 主 性 、 勝 任 感 及 關 係 感

扮 演 著 社 會 因 素 影 響 動 機 的 中 介 變 項 。 因 此 ， 當 社 會 因 素 被

知 覺 到 自 主 性 、 勝 任 感 、 關 係 感 是 支 持 的 時 候 ， 會 正 向 的 影

響 動 機 。 V a l l e r a n d ( 1 9 9 7 )提 出 動 機 的 順 序 如 圖 2 - 8：  

 

 

 

 

 

圖 2 - 8動 機 的 順 序 圖  

資 料 來 源 ： 陳 怡 儒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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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相 關 研 究  

前 文 中 曾 述 任 何 一 種 行 為 的 背 後 ， 都 可 能 蘊 藏 著 多 種 不

同 的 動 機 ， 正 因 為 動 機 既 是 如 此 的 複 雜 ， 所 以 有 關 動 機 的 研

文 獻 很 多 而 其 中 有 關 於 參 與 動 機 的 研 究 為 數 不 少 。 而 有 關 動

機 的 探 討 在 運 動 心 理 學 中 亦 為 一 重 要 的 領 域 ， 但 是 有 關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探 討 目 前 只 有 范 文 曦 在 2 0 0 1 年 針 對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做 過 參 與 動 機 的 研 究 。 因 此 在 文 獻

的 蒐 集 上 ， 必 須 朝 向 相 關 性 質 的 方 向 來 探 索 。  

目 前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 大 多 是 由 體 育 教 師 或 體 育

組 長 擔 任 ， 更 有 的 是 級 任 導 師 或 家 長 擔 任 ， 當 然 也 有 部 分 是

教 育 部 或 縣 政 府 派 任 的 專 任 教 練 ， 但 數 量 並 不 是 很 多 。 根 據

翁 志 成 ( 1 9 9 2 )研 究 結 果 ， 發 現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有 七 成 以 上 是 由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 因 此 ， 有 關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探 討 ， 本 研

究 中 主 要 是 參 酌 教 師 參 與 教 學 動 機 的 研 究 。 其 次 ， 運 動 教 練

參 與 的 工 作 多 半 是 屬 服 務 性 質 的 ， 所 以 ， 本 研 究 亦 參 考 志 工

服 務 的 參 與 動 機 ， 另 外 ， 運 動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工 作 的 主 體 是 運

動 ， 所 以 也 將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研 究 做 為 參 考 範 圍 ， 茲 將 相 關

文 獻 中 對 本 研 究 相 關 議 題 有 主 要 關 連 的 內 容 整 理 如 下 ：  

（ 一 ）施 纚 娟（ 1 9 8 4 )綜 合 各 種 心 理 需 求、動 機 學 說，來 分 析

志 願 工 作 者 之 需 要 ， 認 為 志 願 工 作 者 有 七 種 需 要 ：  

1 .求 取 經 驗 的 需 要：即 獲 得 不 同 生 活 技 巧，與 新 的 學 習 經 驗 ，

處 理 異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事 務 ， 或 增 進 個 人 成 長 。  

2 .表 達 社 會 責 任 感 的 需 要 ： 關 懷 他 人 ， 注 意 社 會 問 題 並 期 望

投 入 ， 以 喚 起 他 人 去 關 懷 他 人 ， 使 之 生 活 更 好 。  

3 .社 會 接 觸 的 需 要：即 認 識 朋 友、追 求 歸 屬 感、避 免 孤 獨 等 。 

4 .反 應 他 人 期 望 的 需 要：受 到 親 人、朋 友、同 輩 團 體 等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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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事 志 願 工 作，或 因 學 校、俱 樂 部 的 需 要 而 投 入 服 務 工 作。 

5 .社 會 認 可 的 需 要 ： 即 希 望 被 感 激 、 被 欣 賞 、 得 到 他 人 的 尊

重 或 引 以 為 傲 。  

6 .求 取 未 來 報 酬 的 需 要 ： 即 因 社 會 變 遷 造 成 人 們 有 此 需 要 ，

認 為 個 人 付 出 ， 也 許 未 來 會 受 到 別 人 的 幫 助 。 因 此 ， 現 在

幫 助 他 人 ， 將 來 才 會 得 到 好 的 回 報 。  

7 .成 就 的 需 要 ： 是 目 標 取 向 的 ， 希 望 在 偶 發 事 件 的 完 成 、 結

束、回 饋 方 面 有 某 種 權 力 感，在 工 作 方 面 能 表 現 個 人 專 才，

良 好 的 工 作 技 巧 及 勝 任 工 作 的 能 力 。  

（ 二 ） 蔡 啟 源 ( 1 9 9 5 )歸 納 國 外 學 者 之 研 究 ， 認 為 參 與 志 願 服

務 之 動 機 類 型 可 分 成 三 大 類 ：  

1 .自 我 型 動 機 ： 此 類 型 動 機 純 粹 是 以 自 我 認 識 、 自 我 興 趣 、

自 我 實 現 、 為 取 向 ； 藉 由 服 務 他 人 ， 贏 得 具 體 之 獎 賞 ， 以

獲 取 自 我 心 理 滿 足 與 生 活 樂 趣 。  

2 .利 他 型 動 機 ： 此 類 型 動 機 完 全 是 以 服 務 為 取 向 ， 認 為 參 與

與 志 願 活 動 是 理 所 當 然 之 事 ， 是 傳 達 對 別 人 照 顧 與 關 懷 之

具 體 表 現 ； 藉 由 服 務 活 動 ， 只 求 換 得 非 具 體 之 獎 賞 或 自 覺

值 得 之 情 緒 性 感 受 。  

3 .社 會 型 動 機 ： 此 類 型 動 機 是 藉 由 服 務 他 人 ， 達 到 實 踐 社 會

性 接 觸 、 擴 展 人 際 關 係 之 目 的 ； 藉 由 服 務 活 動 之 參 與 ， 使

生 活 層 面 得 以 擴 張 。  

（ 三 ） P a r k e r（ 1 9 9 7） 則 將 運 動 領 域 志 工 之 參 與 動 機 精 簡 為

四 個 層 面 ：（ 周 學 雯 ， 2 0 0 2）  

1 .利 他 主 義 ： 幫 助 他 人 。  

2 .市 場 交 換 ： 期 盼 有 所 回 饋 。  

3 .促 進 動 機 ： 某 人 所 堅 信 的 信 念 所 促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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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休 閒 ： 尋 找 愉 悅 的 休 閒 經 驗 。  

（ 四 ） 牟 鍾 福 （ 1 9 9 8） 針 對 體 育 場 潛 在 志 工 市 場 區 隔 與 其 考

量 因 素 之 研 究 ， 而 研 究 結 果 以 內 在 動 機 構 面 為 考 量 之 最 重 要

因 素 。 其 內 在 動 機 包 括 有 ： 增 長 知 識 與 技 能 、 幫 助 別 人 、 充

實 生 活 、 結 交 朋 友 、 獲 得 社 會 經 驗 、 行 善 積 德 、 對 將 來 的 工

作 有 幫 助 、 志 工 團 體 中 ， 是 否 有 重 要 人 士 出 現 。  

（ 五 ） 周 學 雯 （ 2 0 0 2）： F a r r e l l ,  J o h s t o n  和 Tw y n a m（ 1 9 9 8）

修 正「 特 別 比 賽 項 目 志 工 動 機 量 表 」（ S p e c i a l  E v e n t  Vo l u n t e e r  

M o t i v a t i o n  S c a l e， S E V M S）， 將 參 與 運 動 競 賽 中 的 志 工 動 機

因 素 分 為 以 下 四 大 因 素 ：  

1 .目 的 性 因 素 動 機 （ P u r p o s i v e）： 主 要 為 做 些 對 社 會 與 比 賽

項 目 有 貢 獻 的 關 連 。  

2 .團 結 一 致 動 機 （ S o l i d a r y）： 主 要 為 能 與 社 會 互 動 、 團 體 認

同 和 能 建 立 網 路 溝 通 聯 絡  

3 .外 在 傳 統 動 機 （ E x t e r n a l  Tr a d i t i o n s）： 與 家 庭 傳 統 和 能 善

用 自 由 時 間 ， 這 動 機 因 素 在 於 對 個 人 志 工 生 涯 有 有 外 在 的

影 響 。  

4 .認 同 動 機 （ C o m m i t m e n t）： 這 動 機 主 要 與 將 外 在 期 望 、 個

人 技 巧 和 認 同 擔 任 志 工 工 作 連 成 關 係 有 關 連 。  

（ 六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9） 提 出 參 與 志 工 動 機 的 三 項 模 式 如

下 ：  

1 .功 利 方 面 ： 主 要 是 指 能 從 參 與 志 願 服 務 中 ， 獲 得 自 己 所 希

望 得 到 的 經 驗 與 利 益 。 如 一 位 學 習 運 動 管 理 的 學 生 參 與 殘

障 奧 運 的 活 動 為 的 是 要 獲 得 瞭 解 活 動 方 式 的 機 會 。  

2 .情 感 方 面 ： 是 指 人 際 間 的 功 能 ， 如 獲 得 友 誼 、 維 持 朋 友 關

係 等 類 似 的 人 際 間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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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準 規 範 方 面 ： 指 能 經 由 參 與 志 願 組 織 而 有 幫 助 他 人 的 機

會 而 讓 生 活 更 快 樂 、 更 健 康 的 目 標 。  

（ 七 ）A u l d（ 1 9 9 9）指 出 運 動 志 工 之 參 與 動 機 有：社 會 接 觸 、

幫 助 他 人 、 填 補 時 間 、 獲 得 認 同 、 滿 足 他 人 期 望 、 幫 助 機 構

達 成 目 標 、 豐 富 生 活 、 發 展 技 巧 、 享 受 愉 悅 、 自 我 實 現 、 自

我 表 達 與 能 改 善 自 我 形 象 （ 劉 照 金 ， 2 0 0 3）。  

（ 八 ） 張 佩 娟 （ 2 0 0 3） 綜 合 有 關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大 致 可 分

為 ： 有 關 於 知 識 ， 例 如 追 求 各 種 知 識 獲 得 。 有 關 社 會 或 社 交

性，例 如 交 友、促 進 人 際 關 係 等。有 關 於 成 就 性 或 個 人 能 力 ，

主 要 傾 向 於 個 人 一 種 能 力 的 展 現 ， 與 發 揮 自 我 成 就 或 滿 足 自

我 成 就 有 關 的 動 機 。 有 關 於 逃 避 與 避 免 刺 激 ， 例 如 逃 避 日 常

生 活 雜 務 、 繁 忙 功 課 等 。 與 體 能 有 關 ， 例 如 尋 求 健 康 、 促 進

體 能 等 。 總 結 將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分 為 五 個 因 素 ， 包 含 與 健

康 適 能 、 成 就 需 求 、 心 理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及 刺 激 逃 避 。  

（ 九 ） 張 月 芬 ( 2 0 0 4 )綜 合 國 內 外 志 工 參 與 動 機 研 究 得 知 ， 志

工 參 與 動 機 大 致 可 分 為 ： 獲 得 知 識 與 技 能 、 回 饋 社 會 服 務 他

人 、 自 我 成 長 與 發 展 、 宗 教 及 求 得 未 來 報 償 、 擴 展 生 活 圈 、

獲 得 社 會 認 同 、 獲 得 朋 友 及 家 人 認 同 、 成 就 感 等 ， 包 含 了 利

他 與 利 己 的 各 項 因 素 在 內 。  

（ 十 ） 李 旭 旻 （ 2 0 0 5） 歸 納 人 們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是 多 元 而 廣

泛 的 ， 但 不 外 乎 是 生 理 、 心 理 以 及 社 會 性 的 動 機 。  

1 .生 理 性 動 機 方 面 有 ：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與 增 進 體 適 能 。  

2 .心 理 性 動 機 方 面 有 ： 獲 得 成 就 感 、 挑 戰 自 我 、 休 閒 娛 樂 、

能 力 表 現 、 紓 解 壓 力 、 刺 激 獲 得 、 以 及 好 奇 等 。  

3 .社 會 性 動 機 方 面 有 ： 提 昇 社 會 地 位 、 社 交 關 係 與 職 業 發 展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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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 潘 依 玲 （ 2 0 0 5） 將 退 休 教 師 服 務 的 參 與 動 機 歸 納 提

出 了 八 大 類 服 務 動 機 ：  

1 .利 他 動 機 ： 在 被 問 及 服 務 動 機 時 ， 絕 大 多 數 人 皆 以 「 想 幫

助 他 人 」 為 答 案 。  

2 .受 意 識 型 態 引 導 的 動 機 ： 不 同 的 服 務 機 構 往 往 吸 引 不 同 意

識 型 態 的 人 ， 因 為 惟 有 在 個 人 認 同 其 價 值 觀 之 後 ， 才 可 能

甘 心 樂 意 地 投 入 精 力 與 時 間 。  

3 .利 己 的 動 機 ： 有 些 人 服 務 是 為 了 滿 足 自 身 情 感 上 的 各 種 需

求 ， 而 這 類 參 與 動 機 便 被 視 為 利 己 。  

4 .獲 取 有 形 報 酬 的 動 機 ： 對 某 些 參 與 服 務 的 人 而 言 ， 有 形 的

報 酬 往 往 伴 隨 其 付 出 而 來 。  

5 .提 昇 社 會 地 位 的 動 機 ： 此 類 服 務 所 獲 得 的 回 饋 雖 然 類 似 前

述 有 形 的 報 酬 ， 但 卻 較 間 接 ， 例 如 提 高 知 名 度 與 在 社 區 裡

的 地 位 ， 有 機 會 與 其 他 具 影 響 力 的 人 建 立 關 係 ， 或 有 助 於

提 昇 其 本 身 的 形 象 。  

6 .建 立 社 交 關 係 的 動 機 ： 服 務 活 動 裡 人 與 人 的 活 動 非 常 頻

繁 ， 例 如 與 受 服 務 者 間 的 互 動 ， 與 其 他 人 間 的 互 動 ， 以 及

與 某 些 正 式 工 作 人 員 之 間 的 互 動 等 。  

7 .打 發 休 閒 時 間 的 動 機 ： 對 某 些 人 而 言 ， 參 與 服 務 純 粹 是 為

了 打 發 休 閒 時 間 。  

8 .追 求 個 人 成 長 的 動 機 ： 有 些 人 參 與 服 務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獲 得

學 習 的 機 會 ， 以 追 求 自 我 成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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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 R i o r d a n ( 1 9 8 7 )對 美 國 東 南 部 2 5所 學 校 教 師 2 2 2位 及

六 年 級 學 生 9 7 4人 做 教 師 內 在 工 作 動 機、校 長 領 導 風 格 及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就 調 查 研 究 中 發 現 ，  

1 .教 師 的 工 作 動 機 與 校 長 領 導 風 格 有 顯 著 相 關 。  

2 .當 教 師 知 覺 校 長 的 關 懷 與 任 務 取 向 行 為 時 ， 教 師 會 表 現 出

較 高 的 工 作 動 機 。  

3 .教 師 任 教 年 資 與 工 作 動 機 呈 負 相 關 。  

4 .學 生 學 業 成 就、教 師 工 作 動 機 與 校 長 領 導 風 格 無 顯 著 相 關。 

（ 十 三 ） 林 志 成 ( 1 9 8 9 )於 動 機 理 論 對 提 振 教 師 士 氣 之 啟 示

中 ， 對 1 9 3 8 位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做 調 查 ， 結 果 發 現 教 師 的 工

作 動 機 會 因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之 不 同 ，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 十 四 ） 戴 仁 山 ( 2 0 0 0 )於 台 北 縣 國 小 教 師 體 育 課 任 教 意 願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中 ， 發 現  

1 .男 性 教 師 的 體 育 課 任 教 意 願 優 於 女 性 教 師 。  

2 .體 育 科 系 教 師 優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教 師 。  

3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優 於 級 任 教 師 。  

六 、 小 結   

根 據 前 述 歸 納 之 重 點 ， 教 練 參 與 代 表 隊 訓 練 的 動 機 要

素 ， 可 歸 納 如 下 ：  

（ 一 ） 教 師 本 身 背 景 因 素 ：  

教 練 本 身 之 背 景 ， 影 響 到 其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因 素 ， 而 其

中 有 相 關 性 的 為 ：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層 級 、 參 與 年 資 、 專

業 能 力 等 因 素 。  

（ 二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因 素 ：  

從 前 述 文 獻 所 述 之 要 點 ， 歸 納 教 練 參 與 代 表 隊 訓 練 的 動

機 因 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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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 己 因 素 ： 例 如 獎 賞 的 獲 得 、 自 我 成 長 的 實 現 、 社 會 地 位

的 提 昇 、 專 業 能 力 的 成 長 ⋯ 等 。  

2 .利 他 因 素 ： 例 如 培 訓 優 秀 選 手 、 教 導 選 手 心 智 的 成 長 、 為

學 校 團 隊 爭 取 榮 譽 ⋯ 等  

3 .社 會 責 任：例 如 教 師 或 教 練 應 盡 義 務、完 成 學 校 交 付 任 務 ⋯

等  

4 .中 介 變 項 ： 自 主 性 、 勝 任 感 、 關 係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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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及 相 關 研 究  

 

在 運 動 代 表 隊 中 ， 教 練 是 一 位 領 導 者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心

理 學 家 對 「 領 導 行 為 」 的 研 究 已 有 七 、 八 十 年 之 歷 史 ， 但 是

將 「 領 導 」 運 用 在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織 之 上 ， 也 有 近 三 十 年 ， 至

今 仍 然 為 體 育 心 理 學 研 究 的 重 心 ， 可 見 運 動 組 織 中 ， 選 手 成

績 的 表 現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佔 有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吳 章 明 ，

2 0 0 4）。置 身 於 運 動 競 技 高 度 化 的 時 代，教 練 本 身 除 需 具 備 有

現 代 化 的 訓 練 方 法 與 專 業 知 識 外 ， 對 於 團 隊 成 員 間 的 人 際 互

動 所 形 成 的 組 織 氣 氛 ， 如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衝 突 、 成 員 的 滿

意 度 等 有 關 影 響 團 隊 成 員 運 動 技 能 表 現 之 因 素 的 掌 握 ， 亦 不

可 或 缺 。 正 由 於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複 雜 又 多 元 ， 且 其 領 導 行

為 在 在 影 響 著 運 動 團 隊 的 整 體 發 展 與 成 績 表 現 ， 因 此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歐 正 明， 2 0 0 6）。本 節 茲 就 領 導

的 定 義 ；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發 展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及 相 關

研 究 等 構 面 就 相 關 文 獻 逐 一 探 討 。  

一 、 領 導 的 定 義  

關 於 領 導 的 定 義 方 面 ， 有 諸 多 學 者 各 自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見

解，主 要 是 因 人、事、時、地、物 的 不 同，而 有 不 同 的 定 義 。

因 此，有 多 少 人 試 圖 定 義 領 導 一 詞，就 會 有 多 少 定 義 的 產 生，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整 理 歸 納 國 內 、 外 學 者 對 領 導 所 下 的 定 義 加 以

歸 納 如 表 2 - 4、 表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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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國 外 學 者 對 領 導 的 解 釋 定 義 一 覽 表  

 

 

 

 

 

 

 

 

 

 

 

 

 

 

 

 

 

 

 

 

 

 

資 料 來 源 ： 張 滄 彬 （ 2 0 0 3）  

學 者  
（ 年 代 ）  對 領 導 的 解 釋 定 義

Te r r y  
( 1 9 6 0 )  

領 導 為 影 響 人 們 自 願 努 力 以 達 成 群 體 目 標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  

F i e d l e r  
（ 1 9 6 7）  

領 導 是 「 個 人 在 團 體 中 的 指 揮 及 協 調 相 關 工 作 的
團 體 活 動 之 任 務 」。  

H e r s e y  &  
B l a n c h a r d
（ 1 9 6 9）  

領 導 者 為 影 響 他 人 活 動，  所 表 現 出 的 行 為 型 態 。

J a g o  
（ 1 9 8 2）  

領 導 是 「 一 種 過 程 也 是 一 種 性 質 ， 領 導 的 過 程 是
使 用 非 強 制 性 的 影 響 力 來 指 導 以 及 協 調 組 織 團 體
中 成 員 的 活 動 ， 以 試 圖 達 成 團 體 的 目 標 ， 在 性 質
方 面 ， 領 導 是 指 能 否 成 功 地 使 用 影 響 力 以 達 成 既
定 的 目 標 」。  

M o r p h e t ,  
J . ,  &  

R e l l e r  
（ 1 9 8 2）  

 

領 導 是 在 社 會 系 統 中 ， 個 人 的 行 動 、 行 為 、 信 念
及 目 標 於 自 願 合 作 下 接 受 他 人 的 影 響 。  
 

R o a c h  &  
B e h l i n g
（ 1 9 8 4）  

領 導 是 一 種 影 響 組 織 團 體 朝 向 目 標 達 成 的 一 種 過
程 。  

H o d g e t t s  
( 1 9 8 4 )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 以 影 響 他 們 努 力 朝 向 某 些 特 定
目 標 之 完 成 。  

M a r t e n s  
( 1 9 8 7 )  

領 導 可 以 簡 單 的 定 義 以 下 二 點 ： 第 一 ： 領 導 是 瞭
解 如 何 計 畫 課 程 ， 藉 由 一 個 可 達 成 的 願 景 ， 給 予
他 人 一 個 明 確 的 方 向 ； 第 二 ： 領 導 是 發 展 社 會 和
心 理 的 環 境 -團 隊 的 文 化 。  

K o o n t z  &  
We i h r i c h  

( 1 9 8 8 )  

領 導 可 說 是 一 種 影 響 力 ， 一 種 技 巧 或 程 式 藉 以 影
響 他 人 ； 使 其 能 自 願 的 、 熱 心 的 致 力 於 群 體 目 標
的 達 成 。  

W i l l i a m s  
( 2 0 0 1 )  

領 導 是 藉 用 信 用 、 能 力 和 承 諾 來 影 響 別 人 的 藝 術
和 科 學 。 領 導 是 個 人 影 響 別 人 去 做 他 （ 她 ） 想 要
他 們 做 事 的 過 程 ， 通 常 遠 比 它 的 定 義 還 要 複 雜 ，
應 與 “人 為 何 服 從 ”及 “一 個 人 要 如 何 去 影 響 另 一
個 人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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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國 內 學 者 對 領 導 的 解 釋 定 義 一 覽 表  

 

 

 

 

 

 

 

 

 

 

 

 

 

 

 

 

 

 

 

 

 

 

 

 

學 者  
（ 年 代 ） 對 領 導 的 解 釋 定 義

林 新 發  
（ 1 9 8 3） 

就 字 面 上 而 言 ， 領 導 t o  l e a d， 即 帶 頭 致 力 於 獲
得 組 織 發 展 的 目 標；或 者 是 明 示 工 作 的 方 向（ t o  
s h o w  t h e d i r e c t i o n ）， 並 引 導 其 為 組 織 而 努 力
者 」。  

楊 寶 琴  
（ 1 9 8 3） 

領 導 乃 是 領 導 者 運 用 各 種 的 影 響 力 量 ， 透 過 團
體 成 員 交 戶 互 反 應 的 行 為 ， 集 思 廣 益 ， 以 引 導
成 員 同 心 協 力，實 現 組 織 目 標 的 一 種 行 為 歷 程 。

謝 文 全  
( 1 9 8 7 )  

在 團 體 情 境 中 ， 藉 著 影 響 力 來 引 導 成 員 的 努 力
方 向 ， 使 其 同 心 協 力 齊 赴 共 同 目 標 的 歷 程 。  

黃 俊 英  
（ 1 9 8 8） 

領 導 是 引 導 所 屬 以 熱 忱 和 信 心 完 成 任 務 達 成 目
標 的 藝 術 ， 領 導 的 形 態 有 ： 1 .獨 裁 。 2 .集 權 3 .
說 服 式 。 4 .參 與 式 。 5 .無 為 而 治 式 。  

黃 昆 輝  
（ 1 9 8 8） 

1 .是 影 響 的 發 揮 。 2 .是 倡 導 的 行 為 。 3 .促 進 合 作
的 功 能 。 4 .信 賴 的 權 威 。 5 .說 服 方 式 之 一 種 。 為
達 組 織 目 標 的 歷 程 ， 領 導 具 有 內 部 維 持 ， 外 部
適 應 的 功 能 。  

林 振 春  
（ 1 9 9 2） 

在 特 別 重 視 個 人 的 原 則 下 ， 強 調 領 導 乃 領 導 者
與 個 別 成 員 在 情 境 因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下 ， 所 形 成
的 動 態 關 係 。  

盧 瑞 陽  
（ 1 9 9 3） 

使 用 非 強 制 性 的 影 響 力 來 指 導 、 協 調 一 個 有 組
織 群 體 中 的 成 員 活 動 ， 以 試 圖 達 成 群 體 之 目 標
過 程 。  

張 春 興  
( 1 9 9 3 )  

領 導 是 團 體 中 領 袖 對 團 體 成 員 在 行 為 上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及 支 配 控 制 過 程 。  

孟 維 德  
（ 1 9 9 4） 

領 導 係 機 關 組 織 中 管 理 者 對 成 員 的 影 響 作 用 ，
使 之 以 合 作 努 力 達 成 共 同 目 標 和 任 務 。  

盧 俊 宏  
( 1 9 9 4 )  

在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中 領 導 者 運 用 其 影 響 歷 史
群 體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前 進 過 程 。  

鄭 志 富  
( 1 9 9 5 )  

領 導 是 鼓 舞 或 影 響 員 工 ， 熱 心 且 有 能 力 執 行 任
務 的 過 程 。  

陳 玉 娟  
（ 1 9 9 5） 

組 織 中 ， 領 導 者 的 領 導 和 影 響 下 屬 的 過 程 ， 目
的 在 使 組 織 成 員 為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而 努 力 。  

張 潤 書  
（ 1 9 9 5） 

在 組 織 中 ， 以 影 響 力 引 導 組 織 成 員 邁 向 共 同 目
標 之 交 互 作 用 的 歷 程 ， 是 為 一 動 態 過 程 。  

 



 46

表 2 - 5 國 內 學 者 對 領 導 的 解 釋 定 義 一 覽 表 （ 續 ）  

 

 

 

 

 

 

 

 

 

 

 

資 料 來 源 ： 張 景 星 （ 2 0 0 5）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領 導 所 下 的 定 義 ， 可 發 現 領 導 至 少 包 含

以 下 要 點 ：  

（ 一 ） 領 導 存 在 於 團 體 情 境 裡 。  

（ 二 ） 領 導 是 一 種 影 響 力 。  

（ 三 ） 領 導 是 在 團 體 或 組 織 中 一 種 人 際 關 係 的 互 動 作 用 。  

（ 四 ） 領 導 是 一 種 過 程 。  

（ 五 ） 領 導 是 引 導 團 體 成 員 合 力 達 成 目 標 。  

（ 六 ） 領 導 的 目 的 是 在 達 成 團 體 的 共 同 目 標 以 及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  

綜 合 各 學 者 專 家 的 見 解，對 領 導 的 界 定 如 下：「 領 導 是 在

團 體 情 境 中 ， 領 導 者 運 用 其 權 力 和 影 響 力 ， 引 導 組 織 成 員 形

成 團 體 或 組 織 的 共 識 ， 而 引 導 組 織 成 員 合 力 達 成 團 體 共 同 目

標 及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的 一 種 歷 程 和 力 量 。 」  

馬 啟 偉  
張 力 為  
（ 1 9 9 6） 

領 導 是 指 引 和 影 響 個 人 或 組 織 在 一 定 條 件 下 實 現
某 種 目 標 的 行 動 過 程 。 這 個 動 態 過 程 由 領 導 者 、
被 領 導 者 及 其 所 處 的 環 境 三 種 因 素 組 成 。  

洪 嘉 文  
( 1 9 9 7 )  

領 導 乃 是 在 組 織 中 ， 以 影 響 力 引 導 組 織 成 員 邁 向
共 同 目 標 之 交 互 作 用 歷 程 ， 是 為 一 動 態 過 程 。  

莊 豔 惠  
( 1 9 9 7 )  

領 導 者 、 被 領 導 者 和 情 境 三 個 因 素 ， 在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為 達 成 一 個 共 同 目 標 彼 此 交 互 作 用 的 過
程 。  

羅 虞 村  
（ 1 9 9 9） 

1 .領 導 是 一 種 人 格 或 該 種 人 格 之 效 應。 2 .領 導 是 一
種 行 為 或 指 引 團 體 活 動 之 行 為。3 .領 導 是 一 種 倡 導
作 用 。 4 .領 導 是 一 種 說 服 方 式 。 5 .領 導 是 整 個 團 體
歷 程 的 焦 點 。 6 .領 導 是 交 互 作 用 的 功 能。 7 .領 導 是
影 響 力 的 發 揮 。 8 .領 導 是 角 色 分 化 的 功 能 。 9 .領 導
是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或 工 具 。 1 0 .領 導 是 一 種 權 力 關
係 。 1 1 .領 導 是 使 人 順 從 的 一  
門 藝 術 。 1 2 .領 導 是 團 體 成 員 選 擇 的 功 能 。  

吳 慧 卿  
（ 2 0 0 1） 

認 為 ： 領 導 乃 指 在 組 織 中 ， 領 導 者 運 用 各 種 影 響
力 量 ， 透 過 組 織 成 員 交 互 反 應 的 行 為 ， 以 達 到 組
織 目 標 的 一 種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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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和 發 展  

領 導 理 論 採 取 科 學 研 究 ， 各 種 理 論 從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以 後

開 始 不 斷 出 現 有 如 過 江 之 鯽 ， 百 家 齊 鳴 。 但 無 論 是 哪 一 種 理

論 ， 相 信 學 者 研 究 的 結 果 都 是 要 試 圖 找 出 最 有 效 的 領 導 模 式

以 及 如 何 有 效 的 影 響 組 織 成 員 的 行 為 ， 已 達 成 組 織 的 目 標 。  

然 而 B r y m a n ( 1 9 9 2 )將 其 發 展 依 年 代 前 後 分 為 特 質 論 取 向

（ T r a i t  A p p r o a c h）、 領 導 型 態 取 向 （ S t y l e  A p p r o a c h）、 權 變

領 導 取 向 （ C o n t i n g e n c y  A p p r o a c h） 及 新 型 領 導 取 向 （ N e w  

L e a d e r s h i p  A p p r o a c h）。 在 1 9 8 0 年 之 後 ， 包 括 魅 力 領 導

(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 轉 型 領 導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L e a d e r s h i p )、願 景 領 導 ( Vi s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

及 授 權 與 領 導 ( E m p o w e r m e n t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 家 長 式 領 導

( P a t e r n a l i s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等 ， 亦 逐 漸 為 研 究 領 導 的 學 者 所 嘗

試 探 究 的 方 向 ， 並 與 情 境 理 論 同 為 現 今 領 導 研 究 的 主 流 ， 基

本 上 每 個 理 論 探 討 的 大 抵 是 領 導 的 某 一 個 向 度 或 層 面 ， 各 有

其 獨 特 能 解 釋 的 部 分 。 也 就 是 象 徵 著 新 的 觀 點 取 代 舊 觀 點 。  

其 發 展 情 勢 如 表 2 - 6：  

表 2 - 6 領 導 理 論 發 展 趨 勢 一 覽 表  

 

 

 

 

 

 

 

資 料 來 源 ： B r y m a n（ 1 9 9 2）  

時 間  領 導 理 論 研 究 主 題

1 9 2 0 年 代 至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特 質 論  領 導 能 力 是 天 賦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至 1 9 6 0 年 代 晚 期  行 為 論  領 導 行 為 與 領 導 效 能 之 關

聯 性  
1 9 6 0 年 代 晚 期 至  

1 9 8 0 年 代 早 期  權 變 領 導 領 導 有 賴 於 所 有 因 素 的 結
合 ， 有 效 領 導 受 情 境 影 響  

1 9 8 0 年 代 以 後  新 型 領 導
具 願 景 遠 見 之 領 導、魅 力 領
導 、 專 行 領 導 、 授 權 與 領
導 、 家 長 式 領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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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特 質 論 ( Tr a i t  T h e o r i e s )  

最 早 有 關 領 導 學 的 探 討 始 於 特 質 理 論 ， 領 導 的 早 期 研

究 ， 主 要 是 在 探 討 領 袖 的 人 格 特 質 或 特 徵 。 認 為 某 些 人 具 有

天 賦 的 領 導 者 的 人 格 特 質，也 稱 為「 偉 人 論 」。基 本 假 設 為 ：

人 類 的 進 步 常 受 偉 人 的 個 體 成 就 觀 念 所 影 響 ， 少 數 人 天 生 即

賦 有 適 於 擔 任 領 導 者 之 人 格 特 質 或 特 徵 ， 具 有 這 些 人 格 特 質

者 ， 能 獲 得 一 般 人 的 追 隨 。 所 以 認 為 只 要 能 夠 找 出 領 導 者 的

共 通 特 質 ， 便 能 依 此 特 質 發 現 領 導 者 。 換 句 話 說 ， 領 導 者 是

天 生 的，是 生 而 為 領 導 者 的。其 中 以 S r o g d i l l ( 1 9 7 4 )的 研 究 最

為 著 名 ， 他 認 為 ， 聰 明 、 成 就 動 機 、 責 任 心 、 參 與 感 和 社 經

地 位 五 種 因 素 與 有 效 領 導 有 關 。  

然 而 ， 不 一 致 及 令 人 失 望 的 結 果 ， 迫 使 研 究 者 不 得 不 承

認 ， 並 非 所 有 有 效 領 導 者 都 擁 有 共 同 的 特 質 ， 而 擁 有 領 導 特

質 的 人 也 不 一 定 能 成 為 一 位 有 效 領 導 者（ 陳 玉 娟， 1 9 9 5）。故

從 特 質 論 來 解 釋 領 導 ， 不 但 有 其 限 制 ， 而 且 也 過 於 簡 化 （ 盧  

俊 宏 ， 1 9 9 4）。  

（ 二 ） 行 為 論 (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i e s )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多 數 研 究 領 導 行 為 的 學 者 將 有 關 領

導 的 研 究 方 向 轉 移 至 探 討 成 功 的 領 導 者 領 導 者 的 外 顯 行 為 的

行 為 特 徵，進 而 探 討 其 行 為 理 論。其 盛 行 時 間 自 1 9 4 0 至 1 9 6 0

年 代 ， 主 要 在 描 述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或 領 導 方 式 ， 並 進 而 求 取 領

導 方 式 與 領 導 者 效 能 之 關 係。「 行 為 論 」的 意 義 在 於 區 分 領 導

者 與 非 領 導 者 之 間 ， 某 些 特 定 行 為 是 否 存 在 差 異 的 理 論 （ 陳

玉 娟， 1 9 9 5）。換 言 之，若 要 鑑 別 領 導 者 與 非 領 導 者 只 要 根 按

據 某 些 特 定 的 行 為 加 以 判 斷 即 可 。 行 為 論 者 認 為 ， 假 若 這 些

行 為 特 徵 能 被 區 辨 出 來 ， 只 要 找 出 這 些 行 為 ， 我 們 可 以 將 訓



 49

練 課 程 依 此 設 計 ， 使 任 何 人 依 此 訓 練 課 程 培 養 這 些 行 為 ， 以

塑 造 一 個 優 秀 領 導 者，所 以「 領 袖 是 訓 練 的，而 非 天 生 的 」。 

此 時 期 的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大 致 可 分 為 二 種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向 ，

一 種 是 領 導 方 式 （ l e a d e r s h i p  s t y l e s） 的 研 究 ； 一 種 是 行 為 構

面（ b e h a v i o r d i m e n s i o n s）的 研 究。這 兩 種 研 究 取 向 所 共 同 的

目 標 ， 皆 是 在 探 討 領 導 者 表 現 出 何 種 行 為 ， 其 對 團 體 效 能 有

何 種 影 響 。  

在 領 導 方 式 的 研 究 中 ， 是 由 研 究 者 依 個 人 主 觀 的 判 斷 ，

簡 化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成 為 較 抽 象 的 類 型，如 L e w i n ,  L i p p i t t ,  a n d  

W h i t e（ 1 9 3 9） 將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分 為 民 主 式 （ d e m o c r a t i c）、

獨 裁 式（ a u t o c r a t i c）與 放 任 式（ l a i s s e z - f a i r e）等 三 種 領 導 方

式 （ 郭 添 財 ， 2 0 0 4）。  

而 在 行 為 構 面 的 研 究 中 ， 由 大 量 蒐 集 記 錄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 然 後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的 統 計 處 理 ， 以 簡 化 成 數 種 能 代 表 大

部 分 領 導 行 為 的 行 為 構 面 ， 其 中 有 ：  

1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研 究 ： 領 導 者 行 為 構 面 歸 納 成 兩 大 構 面 ：  

( 1 )倡 導 架 構 ( i n i t i a t i n g  s t r u c t u r e )： 領 導 者 追 求 目 標 成 就

時 ， 建 構 與 部 屬 間 對 組 織 型 態 、 溝 通 方 式 及 程 序 的 領 導 行

為 ， 有 效 的 領 導 會 以 工 作 為 導 向 要 求 工 作 者 維 持 一 定 的 績

效 水 準 ， 將 工 作 做 好 。 在 這 個 架 構 中 ， 領 導 者 是 否 能 有 效

的 規 劃 工 作 內 容 、 分 配 工 作 任 務 ， 以 及 提 高 工 作 品 質 等 都

是 本 取 向 觀 察 的 重 點 。  

( 2 )關 懷 (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 領 導 者 的 人 際 技 巧 ， 也 就 是 領 導 者

是 否 能 夠 信 任 部 屬 ， 主 動 關 心 部 屬 ， 尊 重 部 屬 ， 重 視 部 屬

的 感 受 ， 而 且 願 意 與 部 屬 分 享 心 得 與 接 納 部 屬 的 意 見 。 領

導 者 希 望 得 到 員 工 的 支 持 ， 而 努 力 培 養 友 誼 、 信 任 、 尊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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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溫 暖 的 行 為 。  

2 .密 西 根 大 學 的 研 究 ： 領 導 行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相 關 研 究 ， 得  

到 下 述 兩 個 向 度 ：  

( 1 )生 產 導 向 ( p r o d u c t i o n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關 心 的 是 團 體 工

作 目 標 的 達 成 ， 視 團 體 成 員 為 達 成 目 標 的 方 法 。  

( 2 )員 工 導 向 ( e m p l o y e e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較 重 視 人 際 關 係 ，

注 意 員 工 需 求 ， 瞭 解 員 工 的 心 理 。  

（ 三 ） 權 變 理 論 ( C o n t i n g e n c y  A p p r o a c h )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在 1 9 6 0 至 1 9 8 0 年 代 成 為 當 時 領 導 研 究 的

主 流 ， 由 於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是 一 種 探 討 人 際 間 互 動 的 歷 程 ，

所 牽 涉 的 層 面 非 常 的 廣 泛 ， 並 不 能 只 用 單 一 構 面 就 將 整 個 領

域 完 全 涵 蓋 ， 而 權 變 理 論 的 共 同 觀 點 在 於 領 導 者 應 衡 量 情 境

特 徵 或 情 境 變 項 的 各 項 因 素 ， 而 採 用 適 當 的 領 導 方 式 ， 以 獲

得 最 佳 的 領 導 效 能 ， 此 方 法 同 時 考 量 到 領 導 者 的 人 格 特 質 和

情 境 的 適 合 性 。 當 代 最 主 要 的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如 下 ：  

1 .費 德 勒 的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 F i e d l e r ’ s  C o n t i n g e n c y  T h e o r y )  

F i e d l e r ( 1 9 6 7 )利 用 領 導 者 的 領 導 方 式 與 情 境 因 素 加 以 交 互

作 用 ， 來 改 善 領 導 的 效 能 。 茲 歸 納 如 下 ：  

( 1 )領 導 方 式 ： 一 為 「 任 務 導 向 」： 指 的 是 領 導 者 較 傾 向 關 心

工 作 的 完 成，工 作 的 完 成 才 是 最 重 要 的；二 為「 關 係 導 向 」：

是 指 領 導 者 認 為 成 功 的 工 作 表 現 是 次 要 的 事 情 ， 而 建 立 與

被 領 導 者 間 的 關 係 ，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 2 )情 境 因 素 歸 納 為 三 種 情 況：一 為「 領 導 者 與 部 屬 的 關 係 」：

部 屬 對 領 導 者 的 信 任 與 忠 誠 度；二 為「 工 作 結 構 」：指 部 屬

所 擔 任 的 工 作 性 質 ， 是 否 清 晰 明 確 而 且 例 行 化 或 是 模 糊 而

多 變 化；三 為「 領 導 者 職 位 權 力 」：領 導 者 本 身 的 職 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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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其 獲 得 部 屬 順 從 及 接 受 領 導 的 程 度 。 以 及 從 上 級 與 組 織

獲 得 支 持 的 程 度 。  

由 上 述 歸 納 可 以 端 視 出 領 導 者 的 特 質 及 情 境 的 動 態 交 互

作 用 。  

2 .情 境 論 ( s i t u a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  

情 境 論 的 研 究 約 自 1 9 6 0 年 代 開 始，由 於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是 一 種 探 討 人 際 間 互 動 的 歷 程 ， 所 牽 涉 的 層 面 非 常 的 廣 泛 ，

並 不 能 只 用 單 一 構 面 就 將 整 個 領 域 完 全 涵 蓋 ， 因 此 ， 不 管 是

就 組 織 間 由 權 力 來 主 導 的 影 響 力 取 向 研 究 ， 或 是 為 了 找 尋 領

導 者 特 質 的 特 質 取 向 研 究 ， 甚 至 由 行 為 模 式 為 出 發 點 來 做 研

究 的 行 為 取 向 等 眾 多 的 相 關 研 究 ， 都 不 能 將 領 導 行 為 鉅 細 靡

遺 的 詳 盡 介 紹 。 領 導 行 為 會 受 到 許 多 情 境 因 素 的 影 響 ， 而 這

些 情 境 因 素 來 自 於 領 導 者 的 個 人 行 為 表 現 與 其 人 格 特 質 ， 或

是 領 導 者 的 權 力 範 圍 、 組 織 間 的 工 作 結 構 、 領 導 者 與 部 屬 之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關 係、重 要 他 人 的 角 色 期 望、外 在 環 境 的 性 質，

甚 或 組 織 成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等 。  

「 情 境 理 論 」 為 現 今 領 導 研 究 的 主 流 ， 此 理 論 的 基 本 觀

點 是：「 領 導 效 能 的 高 低 需 視 領 導 者 行 為 與 情 境 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而 定 。 配 合 程 度 越 高 ， 則 領 導 效 能 愈 高 ， 組 織 績 效 亦 相 對

提 昇 ； 相 反 的 ， 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愈 低 則 領 導 效 能 愈 低 ， 也 就

較 無 法 彰 顯 組 織 的 效 能 」（ 吳 清 山 ， 1 9 9 5）。  

徑 。  

3 .路 徑 ─目 標 理 論 (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  

此 理 論 是 由 H o u s e ( 1 9 7 1 )所 提 出 的 ， 其 理 論 的 要 點 是 ：

領 導 者 的 工 作 在 幫 助 部 屬 達 到 他 們 的 目 標 ， 同 時 提 供 必 要 的

指 導 與 支 援 ，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目 標 與 團 體 或 組 織 的 整 體 目 標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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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一 致。 H o u s e  &  M i t c h e l l  ( 1 9 7 4 )提 出 同 樣 的 理 論：認 為 領 導

者 最 主 要 強 調 部 屬 的 需 求 和 目 標 。 特 定 的 領 導 者 行 為 是 否 能

幫 助 部 屬 完 成 目 標 ， 端 視 情 境 的 特 性 而 定 ， 因 此 有 效 的 領 導

應 先 針 對 情 境 因 素 再 配 合 其 選 擇 適 當 的 領 導 行 為 ， 而 改 善 領

導 者 的 效 能 。 其 領 導 模 式 如 下 圖 2 - 9：  

 

 

 

 

 

 

 

 

 

圖 2 - 9 路 徑 ─目 標 領 導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羅 虞 村 （ 1 9 9 9）  

（ 四 ） 新 型 領 導 ( N e w  L e a d e r s h i p  A p p r o a c h )  

從 1 9 8 0 年 代 起 至 今，由 於 組 織 面 臨 外 在 環 境 日 益 加 劇 的

競 爭 ， 為 在 此 競 爭 環 境 中 求 生 存 ， 體 認 到 有 必 要 改 變 做 事 的

方 式 。 B r y m a n（ 1 9 9 2） 在 綜 合 探 討 了 有 關 組 織 的 文 獻 後 ， 認

為 1 9 8 0 年 代 以 後 ，「 領 導 」 已 成 為 組 織 研 究 的 主 要 焦 點 ， 探

討 組 織 領 導 的 主 題 雖 有 些 許 的 差 異 ， 但 大 多 在 分 析 領 導 者 所

具 有 的 遠 景 、 授 權 、 激 勵 部 屬 、 對 組 織 現 況 的 挑 戰 及 採 取 積

極 前 瞻 性 的 立 場 ， 也 就 是 分 析 領 導 者 激 發 部 屬 工 作 動 機 ， 及

提 昇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的 參 與 及 投 入 的 動 機 ， 並 增 加 其 工 作 績

效 ， B r y m a n 稱 之 為 「 新 型 領 導 」（ T h e  N e w  L e a d e r s h i p）  

 
 
 
 
 
 
 
 
 
 

領 導 者 行 為  
(指 示 性 的 ) 
(成 就 導 向 的 ) 
(支 援 性 的 ）  
(參 與 式 的 ) 

情 境 因 素  
(部 屬 的 特 徵 ) 

(環 境 的 壓 力 與 需 求 ) 

領 導 者 狀 態  
(部 屬 的 工 作 滿 意 ) 
(領 導 者 的 被 接 納 度 ) 

(部 屬 的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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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魅 力 領 導 (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 轉 型 領 導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L e a d e r s h i p )、願 景 領 導 ( Vi s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

及 授 權 與 領 導 ( E m p o w e r m e n t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等 ，成 為 組 織 領

導 研 究 的 新 典 範 。  

1 .魅 力 領 導 理 論 (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T h e o r y )  

指 出 它 是 當 追 隨 者 對 領 導 者 某 些 特 定 的 行 為 或 是 非 凡 的

領 導 能 力 的 歸 因 的 崇 拜 動 作 的 產 物 。 此 理 論 所 強 調 的 是 ： 當

被 領 導 者 在 看 到 特 定 行 為 時 ， 會 將 之 歸 因 為 英 雄 式 或 非 凡 型

的 領 導 。 過 去 也 曾 有 多 位 學 者 如 R o b e r t  &  H o s e ( 1 9 7 7 )、

B e n n i s ( 1 9 8 4 )及 C o n g e r  &  K a n u n g o  等 人 亦 曾 經 由 相 關 之 研

究 歸 納 出 魅 力 型 領 導 者 的 特 色 ， 如 ： 極 度 的 自 信 、 具 支 配 性

及 對 自 己 的 信 念 堅 定 不 移、對 目 標 具 有 強 烈 之 承 諾 等。同 時，

魅 力 型 領 導 與 高 績 效 水 準 及 跟 隨 者 滿 意 度 之 間 ， 具 有 顯 著 之

相 關 性 。 換 言 之 ， 在 具 有 奇 魅 領 導 特 質 的 領 導 者 領 導 之 下 ，

跟 隨 者 將 表 現 出 較 高 之 滿 足 感 與 績 效 。 但 是 ， 當 魅 力 型 領 導

特 色 之 需 要 趨 於 減 緩 之 時 ， 如 未 能 適 時 的 減 低 魅 力 領 導 的 影

響 力 ， 改 以 合 宜 的 領 導 者 行 為 替 代 之 ， 那 麼 魅 力 領 導 反 而 可

能 成 為 組 織 的 負 擔 （ 李 青 芬 等 ， 1 9 9 5）。  

2 .轉 型 領 導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  

B u r n s ( 1 9 7 8 )認 為 轉 型 領 導 是 領 導 者 與 所 屬 成 員 彼 此 互

動 提 升 對 方 道 德 與 動 機 至 較 高 層 次 次 的 道 與 動 機 的 歷 程 。 認

為 組 織 領 導 者 運 用 其 過 人 的 影 響 力 ， 轉 化 組 織 成 員 的 觀 念 與

態 度 ， 使 其 齊 心 一 致 ， 願 意 為 組 織 的 最 大 利 益 付 出 心 力 ， 進

而 促 進 追 求 組 織 的 轉 型 與 革 新 的 領 導 風 格 。 所 以 轉 型 領 導 者

是 藉 由 個 人 其 獨 特 之 魅 力 ， 提 升 部 屬 的 各 方 面 能 力 ， 使 其 成

為 自 我 實 現 的 人 ， 而 超 越 原 先 預 期 的 表 現 ， 為 組 織 目 標 多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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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心 力 的 一 種 領 導 型 態 。 轉 型 領 導 者 會 激 勵 部 屬 將 組 織 的 利

益 置 於 個 人 之 上 ， 他 會 給 予 部 屬 關 懷 及 智 力 上 的 刺 激 ， 而 本

身 又 具 有 領 導 魅 力 （ 吳 清 山 、 林 天 祐 ， 2 0 0 1）。  

S e l z e r  &  B a s s ( 1 9 9 0 )強 調 ， 轉 型 領 導 的 領 導 者 藉 激 勵 他

人 努 力 去 完 成 一 個 共 同 的 目 標。H o l l a n d e r  &  O f f e r m a n n ( 1 9 9 0 )

提 出 另 一 觀 點 ： 領 導 者 可 協 助 某 些 部 屬 行 為 和 想 法 之 改 變 。

We e s e ( 1 9 9 5 )針 對 轉 型 領 導 與 學 校 休 閒 活 動 管 理 階 層 的 組 織

文 化 做 調 查 ， 發 現 ， 成 功 的 轉 型 領 導 者 所 領 導 的 組 織 擁 有 較

堅 定 的 組 織 文 化 ， 組 織 文 化 的 活 動 也 較 其 他 種 的 領 導 者 的 組

織 多 ， 部 屬 對 領 導 者 的 觀 感 多 為 有 遠 見 的 ， 而 且 認 為 領 導 者

對 部 屬 是 真 心 關 懷 且 平 易 近 人 （ 郭 添 財 ， 2 0 0 4）。  

3 .願 景 領 導 （ V i s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願 景 的 領 導 者 能 夠 替 組 織 創 造 一 個 有 吸 引 力 、 實 際 、 值

得 信 賴 的 目 標 ， B e n n i s 和 N a n u s（ 1 9 8 5） 指 出 ， 好 的 領 導 者

具 有 對 未 來 願 景 的 看 法 。 K o u z e r s 和 P o s n e r（ 1 9 9 4） 也 認 為

領 導 方 式 的 不 同 是 可 以 改 變 一 個 組 織 的，他 們 以 1 2 0 0 位 成 功

經 理 人 的 領 導 模 式 作 基 礎，研 發 出 L P I（ L e a d e r s h i p  P r a c t i c e s  

I n v e n t o r y）問 卷，研 究 之 結 果 發 現，成 功 之 領 導 有 五 項 要 素 ：

挑 戰 現 存 工 作 程 序 、 激 發 共 同 目 標 、 授 權 他 人 行 動 、 示 範 方

法 與 建 立 模 式 和 激 勵 士 氣 （ 郭 添 財 ， 2 0 0 4）。 。  

4 .授 權 與 領 導 （ E m p o w e r m e n t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授 權 是 新 近 常 被 拿 來 討 論 的 新 領 導 方 式 ， H e r s e y 和

l a n c h a r d（ 1 9 6 9） 對 於 領 導 之 定 義 如 下 ：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為

達 成 目 標 而 去 影 響 他 人 或 群 體 的 行 為 的 一 種 過 程 。 J o n e s 和

B e a r l e y（ 1 9 9 2）認 為 授 權 是 ： 使 人 去 完 成 他 應 該 且 有 能 力 完

成 的 事 情 的 過 程 。 這 表 示 授 權 與 領 導 是 給 人 資 訊 、 信 任 並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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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支 持 ， 並 使 參 與 決 策 （ 郭 添 財 ， 2 0 0 4）。 。  

5 .家 長 式 領 導  

學 者 認 為 領 導 應 與 文 化 結 合 在 一 起 ， 因 此 具 有 華 人 文 化

特 色 的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 應 較 能 詮 釋 華 人 領 導 的 現 象 。 綜 合

了 儒 家 文 化 、 法 家 思 想 與 家 族 觀 念 ， 運 用 在 領 導 的 作 為 上 ，

發 展 出 一 套 區 隔 於 西 方 的「 家 長 式 領 導 」，而 此 一 領 導 模 式 的

探 討 ， 始 於 哈 佛 大 學 S i l i n ( 1 9 7 6 )的 研 究 ， 家 長 式 領 導 指 的 是

類 似 一 種 父 權 的 作 風，  擁 有 極 強 大 的 權 威 但 也 有 著 照 顧、體

諒 部 屬 、 以 及 道 德 領 導 的 成 分 在 內 。 鄭 伯 壎 （ 1 9 9 5） 在 回 顧

了 相 關 的 研 究 後 ， 將 家 長 式 領 導 包 含 威 權 、 仁 慈 、 德 行 等 三

各 重 要 構 面 ， 彙 整 如 下 述 （ 樊 景 立 、 鄭 伯 壎 ， 2 0 0 0） 至 此 ，

對 華 人 的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已 漸 次 發 展 出 較 全 面 具 有 系 統 的 分

析 。  

( 1 )威 權  

強 調 領 導 者 個 人 權 勢 與 對 部 屬 的 支 配 ， 表 現 於 外 的 有 四

大 類 行 為 A .專 權 作 風 ； B .貶 抑 部 屬 能 力 ； C .形 象 整 飾 ； D .教

誨 行 為；相 對 應 領 導 者 的 威 權，部 屬 則 以 順 從、誠 服、敬 畏 、

羞 愧 等 行 為 來 反 應 。  

( 2 )仁 慈  

仁 慈 的 領 導 可 分 為 兩 種 ： A .個 別 照 顧 ： 不 僅 限 於 工 作 要

求 上 的 寬 大 ， 實 際 上 會 擴 及 對 部 屬 私 人 問 題 及 家 庭 的 照 應 與

支 援 ， 當 部 屬 發 生 誤 失 時 甚 至 予 以 包 容 ， 對 部 屬 的 表 現 不 如

以 往 時 ， 依 舊 予 以 支 持 照 料 ； B .維 護 部 屬 面 子 ： 保 護 部 屬 不

受 公 開 的 奚 落 或 揭 發 ， 甚 至 私 下 處 理 部 屬 的 違 紀 行 為 。 相 對

應 領 導 者 的 仁 慈 ， 部 屬 大 都 以 報 恩 來 回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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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 行  

領 導 者 的 品 德 修 養 是 攸 關 華 人 領 導 成 敗 的 重 要 因 素 ， 領

導 者 所 作 的 威 權 與 仁 慈 行 為 ， 均 須 以 擁 有 高 尚 的 道 德 來 支

持 ， 講 究 以 身 作 則 ， 能 夠 克 己 奉 公 、 不 徇 私 ， 尤 其 領 導 者 不

會 利 用 權 位 謀 取 個 人 的 私 利 或 搶 奪 他 人 利 益 ， 讓 部 屬 感 受 其

大 公 無 私 ； 高 尚 的 個 人 修 持 是 華 人 領 導 行 為 的 核 心 ， 亦 是 被

領 導 者 心 悅 誠 服 的 保 証，也 唯 有 如 此 才 能 顯 出 領 導 的 效 能（ 徐

慶 帆 ， 2 0 0 7）。 綜 觀 「 家 長 式 領 導 」， 可 用 圖 2 - 1 0 表 示 之 。  

 

 

 

 

 

 

 

 

 

圖 2 - 1 0 家 長 式 領 導 行 為 作 用 圖  

資 料 來 源 ： 樊 景 立 、 鄭 伯 壎 （ 2 0 0 0）  

綜 上 觀 之 ， 領 導 理 論 從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起 不 斷 出 現 ， 由 早

期 的 特 質 論 、 行 為 論 、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 直 至 今 日 的 家 長 式 領

導 理 論 ， 顯 現 出 組 織 環 境 與 領 導 現 象 的 日 趨 複 雜 。 而 眾 多 研

究 中 顯 示 ， 有 效 的 領 導 行 為 不 應 單 單 僅 就 領 導 者 個 人 的 特 質

及 行 為 來 做 評 論 ， 應 該 還 要 考 量 到 被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模 式 、 情

境 因 素 、 文 化 因 素 的 等 重 要 相 關 因 素 。 無 可 諱 言 的 ， 情 境 因

素 對 於 領 導 行 為 產 生 的 重 要 性 似 乎 已 獲 得 證 實 ， 但 同 樣 也 不

領 導 行 為   部 屬 反 應
威 權 領 導  
1 .專 權 作 風  
2 .貶 抑 部 屬 能 力  
3 .形 象 整 飾  
4 .教 誨 行 為  

敬 畏 順 從  
1 .順 從 行 為  
2 .服 從 行 為  
3 .敬 畏 行 為  
4 .羞 愧 行 為  

仁 慈 領 導  
1 .個 別 照 顧  
2 .維 護 面 子  

感 恩 圖 報  
1 .感 恩  
2 .報 答  

德 行 領 導  
1 .公 私 分 明  
2 .以 身 作 則  

 

認 同 效 法  
1 .認 同  
2 .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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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漠 視 個 人 特 質 對 於 領 導 行 為 產 生 的 影 響 力 。 另 外 還 有 居 內

心 已 久 的 文 化 特 質 ， 故 不 同 的 情 境 配 合 不 同 的 文 化 需 要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來 因 應 ， 畢 竟 ， 天 底 下 並 無 一 種 放 諸 四 海 而 皆 準

的 標 準 領 導 行 為 ， 可 以 通 用 於 任 何 的 領 導 環 境 中 ， 如 何 使 領

導 行 為 、 情 境 及 文 化 之 間 達 到 平 衡 、 協 調 的 狀 態 ， 以 提 昇 組

織 的 效 能 ， 似 乎 是 所 有 領 導 者 所 需 努 力 的 。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理 論 及 研 究  

運 動 的 領 導 行 為 所 要 探 討 的 是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然 運 動 團 隊 本 身 是 一 個 很 正 式 的 組 織 ， 運 動 員 如 同 企

業 的 員 工 ， 而 教 練 有 如 企 業 的 經 理 。 企 業 界 或 軍 事 單 位 會 因

既 有 的 結 構 與 基 本 技 術 、 能 力 資 源 等 條 件 ， 強 化 領 導 來 提 高

生 產 績 效 。 而 在 運 動 的 領 域 裡 ， 教 練 也 會 考 量 運 動 員 的 條 件

或 能 力 ， 配 合 團 隊 組 織 及 訓 練 環 境 進 行 有 效 領 導 ， 來 提 昇 運

動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林 育 宗 ， 2 0 0 4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所 探 討 是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心 理 問

題。一 個 團 隊 比 賽 的 成 敗，往 往 取 決 於 領 導 者 的 素 質。因 此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和 領 導 方 式 ， 對 於 運 動 團 隊 的 成 敗 具 有 著 相 當

關 鍵 性 作 用 的 影 響（ 郭 添 財， 2 0 0 4）。運 動 中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多 以 情 境 論 的 觀 點 為 主 ， 在 情 境 方 面 的 研 究 多 半 在

探 討 「 教 練 」、「 選 手 」、「 情 境 」 三 者 之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關 係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指 出 ， 近 年 來 在 運 動 領 導 領 域 的 研 究 上 ，

發 展 出 三 個 不 同 的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 即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T h e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M o d e l），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T h e  M e d i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及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 T h e  N o r m a t i v e  M o d e l  o f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s  i n C o a c h i n g）（陳 玉 娟， 1 9 9 5；鄭 志 富， 1 9 9 5；

劉 選 吉 ， 2 0 0 1）， 分 別 簡 述 於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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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T h e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M o d e l）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係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在 1 9 7 8 年 提 出 ， 是 融 合

了 F i e l d e r ( 1 9 6 7 )的 權 變 領 導 理 論、H o u s e ( 1 9 7 1 )的 路 徑 － 目 標

理 論、 O s b o r n 與 H u n t ( 1 9 7 5 )的 適 應 反 應 理 論 及 Yu k l ( 1 9 8 1 )的

領 導 差 別 模 式 而 成（ 陳 玉 娟， 1 9 9 5；鄭 志 富， 1 9 9 7；范 文 曦 ，

2 0 0 1； 吳 慧 卿 ， 1 9 9 8）， C h e l l a d u r i a  綜 合 上 述 各 個 理 論 的 特

點 ， 將 這 些 變 項 抽 離 出 來 ， 並 將 其 視 之 為 領 導 效 能 情 境 中 相

等 重 要 的 因 素 ， 而 提 出 所 謂 的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然 後 再 加 上

H e l l a d u r a i n 和 S a l e h（ 1 9 8 0） 所 發 展 出 的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作

為 驗 證 此 模 式 的 主 要 工 具 。 多 元 化 領 導 模 式 的 內 容 如 下 ：  

1 .概 念  

在 「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中 ， 運 動 教 練 的 實 際 領 導 行 為 係 受

三 種 前 因 變 項 、 三 種 領 導 者 行 為 及 二 種 結 果 變 項 的 交 互 作 用

與 影 響 ， 分 述 如 下 ：  

( 1 )前 因 變 項 ( a n t e c e d e n t s )：  

A .情 境 特 質 ( s i t u a t i o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指 的 是 運 動 團 隊 周

遭 的 情 境 因 素 ， 諸 如 ： 團 隊 組 織 結 構 、 團 隊 工 作 任 務 、 與

團 隊 相 關 的 規 範 、 各 項 政 策 的 規 範 與 制 定 等 。  

B .領 導 者 特 質 ( l e a d e r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包 括 教 練 的 人 格 持

質 、 訓 練 與 指 導 的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過 去 的 經 驗 等 。  

C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 m e m b e r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包 括 了 成 員 的 個

人 特 質 ， 以 及 團 體 成 員 彼 此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所 造 成 的 整

體 特 質 等 。 而 因 為 這 些 前 因 變 項 ， 所 以 影 響 了 整 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 2 )領 導 者 行 為 (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A .被 要 求 的 領 導 行 為 ( r e q u i r e d  b e h a v i o r )： 教 練 會 為 了 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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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間 各 種 現 實 因 素 的 考 量 ， 而 表 現 出 某 些 行 為 以 迎 合 情

境 上 的 需 要 ； 諸 如 教 練 可 能 會 因 為 組 織 的 需 求 而 改 變 自 己

原 先 的 行 為 標 準 ， 而 因 為 這 些 要 求 ， 因 此 產 生 自 己 認 為 應

有 的 領 導 行 為 。  

B .實 際 的 行 為 ( a c t u a l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依 本 身 的 人 格 特 質、能

力 、 經 驗 等 個 人 的 因 素 ， 及 藉 由 他 人 的 回 應 （ 知 覺 選 手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表 現 其 真 正 的 行 為 。  

C .喜 好 的 行 為 ( p r e f e r r e d  b e h a v i o r )： 教 練 在 接 受 了 每 個 不 同

層 面 的 需 求 之 後 ， 可 能 會 因 為 教 練 個 人 能 力 、 魅 力 等 的 因

素 造 成 成 員 不 同 程 度 的 喜 好 ， 也 就 是 被 成 員 喜 歡 的 領 導 行

為 。 教 練 藉 由 這 一 部 份 的 行 為 中 ， 找 出 選 手 所 能 接 受 與 適

應 的 領 導 型 態 ， 進 一 步 判 斷 運 動 員 的 人 格 特 質 ， 與 他 們 真

正 的 需 求 。  

( 3 )結 果 變 項 (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  

根 據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4 )所 提 出 的 看 法 是 ： 成 績 表 現 與 滿

意 度 的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結 果 ， 最 後 將 視 其 與 前 因 變 項 和 三 種

領 導 者 行 為 相 互 結 合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而 定 。 就 是 說 ， 在 「 結 果

變 項 」 的 成 績 表 現 與 成 員 滿 意 度 ， 應 與 前 因 變 項 中 的 情 境 特

質 、 領 導 者 特 質 及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等 ， 和 三 種 不 同 領 導 者 行 為

交 互 作 用 後 所 得 的 結 果 如 圖 2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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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1 多 元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張 滄 彬 （ 2 0 0 3）  

2 .研 究 工 具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是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和 S a l e h 提 出 的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T h e  L e a d e r s h i p  S c a l e  f o r  S p o r t s ,簡 稱 L S S )， 作 為

測 量 的 工 具 。 此 量 表 將 教 練 的 行 為 分 為 五 個 向 度 的 題 目 來 進

行 ， 分 別 為 ：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及 獎 勵 行 為 。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目 前 有 四 種 版 本 可 供 研

究 者 需 要 來 選 擇 ， 包 括 ： A .可 測 量 選 手 對 教 練 獨 特 領 導 行 為

的 喜 好 程 度 。 B .可 測 量 選 手 對 教 練 獨 特 的 領 導 行 為 之 知 覺 程

度 。 C .可 測 量 教 練 對 其 本 身 實 際 行 為 的 知 覺 。 D .可 測 量 理 想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陳 其 昌 ， 1 9 9 3 )。 有 關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61

表 的 五 個 向 度 ， 如 表 2 - 7：  

表 2 - 7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向 度  

 

 

 

 

 

 

 

 

 

 

 

資 料 來 源 ： 郭 添 財 （ 2 0 0 4）  

 

（ 二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T h e  M e d i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此 模 式 之 理 論 架 構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係 由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 及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 選 手 評 價

的 反 應 」 等 三 個 基 本 因 素 所 構 成 。 而 此 三 因 素 又 間 接 或 直 接

受 到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 選 手 各 變 項 及 情 境 因 素 等 三 類 變 項

之 影 響 （ 鄭 志 富 ， 1 9 9 7）， 其 關 係 架 構 如 圖 2 - 1 2。 由 教 練 決

策 模 式 圖 中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會 影 響 到 教 練

行 為 及 教 練 所 知 覺 的 選 手 想 法 ； 而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則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們 的 評 價 反 應 及 選 手 的 知 覺 和 回 想 ； 此 外 ， 情 境 因

素 會 同 時 對 教 練 行 為 、 教 練 所 知 覺 的 選 手 想 法 、 選 手 的 知 覺

和 回 想 及 選 手 們 的 評 價 反 應 產 生 更 大 的 影 響 。  

向 度  內 容  

訓 練 與 教 學  

1 .強 調 透 過 大 量 、 持 續 的 訓 練 ， 以 改 進 運
動 員 成 績 。  

2 .教 導 運 動 員 技 術 、 技 能 與 戰 術 。  
3 .澄 清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關 係 。  
4 .組 織 及 協 調 運 動 員 的 活 動 。  

民 主 行 為  教 練 允 許 運 動 員 參 與 團 體 目 標 、 練 習 方
法 、 比 賽 戰 術 、 戰 略 等 決 策 的 行 為  

專 制 行 為  教 練 自 行 作 決 策 ， 強 調 個 人 權 威 的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教 練 關 心 運 動 員 各 神 福 利 、 正 面 團 隊 氣
氛 、 與 運 動 員 之 間 溫 暖 的 人 際 關 係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教 練 認 同 及 獎 勵 運 動 員 優 良 表 現 的 增 強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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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2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關 係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范 文 曦 （ 2 0 0 1）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1 .訓 練 的 目 標 與 動 機  
2 .行 為 意 向  
3 .工 具 性  
4 .知 覺 的 訓 練 規 範 與 角
色 概 念  

5 .推 論 選 手 動 機  
6 .自 我 規 誡  
7 .教 練 之 性 別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1 .年 齡  
2 .性 別  
3 .知 覺 的 訓 練 規 範  
4 .教 練 行 為 效 價  
5 .特 殊 的 運 動 成 就 動 機  
6 .競 爭 的 特 質 焦 慮  
7 .一 般 自 尊  
8 .選 手 對 其 本 身 為 運 動
員 的 評 量  

教 練  

行 為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選 手 評 價  

的 反 應  

教 練 所 知 覺 的 選 手 態 度

情 境 因 素  
1 .運 動 項 目 的 本 質  
2 .競 賽 水 準  
3 .比 賽 或 練 習 的 情 境  
4 .先 前 的 勝 負 記 錄  
5 .目 前 比 賽 或 練 習 成 果
6 .團 隊 內 的 吸 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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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調 節 模 式 以 教 練 行 為 衡 鑑 糸 統 （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s s e s s m e n t  S y s t e m ,簡 稱 C B A S） 作 為 觀 察 與 紀 錄 教 練 行 為 的

研 究 工 具 ， 這 個 糸 統 觀 察 法 的 主 要 宗 旨 是 希 望 藉 由 這 樣 的 方

法 來 改 善 教 練 的 行 為 ， 並 且 提 昇 選 手 參 與 團 隊 的 樂 趣 與 滿 足

感 。 這 個 觀 察 法 所 欲 探 討 的 要 點 如 下 ：  

1 .藉 由 觀 察 的 方 式 讓 教 練 能 知 覺 到 他 們 的 領 導 行 為 ， 並 且 幫

助 他 們 去 評 估 自 己 本 身 的 領 導 行 為 。  

2 .瞭 解 在 選 手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行 為 與 教 練 本 身 的 自 我 知 覺 行 為

之 間 的 差 異 。  

3 .針 對 選 手 較 感 興 趣 的 部 分 進 行 評 估 ， 諸 如 ： 評 估 教 練 增 強

行 為、選 手 犯 錯 後 的 鼓 勵 行 為、犯 錯 之 後 的 技 術 指 導 行 為、

與 對 組 織 的 控 制 能 力 等 相 關 議 題 。  

4 .在 這 一 連 串 的 過 程 之 後 ， 將 教 練 行 為 改 變 的 部 分 ， 諸 如 ：

教 練 行 為 質 與 量 的 增 加 ， 或 是 選 手 樂 趣 與 滿 足 感 的 提 昇 等

問 題 進 行 評 估 。  

（ 三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T h e  N o r m a t i v e  M o d e l  o f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s  i n  C o a c h i n g）  

此 模 式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和 H a g g e r t y（ 1 9 7 8）提 出。決 策 制

定 為 領 導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由 於 「 決 策 」 因 素 在 領 導 行 為

中 扮 演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畢 竟 領 導 者 在 選 擇 決 策 之 前 ，

必 須 先 考 慮 決 策 的 品 質 與 條 件 ， 以 及 部 屬 接 受 決 策 之 可 行 性

（ 鄭 志 富，1 9 9 7）。就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而 言，其 基 本 論 點 為：

因 情 境 的 不 同 ， 達 成 決 策 的 最 佳 方 法 亦 有 所 差 異 。 因 為 教 練

在 每 一 次 的 決 策 制 定 過 程 均 會 面 臨 到 時 間 的 壓 力 、 決 策 品 質

之 要 求 、 教 練 本 身 所 能 掌 握 的 資 訊 、 問 題 的 複 雜 程 度 、 團 體

的 接 受 性 、 教 練 權 威 及 團 隊 整 合 等 不 同 情 境 的 問 題 所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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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指 出 ， 決 策 的 制 定 包 含 兩 種 過 程 ， 分 別

為 ： 選 擇 最 佳 決 策 的 「 知 覺 過 程 」（ c o g n i t i v e  p r o c e s s） 及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定 的 「 社 交 過 程 」（ s o c i a l  p r o c e s s）。 其 中 「 知

覺 過 程 」 適 用 於 教 練 自 行 作 決 定 的 決 策 ， 亦 即 當 教 練 認 為 可

以 直 接 決 定 ， 而 不 需 經 過 團 隊 成 員 的 意 見 ， 或 是 某 些 團 隊 因

整 合 性 較 差、團 隊 成 員 因 能 力 不 足 而 無 法 勝 任 等 狀 況；而「 社

交 過 程 」 則 是 讓 選 手 能 參 與 決 策 的 制 定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教 練

會 鼓 勵 團 隊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讓 成 員 因 參 與 決 策 的 過 程 而 接 受

某 項 決 定 ， 並 且 能 更 努 力 的 去 達 成 目 標 。 此 項 過 程 所 期 望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並 且 提 昇 決 策 品 質 。 因 外 教 練 決

策 情 境 的 不 同 ， 所 以 教 練 亦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來 面 對 這 些 情

況：分 述 如 下：（ 吳 慧 卿， 1 9 9 8；陳 玉 娟， 1 9 9 5；鄭 志 富， 1 9 9 7） 

1 .專 制 模 式 （ a u t o c r a t i c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為 獨 裁 者 ， 不 允 許 團 體 中 其 他 成 員 對 教 練 決 策 有 意

見 ， 教 練 喜 歡 用 自 己 權 威 執 行 所 有 團 隊 事 務 ， 並 且 只 容 許

少 部 分 團 隊 的 核 心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2 .授 權 模 式 （ d e l d g a t i v e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會 將 複 雜 之 團 隊 事 務 加 以 分 類 ， 並 授 權 給 團 體 成 員 ，

讓 某 些 團 體 成 員 能 自 行 決 策 ， 分 擔 團 體 事 務 。  

3 .參 與 模 式 （ p a r t i c i p a t i v e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同 意 團 隊 成 員 共 同 參 與 決 策 ， 他 們 的 觀 念 中 認 為 團 隊

是 所 有 成 有 成 員 共 同 擁 有 的 ， 此 類 型 的 教 練 相 信 藉 由 相 互

討 論 可 以 提 昇 決 策 品 質 。 其 結 構 圖 如 圖 2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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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3 教 練 決 策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張 滄 彬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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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現 今 領 導 理 論 與 運 動 領 導 理 論 的 研 究 大 多 以

「 情 境 論 」為 主 流。在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方 面，大 致 可 分 為 ：

「 多 元 領 導 」、「 領 導 調 節 」 及 「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 等 三 種 模 式

見 表 2 - 8。 這 三 種 運 動 領 導 的 模 式 均 以 置 入 不 同 情 境 因 素 變

項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交 互 作 用 來 探 討 教 練 、 選 手 以 及 情 境 三

者 之 間 交 互 的 關 係（ 陳 玉 娟， 1 9 9 5；鄭 志 富， 1 9 9 7，劉 選 吉 ，

2 0 0 1）。  

表 2 - 8 三 種 運 動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之 比 較  

 

 

 

 

 

 

 

 

 

 

 

 

資 料 來 源 ： 范 文 曦 （ 2 0 0 1）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有 關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9 及 表

2 - 1 0：  

作 者  
(年 代 )  

理 論 名 稱 及  
研 究 工 具  研 究 焦 點  

C h e i i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 1 9 7 8 )  

多 元 化 領 導 模 式  
運 動 領 導 模 式  

( L S S )  

1 .列 出 影 響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因 素 ， 賦 予 各 因 素 相
同 之 重 要 性 。  

2 .一 領 導 模 式 包 含 之 各 元
素 ， 探 討 選 手 知 覺 的 、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自 我 知 覺 的 領 導 行
為 三 者 間 的 關 係 。  

S m i t h  
&  

S m o l l  
( 1 9 7 8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教 練 行 為 評 鑑 系 統

( C B A S )  

1 .評 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其
運 動 員 之 間 交 互 行 為 的
相 關 性 。  

2 .訓 練 教 練 改 變 其 行 為，再
評 估 這 些 改 變 對 運 動 員
否 有 實 質 的 功 效 。  

C h e i i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 1 9 7 8 )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1 .教 練 決 策 的 規 範 模 式 。  
2 .在 不 同 情 境 下，運 動 員 參
與 決 策 的 程 度 ， 以 及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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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9 國 外 學 者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一 覽 表  

 

 

 

 

 

 

 

 

 

 

 

 

 

 

 

 

 

 

 

 

 

 

 

資 料 來 源 ： 張 景 星 （ 2 0 0 5）  

學 者  
（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C h e l l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 1 9 8 3 )  

高 中 與 大
學 的 籃 球
球員  

籃 球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的 喜
好 程 度，從 高 一、高 二 到 高 三 逐 漸 降
低，到 大 學 階 段 再 升 高；對 社 會 支 援
行 為 的 喜 好 則 由 高 一 一 直 到 大 學 持
續 增 加 。  

Te r r y  
( 1 9 8 4 )  

大 學 運 動
選手  

發 現 個 人 項 目 運 動 員 比 較 喜 歡 教 練
有 民 主 行 為 ， 而 不 喜 歡 專 制 行 為 。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 1 9 8 6）  

251 名大學
籃球選手  

1 .以 團 隊 為 分 析 單 位：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預 測 團 隊 滿 意 度，正 面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度 最 高；2 .以 個 人 為 分 析
單 位：民 主 行 為 與 關 懷 行 為 向 度 對 運
動 員 滿 意 度 有 影 響 。  

D w y e r  &  
F i s c h e r  
（ 1 9 8 8）  

38 位 摔 角
教練  

教 練 在 獎 賞 行 為 有 較 高 的 分 數，而 在
專 制 行 為 上 則 得 分 較 低 。  

D w y e r  
& F i s c h e r  
（ 1 9 9 0）  

角力選手  較 滿 意 於 教 練 的 正 面 回 饋、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較 不 滿 意 教 練 的 專 制 行 為 。

M c M i l l i n  
（ 1 9 9 0）  

131 位大學
足球選手  

知 覺 與 領 導 行 為 滿 意 度 顯 著 相 關，其
中 訓 練 與 教 學 和 民 主 行 為 之 相 關 最
高 。  

S u m m e r  
（ 1 9 9 1）  

127 位曲棍
球 員 作 測
試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相 關 。  

S e r p a ,  
P a t a c o  &  

S a n t o s  
（ 1 9 9 1）  

164 位參加
世 界 盃 手
球 賽 教 練
與選手  

1 .成 功 的 與 失 敗 的 團 隊 間 的 教 練 有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教 練 與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也 有 所 不 同； 2 .較 喜 歡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及 獎 賞 行 為 。  

We s t r e  
& We i s s  
( 1 9 9 1 )  

高 中 美 式
足球隊員  

教 練 經 常 表 現 社 會 支 援 、 訓 練 與 指
導、正 向 回 饋 與 民 主 行 為 時，球 隊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較 高 。  

L a u g h l i n  
( 1 9 9 4 )  

大 學 運 動
選手  

運 動 員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行 為 與 教 練 表
現 出 來 的 教 練 行 為 一 致 時，運 動 員 對
教 練 行 為 的 滿 意 程 度 會 較 高 。  

S a l m i n e n  
&  

L u k k o n e n  
( 1 9 9 6 )  

68 位 芬 蘭
的 教 練 及
400 選手  

1 .民 主 的 行 為 與 被 觀 察 出 的 教 練 行
為 有 相 關； 2 .觀 察 出 的 教 練 的 情 緒 行
為 領 導 型 態 有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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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國 內 學 者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一 覽 表  

 

 

 

 

 

 

 

 

 

 

 

 

 

 

 

 

 

 

 

 

 

 

 

 

學 者  
（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黃 金 柱  
（ 1 9 9 0） 

7 8 位 左
訓 中 心 的
選 手  

1.層級越高的選手，越喜歡訓練與教學行
為、民主行為和社會支持行為； 2.男選手比
女選手知覺到教練更強調社會支持行為； 3.
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對教練的滿意度有關。

鄭 敏 雄  
（ 1 9 9 2） 

4 5 4 名 大
專 田 徑 及
排 球 選 手  

1.男生較喜歡教練的回饋、關懷與專制行
為； 2.女生較喜歡教練的民主與公私分明行
為。  

鄭 志 富
方 明 營  
（ 1 9 9 4） 

4 4 1 名 大
專 足 球 選
手  

1.男選手知覺到教練有較高的專制行為，女
選手則知覺到教練有較高的民主行為、社會
支持行為及獎勵行為；2.17 歲以下的選手比
21-23 歲的選手更知覺到教練的獎賞行為。  

許 淑 慧  
（ 1 9 9 7） 

台 灣 區 柔
道 錦 標 賽
2 0 位 教
練  

1.多數的教練自覺是屬於嚴格的教練； 2.女
教練在領導的行為上是以低的作業 /高的關
係取向領導模式。  

楊 純 碧  
（ 1 9 9 8） 

大 專 甲 組
3 1 7 名 選
手  

選手較強調教練在「訓練與指導行為」、「民
主行為」、「社會支持行為」、「獎賞行為」
等四個向度的領導行為，而較不希望教練有
「專制」的領導行為。  

馬 君 萍  
（ 1 9 8 8） 

國 內 大 專
女 子 排 球
聯 賽 第 一  
級 選 手  

1.  滿意度與知覺的訓練與教學的行為、民主
的行為、社會支持的行為以及獎勵和讚賞的
行為呈正相關，而與權威的行為呈負相關；
2.  滿意度與喜愛與知覺的訓練與教學的行
為、民主的行為、權威的行為、社會支持得
行為以及獎勵和讚賞的行為差異呈負相關；
3.  知覺的教練領導得為與喜愛與知覺的教
練領導得行為差異能有效預測選手的滿意
度。  

賴 世 堤  
（ 1 9 9 9） 

2 2 2  名 大
專 田 徑 選
手 『 大 專
院 校 田 徑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1.男選手較女選手知覺教練較多之『訓練與
指導行為』、『關懷行為』、『獎勵行為』；
而女選手則較男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之『民
主行為』； 2.五專組選手較大專甲組及乙組
選手知覺教練較多之『訓 I  練與指導行為』、
『民主行為』、『關懷行為』、『獎勵行為』；
3.選手的組別、性別、練習天數能有效預測
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其中以『組別』
之預測效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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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3 國 內 學 者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一 覽 表 （ 續 ）  

 

 

 

 

 

 

 

 

 

 

 

 

 

 

 

 

 

 

 

 

 

 

 

 

資 料 來 源 ： 張 景 星 （ 2 0 0 5）  

張 滄 彬  
（ 2 0 0 3）  

桃園地區國
中田徑代表
隊選手 

1.女選手比男選手較喜歡教練的權威領導
行為； 2.年齡較低的選手比較喜歡教練的
民主行為； 3.低年級的選手喜歡教練表現
較高的民主行為；但高年級的選手卻明顯
喜歡教練的權威行為； 4.成就較低的選手
比較喜歡教練的訓練、獎賞及民主行為；
5.除「獎賞行為」外，成績較差的選手喜
歡更高程度的教練領導行為； 6.團隊成績
較差的選手喜歡有更高程度的教練領導
行為。  

邱 旺 璋  
（ 2 0 0 2）  

91 年大專盃
及中等運動
會足球項目
男女選手 

1.領導行為在「獎勵及讚賞行為向度」男
性與女性有顯著差異； 2.領導行為在「訓
練與教學行為向度」、「關懷行為向度」男
性與女性有顯著差異存在。在「獎勵及讚
賞行為向度」女性與男性有顯著差異； 3.
不同球齡的足球選手所知覺的在「權威行
為向度」1 至 3 年與 4 至 6 年有顯著差異。

林 育 宗  
（ 2 0 0 4）  

92 年全國體
委盃拔河錦
標賽國小拔
河教練及選
手 

1.男選手較女選手知覺教練表現較高的
「專制行為」及「關懷行為」；2.接觸教練
2 年以上的選手較接觸教練 1 年以下及 1
到 2 年的選手，知覺教練表現較高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關懷行
為」、「獎勵行為」；3.就讀五年級的選手較
就讀六年級的選手知覺教練表現較高的
「專制行為」。  

李 炯 煌  
（ 2 0 0 4）  

國內 13所高
中男女手球
選手 

男性知覺訓練與指導與知覺獎勵行為均
能顯著預測選手內在動機，相較女子選手
只有知覺民主行為顯著預測選手內在動
機。  

張 景 星  
（ 2 0 0 5）  

參 加 2004 
年海峽兩岸
手球邀請賽
之男女選手 

海峽兩岸大學手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
為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中。海峽兩岸大學
手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
力的關係，經研究結果發現，在各個構面
上均呈顯著相關。  

許 文 琳  
（ 2 0 0 5）  

1996∼ 2003
指導的傑出
國家隊教練
7位 

1.大致上是專制與民主並行實施，適度的
民主及專制能夠讓選手專心於訓練。因為
過度專制化的訓練容易使選手失去創造
能力，但過於民主選手則顯得有些的散
漫； 2.最常被採用的是混合式的領導行為
模式。在技術面，採用溝通與解說的方式
來提昇，並輔以心理層面的輔導。  



 70

第 五 節   總 結  

許 義 雄 （ 1 9 8 9） 指 出 教 練 對 運 動 員 的 影 響 比 學 校 的 老 師

更 大 更 深 遠 ， 多 樣 的 角 色 扮 演 是 極 富 挑 戰 且 必 需 的 。 國 內 一

般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目 前 大 多 是 以 體 育 教 師 擔 任 之 外 ， 就 是 而 專

任 的 教 練 ， 但 是 專 任 教 練 目 前 因 來 源 及 考 評 制 度 不 明 ， 導 致

教 練 的 數 量 少，且 素 質 良 莠 不 齊，有 時 反 而 成 為 訓 練 的 阻 礙。

所 以 想 要 提 昇 國 家 體 育 的 競 爭 力 ， 必 須 先 落 實 學 校 體 育 ， 進

而 培 養 優 秀 人 才 ， 除 體 育 教 學 正 常 化 之 外 ， 就 是 要 培 養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的 興 趣 ， 進 而 組 織 運 動 代 表 團 隊 實 施 正 式 的 運 動 訓

練 。 而 教 練 的 工 作 就 是 要 帶 領 運 動 團 隊 朝 向 完 成 目 標 的 路 上

邁 進 。  

所 以 專 業 教 練 的 培 育 養 成 是 迫 在 眉 梢 的 的 工 作 ， 以 往 是

將 優 秀 的 選 手 轉 任 為 教 練 ， 但 是 好 選 手 不 一 定 就 是 好 的 教

練 。 一 個 成 功 的 教 練 要 有 付 出 的 熱 誠 、 專 業 的 能 力 、 有 效 的

領 導 哲 學 ⋯ 等 多 種 能 力 於 一 身 ， 才 能 擔 任 此 重 任 。  

身 為 一 位 運 動 教 育 的 推 動 者 ， 其 實 就 是 一 個 領 導 者 ， 一

個 好 的 教 練 要 因 人 、 因 時 、 因 地 使 用 不 同 的 領 導 風 格 。 而 領

導 才 能 並 非 與 生 俱 來 的 ， 它 是 經 由 經 驗 的 累 積 和 不 斷 的 檢 討

失 敗 ， 並 且 隨 經 驗 與 日 俱 增 的 自 信 心 所 衍 生 的 結 果 ， 但 領 導

能 力 是 可 以 對 自 身 的 了 解 ， 學 習 並 彌 補 自 身 的 不 足 ， 以 提 高

領 導 能 力 。  

陳 景 星 （ 1 9 9 8） 用 A B C D E 五 個 英 文 字 母 ， 總 結 未 來 成

功 領 導 者 的 原 則 （ A B C D E  p r i n c i p l e s） 與 必 備 條 件 ， 正 足 以

提 供 領 導 一 個 學 習 的 標 竿 與 思 考 方 向 。  

A： A t t i t u d e  i n  a c t i o n 處 事 的 態 度 。  

B： B e l i e f  i n  b r a i n p o w e r 要 有 腦 力 的 信 念 ， 要 相 信 你 有 無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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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潛 能 。  

C： C r e a t i v i t y  i n  c r e a t i o n 要 有 創 造 力 。  

D：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i n  d e d i c a t i o n 要 有 奉 獻 的 決 心 。  

E： E n t h u s i a s m  i n  e t e m i t y 要 有 永 恆 的 熱 忱 。  

而 黃 永 昌 、 王 瑞 瑾 （ 2 0 0 6） 則 提 出 五 種 教 練 應 有 的 應 有

的 作 為 ： 一 、 有 所 為 由 所 不 為 ； 二 、 寬 嚴 適 中 ， 建 立 威 信 ；

三 、 喜 聽 評 語 並 接 受 意 見 ， 善 用 群 體 智 慧 ； 四 、 支 人 善 用 ，

扮 演 好 多 重 不 同 角 色 ； 五 、 教 練 的 決 策 原 則 。  

此 外 ， 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相 關 文 獻 ， 本 研

究 歸 納 其 結 果 後 發 現 ：  

一 、 選 手 偏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往 往 以 運 動 技 能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為 主 。  

二 、 文 獻 資 料 中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手 ， 與 知 覺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民 主 、 專 制 、 關 懷 、 獎 勵 等 五 個 行 為 向 度 均 有 差 異

存 在 。  

三 、 任 何 運 動 項 目 中 ， 選 手 的 經 驗 愈 豐 富 ， 愈 喜 歡 教 練 的 獎

勵 行 為 。  

四 、 相 關 的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發 展 中 ， 無 法 找 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之 標 準 模 式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往 往 因 人 、 因 時 、

因 地 而 隨 時 改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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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敘 述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 的 方

式 ， 全 章 共 分 五 小 節 部 份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步 驟 ；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處 理 ， 茲 分 述 如 后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及 領 導 行 為 的 現 況 以 及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及 領 導 行 為 的 影 響 。 依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與 假 設 ， 擬 定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如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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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背 景 變 項  

1 .性 別  

2 .年 齡  

3 .任 職 學 校  

4 .學 歷  

5 .體 育 專 業  

6 .教 練 年 資  

7 .學 校 職 務  

8 .指 導 項 目  

9 .專 業 證 照  

1 0 .薪 資  

1 1 .獎 勵 報 酬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1 .滿 足 需 求  

2 .自 我 實 現  

3 .成 就 感  

4 .社 會 責 任  

5 .人 際 關 係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1 .訓 練 與 教 學  

2 .民 主 行 為  

3 .專 制 行 為  

4 .關 懷 行 為  

5 .獎 勵 領 導  

A N O VA  

A N O VA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74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 臺 中 縣 內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 為 研

究 對 象，包 括 國 小、國 中、高 中 職 等 各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練 。

九 十 六 學 年 度 開 學 時 統 計 臺 中 縣 境 內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學 校 計 有

2 3 所 ， 縣 立 完 全 中 學 計 有 5 所 ， 國 中 計 有 4 6 所 ， 國 小 計 有

1 6 5 所 ， 國 民 中 小 學 1 所 。 並 針 對 所 有 學 校 進 行 電 話 訪 問 ，

將 沒 有 代 表 隊 的 學 校 予 以 刪 除 ， 並 記 錄 各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隊

數 以 及 教 練 人 數 。  

經 調 查 統 計 臺 中 縣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2 8 所（ 包 含 5 所 縣 立 完

全 中 學 ） 中 ， 有 9 所 學 校 未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 其 餘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數 共 計 有 4 6 隊，教 練 共 計 有 6 2 人；國 中 4 6 所（ 含

1 所 國 中 小 學 ）中 有 1 4 所 未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其 餘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數 共 計 有 6 5 隊 ， 教 練 共 計 有 8 6 人 ； 國 小 1 6 5 所

中 4 4 所 未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其 餘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數 共 計

有 2 7 9 隊 ， 教 練 共 計 有 3 1 8 人 。  

一 、 預 試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縣 內 成 立 有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各 級 學 校 教 練 ，

每 一 層 級 隨 機 抽 樣 3 5％ ： 高 中 職 層 面 隨 機 抽 取 2 2 位 、 國 中

層 面 隨 機 抽 取 3 0 位 、 國 小 層 面 隨 機 抽 取 1 1 2 位 ， 共 計 1 6 4

位 教 練 ， 於 9 6 年 9 月 1 5 日 發 出 1 6 4 份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預 試 問 卷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於 9 6 年 9 月 2 5 日 止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計 1 4 6 份 ，

回 收 率 為 8 9％ ， 如 表 3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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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預 試 問 卷 發 放 及 回 收 明 細 表  

學 校 層 級  問 卷 發 放 數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數  回 收 率  

高 中 職  0 2 2  0 2 0  9 0 . 9 0 %  

國 中  0 3 0  0 2 5  8 3 . 3 3 %  

國 小  1 1 2  1 0 1  8 8 . 3 9 %  

合 計  1 6 4  1 4 6  8 9 . 0 2 %  

 

二 、 正 式 施 測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縣 內 有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高 中 職 、 國 中 、

國 小 等 各 級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為 研 究 對 象 ， 經 統 計 共 計 有 運 動 代

表 隊 3 9 0 隊 ， 教 練 共 4 6 6 人 （ 附 錄 一 ）。 於 9 6 年 1 0 月 1 2 日

寄 出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問 卷 」 進 行 正 式 施 測 ， 共 發 出 正 式 問 卷 4 6 6 份 ，

至 9 6 年 1 0 月 3 0 日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共 計 4 0 9 份，回 收 率 達 8 7 . 7 7

％ 。 如 表 3 - 2 所 示 。  

表 3 - 2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及 回 收 明 細 表  

學 校 層 級  問 卷 發 放 數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數  回 收 率  

高 中 職  0 6 2  0 5 7  9 1 . 9 4 %  

國 中  0 8 6  0 7 4  8 6 . 0 4 %  

國 小  3 1 8  2 7 8  8 7 . 4 2 %  

合 計  4 6 6  4 0 9  8 7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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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研 究 工 具 為 研 究 者 自 編 之 「 台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問 卷  

」， 其 編 製 程 序 分 為 三 大 步 驟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問 卷 初 稿 編 製 程 序  

蒐 集 國 內 外 學 術 論 文 及 期 刊 上 有 關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以 及 領

導 行 為 等 相 關 文 獻 ， 以 及 參 考 范 文 曦 （ 2 0 0 1） 之 「 台 北 巿 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問 卷 」、潘 依 玲

（ 2 0 0 5） 之 「 彰 化 縣 國 民 中 小 學 退 休 教 師 服 務 學 習 調 查 問

卷 」、鄭 志 富（ 1 9 9 7）之「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分

析 整 理 ， 並 將 與 本 研 究 主 題 相 符 之 評 論 、 結 果 或 建 議 ， 納 入

量 表 陳 述 句 的 編 擬 而 成 問 卷 初 稿。包 括 教 練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1 3

項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3 5 題 ）以 及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4 0 題 ）

等 三 大 部 分 。  

二 、 預 試 問 卷 編 製 程 序  

(一 )專 家 效 度 檢 驗  

問 卷 初 稿 完 成 後 ， 編 定 成 專 家 問 卷 諮 詢 稿 （ 附 錄 二 ） 送

請 專 家 學 者 如 表 3 - 3， 就 問 卷 內 容 的 適 切 性 、 正 確 性 、 需 要

性 加 以 評 估，並 提 供 增、刪、合 併、文 辭 潤 飾 以 及 其 他 建 議 。

經 整 合 後 ， 將 個 人 資 料 刪 除 婚 姻 狀 況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初

稿 刪 除 第 2 0、 2 7、 3 0 題，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初 稿 刪 除 第 2 2、 2 8、

3 7 題 ， 進 而 完 成 預 試 問 卷（ 附 錄 三 ）包 括 教 練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 1 2 項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3 2 題 ）以 及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3 7

題 ） 等 三 大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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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專 家 學 者 組 合 表  

 

 

 

 

 

 

(二 )預 試 問 卷 架 構  

本 預 試 問 卷 名 稱 為 「 台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調 查 預 試 問 卷 」 其 內 容 共 分 為 三 部

份 ， 分 述 如 下 ：  

1 .個 人 基 本 變 項 資 料  

本 研 究 之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包 括 教 練 的 性 別、年 齡、層 級（ 高

中 職、國 中、國 小 ）、學 歷、體 育 專 業（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

擔 任 教 練 年 資、學 校 職 務、指 導 項 目、專 業 證 照、薪 資 給 付 、

獎 勵 報 酬 及 擔 任 教 練 緣 由 等 共 1 2 項 題 目 。  

2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 1 )量 表 架 構  

分 為 A .滿 足 需 求；B .自 我 實 現；C .成 就 感；D .社 會 責 任 ；

E .人 際 關 係 等 五 個 層 面 共 3 2 題 。  

( 2 )填 答 計 分  

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s t y l e )填 答 計 分 ， 採 取 五 點 計

分 模 式 ， 教 練 依 其 實 際 參 與 的 動 機 想 法 直 接 於 每 題 後 圈 選 出

適 當 的 選 項。從「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 非 常 不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的 計 分 ， 本 量 表 無

編 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1   王 建 臺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研 發 長  

2   林 晉 榮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運 動 中 心 主 任  

3   高 俊 雄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教 務 長  

註 ： 以 上 按 姓 氏 筆 畫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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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向 題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1 )量 表 架 構  

分 為 A .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 B .關 懷 行 為 ； C .獎 勵 行 為 ； D .

民 主 行 為 ； E .專 制 行 為 等 五 個 層 面 共 3 7 題 。  

( 2 )填 答 計 分  

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s t y l e )填 答 計 分 ， 採 取 五 點 計

分 模 式 ， 教 練 依 其 平 時 實 際 訓 練 代 表 隊 的 行 為 做 法 直 接 於 每

題 後 圈 選 出 適 當 的 選 項。從「 總 是 」、經 常 意 」、「 偶 爾 」、「 很

少 」、「 不 曾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的 計 分 ， 本 量 表 無 負

向 題 。  

三 、 正 式 問 卷 編 製 程 序  

預 試 問 卷 編 製 完 成 後 ， 即 於 9 6 年 9 月 2 0 發 出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隨 即 進 行 量 表 之 題 目 篩 選 與 效 度 、 信 度 之 分 析 工 作

以 續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 附 錄 四 ）。  

(一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工 具 中 的 「 教 練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及 「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將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c r i t e r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與 相 關 分 析 法 （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最 後 再 根 據 鑑 別 力 數 值 求 出 各 題 的 決 斷 值 （ 簡 稱

C R）。 選 取 決 斷 值 大 於 3 . 0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以 及 相 關 係 數 必 須

達 . 4 0 以 上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題 目 ，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方 可 採 用 。  

1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預 試 問 卷 原 有 3 2 題，經 項 目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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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 現 第 2、 5、 6、 8 題 之 決 斷 值 低 於 3 . 0 或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另 外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低 於 . 4 0； 故 予 以 刪 除 ， 如 表 3 - 4 所 示 。  

表 3 - 4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 R 值  相 關  

係 數  備 註

1  為了協助運動代表隊奪得好成績。  3 . 9 7 *  . 4 1 5 *  保 留

2  因為我覺得對學校負有一份責任。  2 . 5 2  . 3 4 1 *  刪 除
3  因為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必須盡的義
務。  3 . 6 5 *  . 4 8 2 *  保 留

4  因為學校對教練給予頗高的評價。  3 . 3 3 *  . 4 3 5 *  保 留
5  因為學校主管的拜託。  1 . 2 0  . 1 5 0  刪 除

6  因為學校缺乏足夠的人手去推展活
動。  2 . 5 1  . 2 6 7  刪 除

7  因為可獲得他人的讚美與肯定。  3 . 5 1 *  . 4 8 2 *  保 留
8  因為擔任教練能獲得額外的薪水。  2 . 4 3  . 3 7 3 *  刪 除
9  因為有運動獎金。  4 . 4 1 *  . 4 0 9 *  保 留

1 0  因為擔任教練是我喜愛的工作之一。 3 . 3 4 *  . 4 4 8 *  保 留

1 1  因為我喜歡完全熱衷並投入教練工
作的感覺。  4 . 2 6 *  . 6 1 0 *  保 留

1 2  因為能增加個人的工作經歷。  5 . 7 9 *  . 6 0 4 *  保 留
1 3  因為我希望能獲得自我成長的機會。 6 . 2 4 *  . 6 4 7 *  保 留
1 4  因為能在擔任教練的工作中不斷獲

得新知識和技術。  6 . 3 5 *  . 5 2 1 *  保 留

1 5  因為本校家長會各委員都積極支持
學校成立代表隊。  4 . 2 6 *  . 4 1 4 *  保 留

1 6  因為我需要記功、嘉獎，以便將來晉
升之用。  3 . 1 9 *  . 4 2 4 *  保 留

1 7  因為我覺得當教練協助選手進步是
一種成就。  3 . 3 7 *  . 5 2 2 *  保 留

1 8  因為能發揮所長。  3 . 1 8 *  . 5 2 5 *  保 留
1 9  因為期望選手能代替教練完成自己

的選手夢。  3 . 5 3 *  . 5 1 0 *  保 留

2 0  因為我希望能傳承自己的經驗給選
手。  3 . 3 7 *  . 5 4 2 *  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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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續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預 試 問 卷 原 有 3 7 題，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發 現 第 2 8、 2 9、 3 1、 3 2、 3 4、 3 6 題 之 決 斷 值 低 於 3 . 0 或 未 達

顯 著 水 準，另 外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低 於 . 4 0；故 予 以 刪 除，如 表

3 - 5 所 示 。  

2 1  因為擔任教練使我有充實感。  5 . 2 7 *  . 6 5 7 *  保 留
2 2  因為同事、朋友鼓勵我參與教練工
作。  

4 . 6 7 *  . 4 3 8 *  
保 留

2 3  因為可以接觸更多的社會大眾。  5 . 7 6 *  . 7 0 4 *  保 留
2 4  因為教練工作使我能遇到在社會上
具有影響力的人。  

5 . 3 0 *  . 6 7 8 *  
保 留

2 5  因為我願意貢獻自己的專長幫助選
手。  

3 . 1 0 *  . 5 1 1 *  
保 留

2 6  因為對自我挑戰進一步肯定自我。  5 . 9 0 *  . 6 7 5 *  保 留

2 7  因為能藉此提昇資格以從事專業性
的工作。  

6 . 2 7 *  . 7 0 3 *  保 留

2 8  因為可以實現我內心的期望。  6 . 0 0 *  . 6 3 9 *  保 留
2 9  因為我需要這份教練的工作。  5 . 1 0 *  . 5 5 0 *  保 留
3 0  因為可以和學生一起運動，培養健康
的身體。  

3 . 2 6 *  . 5 0 5 *  保 留

3 1  因為可以提昇社會人際關係上的地
位。  

5 . 6 3 *  . 6 5 8 *  保 留

3 2  因為擔任教練從事訓練，讓我感到很
愉快。  

4 . 0 3 *  . 5 7 6 *  保 留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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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 R 值  相 關  

係 數  
備 註  

1  我會在別人面前公開讚賞選手良
好的表現。  4 . 6 0 *  . 4 6 5 *  保 留  

2  我對表現良好的選手會給予口頭
上的獎勵。  5 . 5 4 *  . 5 8 2 *  保 留  

3  我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
到預期的目標。  6 . 6 4 *  . 5 4 9 *  保 留  

4  當選手表現特別好時我會讓他知
道。  5 . 5 9 *  . 5 0 2 *  保 留  

5  我會預先擬定訓練計畫。  6 . 5 9 *  . 5 8 7 *  保 留  
6  我會鼓勵選手之間彼此分享對練
習或比賽的體驗。  5 . 6 1 *  . 6 6 4 *  保 留  

7  當選手達成教練擬定的目標時給
予讚賞。  6 . 1 1 *  . 6 2 0 *  保 留  

8  我會讓選手自行設定自己的訓練
目標。  3 . 2 5 *  . 5 0 5 *  保 留  

9  我會注意選手們是否都能發揮潛
能。  6 . 5 9 *  . 7 1 3 *  保 留  

1 0  我會鼓勵選手之間要相互幫助。  5 . 7 9 *  . 5 4 3 *  保 留  
1 1  我會解釋在團隊中什麼事情該

做，什麼事情不該做。  5 . 1 0 *  . 5 3 5 *  保 留  

1 2  我會主動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
題。  9 . 1 8 *  . 7 0 5 *  保 留  

1 3  我會努力讓選手完全信賴我。  1 3 . 2 8 *  . 7 3 5 *  保 留  
1 4  我會關心選手之間是否相處融

洽。  7 . 6 0 *  . 7 1 6 *  保 留  

1 5  我會在平時和選手保持密切關
係。  8 . 7 1 *  . 6 3 0 *  保 留  

1 6  我會邀請選手一起做其他的休閒
活動。  6 . 0 3 *  . 6 1 8 *  保 留  

1 7  我會讓所有選手瞭解我對大家的
期望。  6 . 2 7 *  . 6 6 9 *  保 留  

1 8  我會依據不同的比賽情境的需要
對選手作個別指導。  1 0 . 9 5 *  . 6 3 2 *  保 留  

1 9  我會讓選手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
重要性。  6 . 6 9 *  . 6 6 8 *  保 留  

2 0  我會在賽前分析對手的優缺點並
擬定本隊的攻守戰術。  4 . 9 5 *  . 6 3 3 *  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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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續 ）  

 

 

 

 

 

 

 

 

 

 

 

 

 

 

 

 

 

 

 

 

 

 

2 1  我會很詳細的向每位選手說明運動
的規則及戰術。  8.54* .675* 保留  

2 2  我會特別注意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
為的改正。  5.83* .569* 保留  

2 3  我對於我的訓練上的觀點不輕易妥
協。  5.25* .479* 保留  

2 4  我會很清楚的指出每位選手的優缺
點。  5.23* .577* 保留  

2 5  我會運用各種輔助器材幫助選手提
昇體能。  7.93* .633* 保留  

2 6  我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給予選
手指導。  4.50* .492* 保留  

2 7  我不容許選手對我討價還價。  3.53* .440* 保留  
2 8  我指導選手時常以命令的方式。  2.76* .323* 刪除  
2 9  我不允許選手在訓練時反駁我的意

見。  0.95 .173 刪除  

3 0  我會要求選手必須完全依照我的方
式去練習。  3.01* .402* 保留  

3 1  我常會顯現嚴厲的表情使表現教練
的威嚴。  3.01* .274* 刪除  

3 2  我會讓選手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策
略。  1.57 .334* 刪除  

3 3  我會讓選手參與決策。  3.32* .420* 保留  
3 4  在進行重要事情前我會徵詢團體讚
同。  2.81* .383* 刪除  

3 5  我會讓大家參與團隊訓練目標的訂
定。  3.26* .581* 保留  

3 6  我會鼓勵選手對訓練方法提出建議。 2.84* .308* 刪除  
3 7  我會要求選手確實遵行我所訂定的
訓練計畫。  4.95* .627* 保留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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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工 具 中 的 「 教 練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及 「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經 項 目 分 析 將 不 具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刪 除 後 ， 採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抽 取 因 素 ， 保 留 特 徵 值 大 於 1 之 因

素 ， 並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1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 經 項 目 分 析 所 保 留 之 2 8題 ，

K M O值 為 . 8 8，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本 量 表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粹 取 了 五 個 因 素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5 . 2 5 %， 如 表

3 - 6所 示。根 據 H a i r  等 人 ( 1 9 9 8 )指 出，在 社 會 科 學 的 研 究 中 ，

決 定 保 留 的 因 素 所 能 解 釋 的 變 異 量 以 能 達 到 6 0 %為 宜 ， 因 此

從 解 釋 變 異 量 來 看 ，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其 中

第 3、 9、 1 6、 2 9題 則 因 其 負 荷 量 小 於 . 4 0， 故 也 予 以 刪 除 ， 所

餘 下 2 4個 題 目 可 將 其 編 製 為 正 式 問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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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之 因 素 及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因素  
四  

因素  
五  題

號  題 目  
自我  
實現  

滿足  
需求  

成就
感  

社會  
責任  

人際  
關係  

2 8  因為可以實現我內心的期
望。  .809     

2 6  因為對自我挑戰進一步肯定
自我。  .794     

1 3  因為我希望能獲得自我成長
的機會。  .764     

1 8  因為能發揮所長。  .722     
1 9  因為期望選手能代替教練完

成自己的選手夢。  .537     

3  因為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必須
盡的義務 (刪除 ) .396     

2 9  因為我需要這份教練的工
作。 (刪除 ) .302     

1 4  因為能在擔任教練的工作中
不斷獲得新知識和技術。  .771    

1 2  因為能增加個人的工作經
歷。  .739    

2 7  因為能藉此提昇資格以從事
專業性的工作。  .730    

1 0  因為擔任教練是我喜愛的工
作之一。  .641    

3 0  因為可以和學生一起運動，
培養健康的身體。  .596    

1 6  因為我需要記功、嘉獎，以
便將來晉升之用。 (刪除 ) .358    

9  因為有運動獎金。 (刪除 )  .345    
2 1  因為擔任教練使我有充實

感。  
 .881   

1 1  因為我喜歡完全熱衷並投入
教練工作的感覺。  

 .873   

1 7  因為我覺得當教練協助選手
進步是一種成就。  

 .789   

3 2  因為擔任教練從事訓練，讓
我感到很愉快。  

 .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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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之 因 素 及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所 保 留 之 3 1題 ， K M O

值 為 . 8 8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本 量 表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粹

取 了 五 個 因 素，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4 . 4 8 %，如 表 3 - 7所 示。從

解 釋 變 異 量 來 看 ，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全 部 3 1

個 題 目 負 荷 量 均 大 於 . 4 0， 故 保 留 編 為 正 式 問 卷 。  

2 0  因 為 我 希 望 能 傳 承 自 己
的 經 驗 給 選 手 。     .871  

1  為 了 協 助 運 動 代 表 隊 奪
得 好 成 績 。     .768  

2 5  因 為 我 願 意 貢 獻 自 己 的
專 長 幫 助 選 手 。     .696  

4  因 為 學 校 對 教 練 給 予 頗
高 的 評 價 。     .458  

2 4  因 為 教 練 的 工 作 使 我 能
遇 到 在 社 會 上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人 。  

 
 

  .854 

2 3  因 為 可 以 接 觸 更 多 的 社
會 大 眾 。      .782 

3 1  因 為 可 以 提 昇 社 會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地 位 。      .744 

7  因 為 可 獲 得 他 人 的 讚 美
與 肯 定 。      .640 

2 2  因 為 同 事 、 朋 友 鼓 勵 我
參 與 教 練 工 作 。      .601 

1 5  因 為 本 校 家 長 會 各 委 員
都 積 極 支 持 學 校 成 立 代
表 隊 。  

 
 

  .546 

特 徵 值  3.02 1.80 1.53 1.10 1.09
解 釋 變 異 量 (％ )  30.19 17.96 15.31 10.96 10.83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30.19 48.15 63.46 74.42 85.25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875 .863 .872 .878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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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因 素 及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因素  
四  

因素
五  題

號  題 目  
關懷
行為

訓練
指導

獎勵  
行為  

民主  
行為  

專制
行為

1 3  我 會 努 力 讓 選 手 完 全
信 賴 我 。  .855     

1 4  我 會 關 心 選 手 之 間 是
否 相 處 融 洽 。  .832     

1 2  我 會 主 動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825     

1 5  我 會 在 平 時 和 選 手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  .805     

1 1  我 會 向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什 麼 事 情 該 做 ， 什
麼 事 情 不 該 做 。  

.782
    

1 0  我 會 鼓 勵 選 手 之 間 要
相 互 幫 助 。  .752     

3  我 會 關 心 選 手 的 努 力
程 度 是 否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標 。  

.735
    

1 9  我 會 讓 選 手 瞭 解 教 練
在 團 隊 中 的 重 要 性 。  .733     

1 7  我 會 讓 所 有 選 手 瞭 解
我 對 大 家 的 期 望 。  .730     

9  我 會 注 意 選 手 們 是 否
都 能 發 揮 潛 能 。  .839    

2 1  我 會 很 詳 細 的 向 每 位
選 手 說 明 運 動 的 規 則
及 戰 術 。  

.825
   

2 0  我 會 在 比 賽 前 分 析 對
手 的 優 缺 點 並 擬 定 本
隊 的 攻 守 戰 術 。  

.798
   

2 4  我 會 清 楚 指 出 每 位 選
手 的 優 缺 點 。  .797    

1 8  我 會 依 據 不 同 的 比 賽
情 境 的 需 要 對 選 手 作
個 別 指 導 。  

.772
   

2 2  我 會 特 別 注 意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及 行 為 的 改
正 。  

.735
   

4  當 選 手 表 現 特 別 好 時
我 會 讓 他 知 道 。  .734    

5  我 會 預 先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  .691    

2 5  我 會 運 用 各 種 輔 助 器
材 幫 助 選 手 提 昇 體 能 。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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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之 因 素 及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續 ）  

 

 

 

 

 

 

 

 

 

 

 

 

 

 

 

 

 

 

 

(三 )信 度 分 析  

信 度 係 指 測 驗 工 具 所 得 到 之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與 穩 定 性 。

C r o n b a n c h ’ s  α係 數 用 來 考 驗 測 試 工 具 之 信 度 或 衡 量 各 分 量 表

之 一 致 性 。 根 據 N u n n a l l y（ 1 9 7 8） 的 建 議 C r o n b a n c h ’ s  α係 數

至 少 需 大 於 或 等 於 . 7 0  才 是 屬 於 較 好 的 範 圍 ， 若 低 於 . 3 5  者

必 須 予 以 拒 絕 （ 吳 明 隆 ， 2 0 0 0） 。  

2  我 對 表 現 良 好 的 選 手 會
給 予 口 頭 上 的 獎 勵 。  

 .894   

1  我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公 開 讚
賞 選 手 的 良 好 表 現 。  

 .865   

7  當 選 手 達 成 教 練 擬 定 的
目 標 時 給 予 讚 賞 。  

 .802   

6  我 會 鼓 勵 選 手 之 間 彼 此
分 享 對 練 習 或 比 賽 的 體
驗 。  

  
.812 

 

8  我 會 讓 選 手 自 行 設 定 自
己 的 訓 練 目 標 。  

  .750  

3 0  我 會 讓 大 家 參 與 團 隊 訓
練 目 標 的 訂 定 。  

  .723  

1 6  我 會 邀 請 選 手 一 起 做 其
他 的 休 閒 活 動 。  

  .707  

2 9  我 會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624  
2 6  我 會 在 每 一 個 訓 練 情 境

裡 ， 給 予 手 指 導 。  
  .483  

2 7  我 不 容 許 選 手 對 我 討 價
還 價 。  

   .785
3 1  我 會 要 求 選 手 確 實 遵 行

我 所 訂 定 的 訓 練 計 畫 。
   .709

2 8  我 會 要 求 選 手 必 須 完 全
依 照 我 的 方 式 去 練 習 。

   .665
2 3  我 對 於 我 在 訓 練 上 的 觀

點 不 輕 易 妥 協 。  
   .585

特 徵 值  3.17 1.69 1.50 1.17 1.03 
解 釋 變 異 量 (％ )  31.68 16.84 15.00 11.71 10.25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31.68 47.52 62.52 74.23 84.48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921 .908 .913 .875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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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 五 個 因 素 在 信 度 檢 驗 上 內 部

一 致 性 估 計 值 C r o n b a n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為 . 8 7 5  、 . 8 6 3  、 . 8 7 2  

. 8 7 8  、 . 8 7 4  以 及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n c h  α 為 . 9 0 3； 如 表 3 - 6。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五 個 因 素 在 信 度 檢 驗 上 內 部 一 致

性 估 計 值 C r o n b a n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為 . 9 2 1  、 . 9 0 8  、 . 9 1 3  

. 8 7 5  、 . 8 2 5  以 及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n c h  α 為 . 9 1 9； 如 表 3 - 7。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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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之 進 行 其 程 序 分 為 ： 一 、 準 備 階 段 ； 二 、 發 展 階

段 ； 三 、 研 究 階 段 ； 四 、 完 成 階 段 。 各 階 段 之 步 驟 如 圖 3 - 2

所 示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圖 3 - 2 研 究 實 施 程 序 圖  

 
 
 
 
 
 
 
 
 
 
 
 
 
 
 
 
 

一 、 準 備 階 段
（ 一 ） 收 集 分 析 文 獻  
（ 二 ） 決 定 研 究 主 題  
（ 三 ） 撰 擬 研 究 計 劃

二 、 發 展 階 段
（ 四 ） 發 展 研 究 工 具  
（ 五 ） 編 製 研 究 工 具  
（ 六 ）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七 ）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三 、 研 究 階 段  
（ 八 ）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 九 ） 電 腦 資 料 處 理  

四 、 完 成 階 段  
（ 十 ） 撰 寫 論 文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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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準 備 階 段  

（ 一 ） 收 集 分 析 文 獻  

廣 泛 收 集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資 料，收 集 並 研 讀 期 刊、書 籍、

文 獻，並 經 分 析、整 理，建 構 研 究 架 構，進 而 形 成 研 究 主 題 。 

（ 二 ） 決 定 研 究 主 題  

經 廣 泛 收 集 及 研 讀 文 獻 後 ， 對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及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與 理 論 有 所 了 解 後 ， 加 以 確 定 為 研 究 主 題 。  

（ 三 ） 撰 擬 研 究 計 劃  

研 究 計 劃 之 撰 寫 ， 共 分 為 三 章 ： 第 一 章 緒 論 ： 包 含 研 究

動 機 與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假 設 、 研 究 範 圍 與 研 究 限

制 ， 重 要 名 詞 釋 義 ；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 包 含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之 文 獻 ， 進 行 統 整 分 析 。 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 包 含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對 象、研 究 工 具，研 究 實 施 程 序、進 度 管 制 及 資 料 處 理 。 

二 、 發 展 階 段  

（ 四 ） 發 展 研 究 工 具  

依 本 研 究 需 要 ， 發 展 問 卷 是 為 本 研 究 所 必 須 之 工 具 ， 在

發 展 問 卷 過 程 中 主 要 分 成 兩 個 步 驟 ， 其 一 ： 以 研 究 主 題 ， 對

教 練 人 員 進 行 調 查 ， 了 解 研 究 主 題 實 務 層 面 的 現 況 ， 其 二 ：

結 合 相 關 文 獻 理 論 ， 作 為 編 製 研 究 問 卷 的 基 礎 。  

（ 五 ） 編 製 研 究 工 具  

依 研 究 之 需 要 ， 結 合 相 關 理 論 分 析 以 及 調 查 相 關 人 員 之

訪 談 資 料 ， 編 製 研 究 工 具 。 研 究 問 卷 除 了 基 本 背 景 資 料 調 查

外 ， 並 依 研 究 架 構 ， 分 為 「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以 及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等 二 個 分 量 表 。  



 91

（ 六 ）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選 定 樣 本 後 ， 將 編 製 的 預 試 問 卷 進 行 預 試 並 將 預 試 的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 七 ）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經 預 試 的 問 卷 ， 以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及 信 度 考 驗 針 對

預 試 問 卷 的 題 目 作 信 度 及 效 度 的 考 驗 ， 並 以 此 作 為 對 題 目 做

篩 選 或 修 正 之 依 據 ， 以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工

具 。  

三 、 研 究 階 段  

（ 八 ）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以 問 卷 調 查 為 主 ， 依 研 究 需 要 選 取 研 究 樣

本 ， 並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問 卷 調 查 以 郵 寄 委 託 方 式 進 行 。

將 問 卷 以 及 委 託 信 函 郵 寄 並 委 託 各 學 校 訓 導 主 任 、 體 衛 組 長

或 相 關 人 員 負 責 ， 並 以 電 話 懇 請 惠 予 協 助 ， 期 使 問 卷 有 較 高

的 回 收 率 。  

（ 九 ） 電 腦 資 料 處 理  

問 卷 回 收 後 ， 檢 視 問 卷 並 予 以 分 類 並 將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建

檔 ， 再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並 以 統 計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 以 了 解 研 究

結 果 。  

四 、 完 成 階 段  

（ 十 ） 撰 寫 論 文 報 告  

將 研 究 結 果 撰 寫 論 文 ，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 以 完 成 研

究 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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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一 、 資 料 整 理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當 預 試 或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回 收 後 ，

逐 一 檢 視 ， 凡 資 料 填 寫 不 全 或 固 定 式 填 答 者 予 以 剔 除 ， 對 於

每 份 有 效 問 卷 依 回 收 順 序 予 以 編 碼 ， 並 鍵 入 電 腦 儲 存 建 檔 ，

並 採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1 2 . 0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二 、 統 計 分 析  

(一 )量 表 信 效 度 分 析  

1 .項 目 分 析 ：  

( 1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之 得 分 總 和 ， 依 高 低 順 序 排 列 ； 然 後 將

得 分 較 高 之 2 7％ 列 為 高 分 組，得 分 較 低 的 2 7％ 列 為 低 分 組 ，

再 以 高 分 組 受 試 者 某 一 項 目 得 分 之 平 均 數 減 去 低 分 組 受 試 者

某 一 項 目 得 分 之 平 均 數，其 差 即 為 該 題 的 鑑 別 力 ）；最 後 再 根

據 鑑 別 力 數 值 求 出 各 題 的 決 斷 值（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簡 稱 C R）。

通 常 C R 值 大 於 . 3 0 者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a≦ . 0 5）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此 即 為 選 題 的 依 據 ， 反 之

應 予 以 刪 除 。（ 邱 皓 政 ， 2 0 0 2； 郭 添 財 ， 2 0 0 4）  

( 2 )相 關 分 析 法  

係 以 P e a r s p n 積 差 相 關 法 計 算 每 一 項 目 與 分 量 表 總 分 的

積 差 相 關。相 關 係 數 須 達 . 4 0 以 上，且 達 顯 著 水 準 方 可 採 用 。 

2 .因 素 分 析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再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a r i m a x） 正 交 轉 軸 並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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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因 數 及 捨 去 因 素 負 荷 量 . 4 0  以 下 之 題 目 。（ 郭 添 財 ， 2 0 0 4） 

3 .信 度 分 析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係 數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信 度 係 數 分 析 衡 量

總 量 表 與 各 分 量 表 ； 係 數 值 介 於 0 . 7 0 ～ 0 . 9 8  之 間 算 高 信 度 ，

係 數 值 若 低 於 0 . 3 5 者 屬 於 低 信 度 ， 需 加 以 拒 絕 。（ 范 文 曦 ，

2 0 0 2）  

(二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1 .描 述 性 統 計 ：  

利 用 次 數 分 配 表 來 說 明 有 效 樣 本 在 基 本 變 項 資 料 各 組 的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 以 瞭 解 樣 本 分 佈 情 形 ， 並 計 算 全 體 樣 本

在 各 變 項 的 分 配 情 形 。  

2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主 要 用 於 分 析 同 一 項 目 樣 本 之 性 別 變 項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領 導 行 為 變 數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3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受 試 樣 本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年 齡、任 職 學 校、學 歷 、

體 育 專 業 、 教 練 年 資 、 學 校 職 務 、 專 業 證 照 、 薪 資 、 獎 勵 報 酬 ）

為 自 變 項 ， 再 分 別 以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 與 「 領 導 行 為 」 為 依

變 項，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若 F值 若 達

顯 著 水 準 差 異 （ p＜ . 0 5）， 再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以 了 解 差 異 情 形  

4 . P e a r s o n積 差 相 關 ：  

用 於 比 較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二 者 之 相 關 情

形 。  

5 .本 研 究 的 各 項 假 設 考 驗 之 顯 著 水 準 均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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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章 旨 在 分 析 討 論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 針 對 問 卷 調 查 所 獲 得 之 各 項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驗 證 相 關 之 研 究 假 設 ： 首 先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背 景 現 況 ； 再 針 對

不 同 背 景 因 素 之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其 差 異 情 形 之 比 較 分

析 。 全 章 分 三 節 來 加 以 敘 述 。 分 別 是 第 一 節 為 有 效 樣 本 之 背

景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分 析 ， 茲 分 述 於 后 。  

 

第 一 節   有 效 樣 本 之 背 景 現 況 分 析  

 

本 節 乃 就 問 卷 調 查 中 有 效 樣 本 之 背 景 資 料 變 項 的 分 配 狀

況 加 以 作 描 述 性 之 分 析，包 括 性 別、年 齡、任 職 學 校、學 歷 、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 擔 任 教 練 年 資 、 在 校 擔 任 職 務 、 指 導 項 目 、

專 業 證 照 、 薪 資 、 獎 勵 等 項 目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1。  

表 4 - 1 有 效 樣 本 之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及 比 例 分 配 表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男  3 3 5  8 1 . 9％  

性 別  
女  0 7 4  1 8 . 1％  

2 9 歲 以 下  0 5 1  1 2 . 5％  
3 0 - 3 9 歲  2 2 1  5 4 . 0％  
4 0 - 4 9 歲  1 1 8  2 8 . 9％  

年 齡  

5 0 歲 以 上  1 9  0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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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有 效 樣 本 之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及 比 例 分 配 表 (續 )  

 

 

 

 

 

 

 

 

 

 

 

 

 

 

 

 

 

 

 

 

 

 

 

國 小  2 7 8  6 8 . 0％
國 中  0 7 4  1 8 . 1％  任 職 學 校  
高 中 職  0 5 7  1 3 . 9％  
博 士  0 1 4  0 3 . 4％
碩 士  0 8 3  2 0 . 3％  
學 士  2 9 4  7 1 . 9％  
專 科  0 1 1  2 . 7％  

學 歷  

其 他  0 0 7  1 . 7％  
是  2 0 7  5 0 . 6％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否  2 0 2  4 9 . 4％  

1 - 3年  0 9 7  2 3 . 7％
4 - 6年  1 0 5  2 5 . 7％  

7 - 1 0年  0 7 5  1 8 . 3％  
1 1 - 1 5年  0 6 6  1 6 . 1％  
1 6 - 2 0年  0 4 0  0 9 . 8％  
2 1 - 2 5年  0 1 9  0 4 . 6％  

擔 任 教 練 年 資  

2 6 -年 以 上  0 0 7  0 1 . 7％  
行 政  2 0 8  5 0 . 9％
級 任  0 6 7  1 6 . 4％  
科 任  0 9 0  2 2 . 0％  

在 校 擔 任 職 務  

專 任 教 練  0 4 4  1 0 . 8％  
田 徑  1 3 6  3 3 . 3％
體 操  0 0 2  0 0 . 5％  
球 類  1 9 2  4 6 . 9％  
游 泳  0 0 6  0 1 . 5％  
國 術  0 0 6  0 1 . 5％  

民 俗 體 育  0 1 8  4 . 3％  

指 導 項 目  

其 他  0 4 9  0 1 2 . 0％  
有  2 8 3  6 9 . 2％

專 業 證 照  
沒 有  1 2 6  3 0 . 8％  
有  0 5 7  1 3 . 9％

薪 資  
沒 有  3 5 2  8 6 . 1％  
有  2 4 8  6 0 . 6％

獎 勵  
沒 有  1 6 1  3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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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中 男 女 教 練 之 分 佈 情 形 經 調 查 結 果 以 男 性 居 多 ，

有 3 3 5 人 ， 佔 8 1 . 9 %； 女 性 有 7 4 人 ， 佔 1 8 . 1 %。 此 結 果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台 北 巿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中 男、女 教 練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7 2 1％、 1 6 . 2 8％ ；

張 浩 桂 （ 2 0 0 4） 運 動 代 表 隊 經 營 現 況 之 研 究 以 台 北 市 國 中 為

例 中 男 、 女 教 練 之 比 例 分 別 為 7 5 . 8 9％ 、 2 4 . 1 1％ ； 陳 炳 楓

（ 2 0 0 6） 臺 南 縣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現 況 與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 中 男 、 女 教 練 比 例 分 別 為 8 7 . 9％ 、 1 2 . 1％ 相 似 ， 男 女 教

練 的 比 例 約 為 4： 1。 而 依 據 簡 曜 輝（ 1 9 9 9）之 研 究 指 出 ： 女

老 師 大 多 不 願 意 曬 太 陽 ， 寧 願 教 靜 態 性 的 室 內 科 目 ， 因 而 從

事 體 育 教 學 意 願 不 高 ； 另 依 據 林 廷 雄 （ 1 9 8 5） 的 研 究 指 出 女

性 教 師 多 數 因 為 可 能 是 擔 負 家 庭 事 務 較 多 所 以 影 響 擔 任 教 練

或 體 育 授 課 之 意 願 。 所 以 擔 任 教 練 的 分 佈 情 形 以 男 性 居 多 。  

二 、 年 齡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年 齡 的 分 佈 以 3 0 ~ 3 9 歲 的 人 數 最 多 有 2 2 1

人 ， 佔 5 4 . 0％ ； 其 次 是 4 0 ~ 4 9 歲 有 1 1 8 人 ， 佔 2 8 . 9 %； 而 2 9

歲 以 下 的 人 數 有 5 1 人 ， 佔 1 2 . 5 %，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 人 數 最

少 只 有 1 9 人 佔 4 . 6％ ， 此 分 佈 情 形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台 北 巿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中 教 練

年 齡 的 比 例 分 配 情 形 相 同 。  

三 、 任 職 學 校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任 職 學 校 分 佈 以 國 小 人 數 最 多 有 2 7 8 人 ， 佔

6 8 . 0％ ； 其 次 是 國 中 教 練 人 數 有 7 4 人 ， 佔 1 8 . 1 %； 而 以 高 中

教 練 人 數 最 少 只 有 5 7 人 佔 1 3 . 9％ ， 此 分 佈 情 形 如 同 我 國 高

中 職 、 國 中 、 國 小 學 校 數 量 之 分 布 情 形 相 同 ， 成 金 字 塔 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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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 隊 伍 數 及 教 練 數 越 往 高 層 ， 數 量 越 少 。  

四 、 學 歷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之 最 高 學 歷 分 佈 以 學 士 的 人 數 最 多 有 2 9 4

人 ， 佔 7 1 . 9 %； 其 次 為 碩 士 有 8 3 人 ， 佔 2 0 . 3 %； 博 士 學 歷 人

數 排 名 第 三 佔 3 . 4 %；專 科 有 1 1 人 居 第 四，佔 2 . 7％，而 最 少

的 是 專 科 以 下 只 有 7 人 ， 佔 1 . 7％ 。 由 此 可 顯 示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學 歷 普 遍 都 相 當 得 高 有 9 5 . 6％ 的 教 練

擁 有 大 學 以 上 之 學 歷 。 此 結 果 與 劉 秋 琴 （ 2 0 0 1） 我 國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分 析 與 課 程 發 展 之 研 究 的 研 究 相 符 ：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大 部 份 擁 有 大 專 以 上 學 歷 佔 9 6 . 1 0 %； 另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台 北 市 國 小 代 表 隊 教 練、余 育 蘋（ 2 0 0 2）排 球 教 練 、

陳 秋 梅 （ 2 0 0 5） 羽 球 教 練 的 樣 本 特 性 都 相 同 。  

五 、 體 育 科 系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之 相 關 專 業 ： 是 否 為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經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教 練 是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有 2 0 7 人 ， 佔 5 0 . 6 %； 而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有 2 0 2 人 ， 佔 4 9 . 4 %。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范 文

曦（ 2 0 0 1）、陳 炳 楓（ 2 0 0 6）之 研 究 結 果 有 些 出 入，也 許 是 因

為 樣 本 遍 及 國 中 、 高 中 ， 以 致 會 將 專 業 之 比 例 拉 高 了 。  

六 、 擔 任 教 練 年 資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年 資 之 分 佈 以 4 - 6 年 年 資 教 練 人 數 為 最 多

有 1 0 5 人，佔 2 5 . 7％，其 他 依 序 為 1 - 3 年 有 9 7 人 佔 2 3 . 7％ 、

7 - 1 0 年 有 7 5 人 佔 1 8 . 3％、 1 1 - 1 5 年 有 6 6 人 佔 1 6 . 1％、 1 6 - 2 0

年 4 0 人、2 1 - 2 5 年 1 9 人 佔 4 . 7％、2 6 年 以 上 有 7 人 佔 1 . 7％。

可 見 臺 中 縣 目 前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年 資 有 半 數 以 上 在

1 0 年 以 下 。 其 比 例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陳 炳 楓 （ 2 0 0 6）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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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在 校 擔 任 職 務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在 校 擔 任 職 務 之 分 佈 以 教 師 兼 行 政 的 人 數

最 多 有 2 0 8 人 ， 佔 5 0 . 9 %； 其 次 是 科 任 教 師 有 9 0 人 佔 2 2 . 0

％，第 三 是 級 任 老 師 有 6 7 人，佔 1 6 . 4 %，而 專 任 教 練 居 末 只

有 4 4 人 佔 1 0 . 7％ 。 其 原 因 可 能 在 於 行 政 人 員 以 及 課 任 教 師

所 擔 任 的 教 學 科 目 較 少 ， 可 免 除 教 學 準 備 的 繁 複 性 。 根 據 劉

仲 成（ 1 9 9 6）、劉 文 忠（ 1 9 9 8）研 究 均 指 出，有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之 教 師 的 體 教 學 態 度 較 積 極。此 結 果 也 與 范 文 曦（ 2 0 0 1）、陳

炳 楓 （ 2 0 0 6）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但 是 另 外 也 發 現 專 任 教 練 的

人 數 比 例 過 低 ， 這 表 示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人 力 的 培 養 仍 有 加 強 的

必 要 。  

八 、 指 導 項 目  

本 研 究 中 ， 教 練 指 導 項 目 的 分 佈 以 球 類 最 多 有 1 9 2 佔

4 6 . 9％，其 他 依 序 為 田 徑 1 3 6 人 佔 3 3 . 3％、其 他 4 9 人 佔 1 1 . 9

％ 、 民 俗 體 育 1 8 人 佔 4 . 4％ 、 第 五 順 位 有 二 項 分 別 為 游 泳 及

國 術 各 有 6 人 分 佔 1 . 5％ ， 最 少 的 是 體 操 只 有 2 人 ， 僅 佔 0 . 5

％。此 結 果 也 與 范 文 曦（ 2 0 0 1）、陳 炳 楓（ 2 0 0 6）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九 、 專 業 相 關 證 照  

本 研 究 中 ， 持 有 相 關 教 練 或 裁 判 證 照 的 教 練 有 2 8 3 人 ，

佔 6 9 . 2 %； 而 沒 有 相 關 證 照 的 教 練 則 有 1 2 6 人 ， 佔 3 0 . 8 %。

可 見 ， 專 業 證 照 仍 是 擔 任 教 練 所 要 求 的 趨 勢 。  

十 、 薪 資 給 付  

本 研 究 中，學 校 有 給 付 教 練 薪 資 的 只 有 5 7人，佔 1 9 . 9 %；

這 其 中 大 多 是 屬 於 專 任 教 練 ， 因 其 職 務 是 有 給 職 教 練 ， 而 沒

有 給 付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3 5 2人 ， 佔 8 6 . 1 %如 。 顯 示 目 前 臺 中 縣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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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除 專 任 教 練 之 外 大 部 分 是 屬 於 義 工

服 務 性 質 。 此 結 果 也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但

根 據 黃 貴 祥 （ 2 0 0 1） 的 研 究 發 現 ， 薪 資 較 高 的 教 師 認 為 其 工

作 滿 足 、 教 學 表 現 亦 較 佳 。 由 此 可 知 ， 教 練 的 薪 資 問 題 ， 日

後 應 趨 向 於 付 費 制 較 好 。  

十 一 、 獎 勵  

本 研 究 中，學 校 有 給 予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2 4 8 人，佔 6 0 . 6 %；

而 沒 有 給 予 獎 勵 的 有 1 6 1 人 ， 佔 3 9 . 4 %。 而 獎 勵 的 方 式 大 多

數 是 以 記 功 、 嘉 獎 的 獎 勵 方 式 ， 只 有 極 少 數 是 以 獎 金 方 式 予

以 獎 勵 。 相 對 於 教 練 所 付 出 的 心 力 ， 獎 勵 的 方 式 應 予 以 多 元

化 以 符 合 教 練 們 實 際 的 需 要 。  

 
第 二 節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分 析  

 

一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因 素 內

容 之 分 析  

(一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因 素 分 析  

經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分 析 獲 得 參 與 動

機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 依 其 大 小 排 列 如 表 4 - 2，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6 . 9 6 %。 發 現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五 個 構 面 中 以 「 自 我 實 現 」

其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人 際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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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因 素 及 內 容  

因素名稱  內容要點  解釋變異量  

自我實現  重視個人經歷成長的參與。  22.13％  

滿足需求  
受外在的刺激以及感受樂趣以滿足自

我之所需。  
21.34％  

成就感  
期望成為優秀教練並且使代表隊能獲

得好成績得到學校的認同。  
16.60％  

社會責任  
教練有顆像教師的心，會把技術、經驗

的傳承當成是對自己、學校的責任。  
15.65％  

人際關係  
常受週遭的人所影響，也為了與週遭環

境互動而努力。  
11.24％  

 

(二 )分 析 與 討 論  

依 表 4 - 2 之 結 果 ， 得 知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可 依 序 分 成 以 下 五 種 因 素 ：  

1 .自 我 實 現 因 素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教 練 訓 練 動 機 的 第 一

順 位 就 是「 自 我 實 現 」，可 見 施 測 樣 本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內 容 首

重 自 我 能 力 及 經 歷 的 發 展 與 實 現 。  

2 .滿 足 需 求 因 素  

自 此 結 果 開 始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研 究 結 果 有 所 出 入 ， 推

測 是 因 為 施 測 對 象 以 及 數 量 有 所 不 同 而 導 致 不 同 的 結 果 。 此

因 素 所 呈 現 的 內 容 是 施 測 樣 本 參 與 訓 練 之 動 機 是 因 為 為 了 要

滿 足 自 己 本 身 的 需 求 而 引 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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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 就 感 因 素  

此 因 素 所 呈 現 的 內 容 是 施 測 樣 本 參 與 訓 練 之 動 機 為 了 實

現 自 己 帶 隊 的 成 績 並 提 攜 後 勁 的 充 實 感 。  

4 .社 會 責 任 因 素  

在 此 因 素 中 所 呈 現 的 內 容 是 擔 任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 把

技 術 、 經 驗 的 傳 承 當 成 是 對 自 己 、 學 校 的 責 任 ， 而 為 完 成 應

盡 之 責 任 而 參 與 訓 練 。  

5 .人 際 關 係  

此 因 素 中 所 顯 示 的 內 容 是 參 與 訓 練 是 為 了 偏 向 於 週 遭 的

人 所 影 響 ， 也 為 了 與 週 遭 環 境 互 動 而 努 力 的 方 向 。  

二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因 素 間 關 係  

(一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3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3：教 練 的 性 別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五 個 因 素 中，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可 見 性 別 因 素 對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不 具 影 響 。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性
別  M  ±  S D  t p 事後比較  

A 男  3 . 8 9 ± 0 . 6 6  
自我實現  B 女  3 . 9 7 ± 0 . 6 3  0.88 .77  

A 男  4 . 0 5 ± 0 . 5 5  
滿足需求  B 女  4 . 0 9 ± 0 . 5 1  0.32 .86  

A 男  4 . 1 7 ± 0 . 6 3  
成就感  B 女  4 . 1 6 ± 0 . 6 4  1.11 .29  

A 男  3 . 9 2 ± 0 . 6 0  
社會責任  B 女  3 . 9 7 ± 0 . 5 8  0.03 .85  

A 男  3 . 2 4 ± 0 . 7 5  
人際關係  B 女  3 . 5 5 ± 0 . 6 4  2.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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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4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4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2 9歲 以 下 的 教 練 其 自 我 實 現 的 動 機 強 度 顯 著 高 於 3 0 - 3 9

歲 以 及 4 0 - 4 9歲 的 教 練。此 結 果 與 施 纚 娟（ 1 9 8 4）於 志 願 服 務

人 員 工 作 動 機 與 工 作 滿 足 之 研 究 中 ： 年 齡 介 於 2 3歲 到 2 8歲 之

間 的 張 老 師 ， 其 參 與 動 機 分 別 為 表 達 社 會 責 任 、 自 我 成 長 與

發 展 、 社 會 接 觸 ⋯ 等 相 符 。 顯 示 年 紀 輕 的 教 練 就 如 同 年 輕 的

張 老 師 一 樣 ， 企 圖 心 較 旺 盛 ， 較 急 於 求 取 自 我 表 現 的 機 會 ，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年 齡  
（ 歲 ）  M  ±  S D  F p 事後比較

A 2 9 以 下 4 . 1 3 ± 0 . 5 9  
B 3 0 - 3 9 3 . 8 5 ± 0 . 6 6  
C 4 0 - 4 9 3 . 8 9 ± 0 . 6 6  自我實現  

D 5 0 以 上 4 . 0 3 ± 0 . 7 2  

2.88* .04 A>B,C 

A 2 9 以 下 4 . 1 6 ± 0 . 4 9  
B 3 0 - 3 9 4 . 0 2 ± 0 . 5 6  
C 4 0 - 4 9 4 . 0 6 ± 0 . 5 4  滿足需求  

D 5 0 以 上 4 . 2 7 ± 0 . 5 5  

2.06 .11  

A 2 9 以 下 4 . 3 4 ± 0 . 5 6  
B 3 0 - 3 9 4 . 0 9 ± 0 . 6 5  
C 4 0 - 4 9 4 . 1 9 ± 0 . 6 1  成就感  

D 5 0 以 上 4 . 4 6 ± 0 . 6 0  

3.82* .01 A,D>B 

A 2 9 以 下 4 . 0 8 ± 0 . 5 0  
B 3 0 - 3 9 3 . 8 4 ± 0 . 5 9  
C 4 0 - 4 9 4 . 0 0 ± 0 . 6 1  社會責任  

D 5 0 以 上 4 . 0 5 ± 0 . 6 2  

3.55* .02 A>B 

A 2 9 以 下 3 . 4 5 ± 0 . 6 9  
B 3 0 - 3 9 3 . 2 3 ± 0 . 7 4  
C 4 0 - 4 9 3 . 3 9 ± 0 . 7 3  人際關係  

D 5 0 以 上 3 . 1 6 ± 0 . 8 3  

2.28 .08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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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參 與 代 表 隊 之 訓 練 。  

2 .「 成 就 感 」 構 面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 以 及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其 成 就 感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3 0 - 3 9 歲 的 教 練，推 測 其 原 因 是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幾 乎

是 經 驗 豐 富，戰 功 輝 煌，而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雖 擔 任 教 練 時 間

不 久 ， 但 因 其 企 圖 心 較 旺 盛 ， 故 其 成 就 感 動 機 比 較 強 烈 。  

3 .「 社 會 責 任 」 構 面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顯 著 高 於 3 0 - 3 9 歲 的 教 練，此 結 果 也 與

前 述 施 纚 娟 （ 1 9 8 4）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年 紀 輕 的 教 練 初 踏 入

社 會 ， 抱 負 心 及 企 圖 心 強 烈 ， 急 於 求 取 表 現 有 相 當 之 關 係 。  

(三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5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任職  
學校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國 小 3.83±0.68 
B 國 中 4.04±0.48 自我實現  
C 高 中 職 4.11±0.67 

6.43* .00 B,C>A 

A 國 小 4.00±0.56 
B 國 中 4.11±0.41 滿足需求  
C 高 中 職 4.29±0.56 

7.44* .00 C>A 

A 國 小 4.13±0.66 
B 國 中 4.19±0.47 成就感  
C 高 中 職 4.34±0.65 

2.73 .06  

A 國 小 3.87±0.61 
B 國 中 4.02±0.51 社會責任  
C 高 中 職 4.08±0.57 

4.38* .01 C>A 

A 國 小 3.26±0.77 
B 國 中 3.34±0.57 人際關係  
C 高 中 職 3.43±0.75 

1.42 .2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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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5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高 中 職 和 國 中 的 教 練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因 為 國 小 教 練 有 多 數 並 非 為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 而 國 中 、 高 中 的

教 練 們 在 專 業 上 的 要 求 要 高 於 國 小 ， 所 以 在 自 我 實 現 的 動 機

也 強 於 國 小 教 練 。  

2 .「 滿 足 需 求 」 構 面  

高 中 職 的 教 練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因 為 高

中 職 學 校 專 任 教 練 的 數 量 較 多 ， 因 採 聘 任 制 ， 所 以 教 練 的 壓

力 較 大 ， 其 需 求 之 滿 足 必 須 建 立 在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基 礎 上 ， 一

旦 代 表 隊 沒 了 ， 其 需 求 就 無 法 滿 足 ， 相 對 國 小 大 部 分 教 練 屬

義 務 職 ， 甚 至 無 代 表 隊 對 其 需 求 影 響 也 不 嚴 重 。 所 以 高 中 職

教 練 滿 足 需 求 之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教 練 。  

3 .「 社 會 責 任 」 構 面  

高 中 職 的 教 練 其 社 會 責 任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因 為 高 中 職 教 練 背 負 者 選 手 面 臨 大 學 入 學 的 考 驗 以

及 甚 至 是 國 際 賽 中 為 國 家 爭 取 名 次 的 壓 力 ， 所 以 高 中 職 的 教

練 背 負 者 較 重 的 社 會 責 任 。  

(四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6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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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不 同 學 歷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博 士 學 位 的 教 練 其 自 我 實 現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博 士 學 歷 的 教 練 因 其 接 受 較 專 業 的 知 識 ， 所

以 在 訓 練 上 旁 人 及 自 己 都 會 因 其 突 出 的 學 歷 而 會 給 予 較 高 的

期 待 ， 所 以 在 自 我 實 現 的 動 機 也 就 比 較 強 烈 。 此 結 果 與 邱 淑

媛 （ 1 9 9 3） 的 研 究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的 員 工 比 較 重 視 自 我 肯 定 和

工 作 表 現 的 結 果 相 符 。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教 練  
學 歷  M ± SD F p 事 後 比 較  

A  博 士  4 . 4 1 ±0 . 5 9  
B  碩 士  4 . 0 0 ±0 . 6 4  
C  學 士  3 . 8 6 ±0 . 6 4  
D  專 科  3 . 9 1 ±0 . 6 2  

自我實現  
 

E  其 他  3 . 5 4 ±1 . 1 2  

3 . 4 5 * . 0 0  A > E  

A  博 士  4 . 4 6 ±0 . 5 0  
B  碩 士  4 . 1 7 ±0 . 5 2  
C  學 士  4 . 0 2 ±0 . 5 4  
D  專 科  4 . 1 5 ±0 . 5 0  

滿足需求  

E  其 他  3 . 6 3 ±0 . 6 5  

4 . 4 7 * . 0 0  A > E  

A  博 士  4 . 5 9 ±0 . 5 4  
B  碩 士  4 . 2 3 ±0 . 5 7  
C  學 士  4 . 1 3 ±0 . 6 3  
D  專 科  4 . 3 0 ±0 . 7 3  

成就感  

E  其 他  3 . 9 3 ±0 . 8 7  

2 . 3 8  . 0 5   

A  博 士  4 . 2 9 ±0 . 5 6  
B  碩 士  3 . 9 9 ±0 . 5 1  
C  學 士  3 . 9 0 ±0 . 6 0  
D  專 科  3 . 8 0 ±0 . 5 6  

社會責任  

E  其 他  3 . 8 6 ±0 . 9 8  

4 . 3 8 * . 0 1   

A  博 士  3 . 4 5 ±0 . 8 9  
B  碩 士  3 . 3 8 ±0 . 6 9  
C  學 士  3 . 2 8 ±0 . 7 4  
D  專 科  3 . 2 3 ±0 . 8 2  

人際關係  

E  其 他  3 . 1 9 ±0 . 6 7  

0 . 5 1  . 7 2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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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滿 足 需 求 」 構 面  

博 士 學 位 的 教 練 其 滿 足 需 求 的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練。此 項 目 范 文 曦（ 2 0 0 1）的 研 究：「 可 能 是 專 科 以 下 的 教

練 其 工 作 薪 資 較 學 士 學 歷 的 教 練 低 ， 因 此 希 望 能 有 額 外 的 收

入 能 貼 補 ， 或 藉 此 經 歷 來 增 加 自 己 工 作 升 遷 的 機 會 。 」 結 果

完 全 不 同 。  

但 是 張 永 政 （ 1 9 9 2） 的 研 究 卻 又 指 出 指 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運 動 教 練 在 內 在 價 值 或 是 外 在 價 值 都 沒 有 差 異 。 這 些 研 究

為 何 會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是 否 是 因 其 職 業 或 身 份 的 關 係 而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未 來 可 以 朝 此 方 面 進 行 深 入 的 探 討 。  

(五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7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7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之 教 練 自 我 實 現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專業  
科系  M ± SD t p 事 後 比 較

A 體育科  4 . 0 3 ±0 . 5 4  
自我實現  

B 非體育科 3 . 7 8 ±0 . 7 5  
5 . 8 9 * . 0 0  A > B  

A 體育科  4 . 1 4 ±0 . 4 9  
滿足需求  

B 非體育科 3 . 9 8 ±0 . 5 9  
6 . 4 1 * . 0 1  A > B  

A 體育科  4 . 2 4 ±0 . 5 4  
成就感  

B 非體育科 4 . 0 9 ±0 . 7 0  
5 . 4 5 * . 0 2  A > B  

A 體育科  4 . 0 2 ±0 . 5 2  
社會責任  

B 非體育科 3 . 8 3 ±0 . 6 5  
2 . 5 9  . 1 0   

A 體育科  3 . 3 7 ±0 . 7 0  
人際關係  

B 非體育科 3 . 2 3 ±0 . 7 7  
1 . 4 3  . 2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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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的 教 練 。 此 結 果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的 研 究 相 符 ， 其 原 因

為 所 謂「 術 業 有 專 攻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喜 愛 的 學 習 領 域，也

都 期 望 能 在 這 一 領 域 中 達 到 成 為 專 家 的 地 位 。 就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因 素 中 之 「 自 我 實 現 」 而 言 ，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者 顯 然 有

較 為 積 極 的 態 度 ， 這 顯 示 出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者 期 望 自 己 能 在 自

身 學 習 的 領 域 中 ， 達 到 自 我 實 現 的 目 的 。  

2 .「 滿 足 需 求 」 構 面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之 教 練 需 求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因 為 體 育 專 長 的 教 練 在 其 事 業 的 表 現 上

藉 由 訓 練 代 表 隊 是 最 直 接 且 拿 手 的 方 向 ， 所 以 其 需 求 動 機 強

於 其 他 非 體 育 科 系 的 教 練 。  

3 .「 成 就 感 」 構 面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之 教 練 成 就 感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推 測 原 因 可 以 戴 仁 山（ 2 0 0 0）、湯 錦 宏（ 1 9 9 3）之

研 究 結 果 ：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教 師 的 任 教 體 育 課 意 願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教 師 。 來 類 推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意 願

會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 相 對 的 其 成 就 感 之 動 機 自 然

會 較 高 。  

(六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8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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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年 資
(年 )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1 - 3  4 . 4 1 ±0 . 7 1  
B  4 - 6  4 . 3 2 ±0 . 7 2  
C  7 - 1 0  3 . 9 1 ±0 . 6 6  
D  1 1 - 1 5  3 . 8 3 ±0 . 6 4  
E  1 6 - 2 0  3 . 2 6 ±0 . 7 7  
F 2 1 - 2 5  3 . 8 3 ±0 . 5 7  

自我實現  

G  2 6 以 上 3 . 9 5 ±0 . 7 3  

3 . 4 5 * . 0 2  A,B>E 

A  1 - 3  3 . 9 9 ±0 . 5 5  
B  4 - 6  4 . 0 8 ±0 . 5 4  
C  7 - 1 0  4 . 0 5 ±0 . 5 2  
D  1 1 - 1 5  4 . 1 1 ±0 . 5 0  
E  1 6 - 2 0  4 . 1 1 ±0 . 6 5  
F 2 1 - 2 5  4 . 1 0 ±0 . 5 7  

滿足需求  

G  2 6 以 上 3 . 9 4 ±0 . 5 9  

0 . 4 9  . 8 2   

A  1 - 3  4 . 0 5 ±0 . 6 5  
B  4 - 6  4 . 2 2 ±0 . 6 2  
C  7 - 1 0  4 . 1 4 ±0 . 6 1  
D  1 1 - 1 5  4 . 2 0 ±0 . 5 9  
E  1 6 - 2 0  4 . 2 4 ±0 . 5 8  
F 2 1 - 2 5  4 . 1 6 ±0 . 6 1  

成就感  

G  2 6 以 上 4 . 1 4 ±0 . 6 7  

1 . 1 4  . 3 4   

A  1 - 3  3 . 3 6 ±0 . 5 7  
B  4 - 6  3 . 9 8 ±0.58 
C  7 - 1 0  3 . 8 5 ±0 . 6 4  
D  1 1 - 1 5  4 . 2 4 ±0 . 5 2  
E  1 6 - 2 0  4 . 3 6 ±0 . 6 2  
F 2 1 - 2 5  3 . 9 0 ±0 . 5 8  

社會責任  

G  2 6 以 上 4 . 0 4 ±0 . 3 7  

4 . 3 8 * . 0 1  D,E>A 

A  1 - 3  3 . 2 6 ±0 . 7 7  
B  4 - 6  3 . 4 0 ±0 . 6 9  
C  7 - 1 0  3 . 2 5 ±0 . 7 9  
D  1 1 - 1 5  3 . 1 9 ±0 . 7 1  
E  1 6 - 2 0  3 . 3 7 ±0 . 7 3  
F 2 1 - 2 5  3 . 3 9 ±0 . 7 8  

人際關係  

G  2 6 以 上 3 . 2 4 ±0 . 8 7  

0 . 7 8  . 5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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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1 - 3 年 資 教 練 與 4 - 6 年 資 之 教 練 其 自 我 實 現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1 6 - 2 0 年 資 的 教 練 。 與 第 (二 )項 教 練 年 齡 變 項 與 動 機 因 素

之 關 係 類 似 ， 年 資 較 少 之 教 練 也 較 年 輕 ， 因 為 旺 盛 的 企 圖 心

所 以 會 較 急 於 求 取 自 我 實 現 的 機 會 。  

2 .「 社 會 責 任 」 構 面  

1 1 - 1 5 年 資 教 練 與 1 6 - 2 0 年 資 之 教 練 其 社 會 責 任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1 - 3 年 資 的 教 練。與 范 文 曦（ 2 0 0 1）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推 測 原 因 可 能 是 年 輕 剛 出 道 的 教 練 對 任 教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事 務

一 切 都 還 不 熟 悉 ， 雖 知 要 努 力 教 導 選 手 ， 但 卻 無 法 做 有 效 的

經 驗 傳 承 ， 故 亦 無 法 兼 顧 代 表 隊 中 的 其 他 事 項 ； 而 經 過 一 段

擔 任 教 練 經 歷 的 洗 禮 之 後 ， 對 於 代 表 隊 中 大 小 細 節 都 已 全 盤

了 解，所 以 能 得 心 應 手。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黃 榮 宗 等 人（ 1 9 9 9）、

盧 榮 順 （ 1 9 9 6）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教 師 對 體 育 教 學

的 任 教 意 願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七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9 所 示 ， 發 現 專 任 教 練 在 五 個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因 素 中 均 高

於 行 政 人 員 或 級 任 老 師 。 此 結 果 支 持 范 文 曦 （ 2 0 0 1） 的 研 究

推 測 相 符 。 因 為 專 任 教 練 ， 其 工 作 任 期 為 一 年 一 聘 的 ， 因 此

需 要 好 成 績 來 獲 得 學 校 、 家 長 與 選 手 們 的 支 持 ， 期 望 獲 得 校

內 同 學 們 和 選 手 的 認 同 ， 及 與 老 師 同 等 的 地 位 ， 所 以 在 各 項

動 機 因 素 方 面，會 比 較 行 政 人 員、級 任 老 師 持 較 積 極 的 看 法。

此 與 戴 仁 山（ 2 0 0 0）的 研 究：「 級 任 」教 師 的 任 教 體 育 課 的 意

願 低 於「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及「 行 政 人 員 」；

亦 與 黃 榮 宗 等（ 1 9 9 9）、劉 仲 成（ 1 9 9 6）的 研 究 結 果 相 類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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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八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游 泳 教 練 自 我 實 現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民 俗 體 育 教 練 。  

2 .「 社 會 責 任 」 構 面  

游 泳 教 練 其 責 任 動 機 顯 著 高 於 體 操 教 練 。  

以 上 二 點，因 為 體 育 競 賽 項 目 眾 多，依 據 范 文 曦（ 2 0 0 1）

的 研 究 此 項 目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但 本 研 究 中 ， 而 游 泳 教 練

其 動 機 之 所 以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之 情 形，需 再 加 以 深 入 探 究 瞭 解。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教練職務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兼任行政 3 . 8 6 ±0 . 6 7  
B  級任老師 3 . 7 8 ±0 . 7 6  
C  科任老師 3 . 9 6 ±0 . 6 0  自我實現  

D  專任教練 4 . 2 0 ±0 . 4 3  

4 . 3 9 * . 0 0  D>A,B 

A  兼任行政 4 . 0 4 ±0 . 5 7  
B  級任老師 3 . 9 2 ±0 . 6 1  
C  科任老師 4 . 1 0 ±0 . 4 9  滿足需求  

D  專任教練 4 . 2 9 ±0 . 3 5  

4 . 5 1 * . 0 0  D>B 

A  兼任行政 4 . 1 5 ±0 . 6 3  
B  級任老師 4 . 0 4 ±0 . 7 2  
C  科任老師 4 . 1 9 ±0 . 6 4  成就感  

D  專任教練 4 . 4 1 ±0 . 3 5  

3 . 2 7 * . 0 2  D>B 

A  兼任行政 3 . 9 1 ±0 . 5 8  
B  級任老師 3 . 8 0 ±0 . 7 1  
C  科任老師 3 . 9 4 ±0 . 5 6  社會責任  

D  專任教練 4 . 2 0 ±0 . 4 3  

4 . 3 3 * . 0 0  D>A,B 

A  兼任行政 3 . 2 9 ±0 . 7 5  
B  級任老師 3 . 1 5 ±0 . 8 0  
C  科任老師 3 . 2 7 ±0 . 7 0  人際關係  

D  專任教練 3 . 6 3 ±0 . 5 5  

3 . 9 1 * . 0 0  D>A,B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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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指導  
項目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田徑  3 . 8 8 ± 0 . 6 8  
B 體操  3 . 4 0 ± 0 . 8 5  
C 球類  3 . 8 7 ± 0 . 6 5
D 游泳  4 . 3 0 ± 0 . 3 7  
E 國術  3 . 9 7 ± 0 . 3 4  
F 民俗  3 . 6 6 ± 0 . 6 6  

自我實現  

G 其他  4 . 1 6 ± 0 . 6 2  

2 . 3 3 *  . 0 3  D>F 

A 田徑  4 . 0 6 ± 0 . 5 4  
B 體操  3 . 3 0 ± 0 . 4 2  
C 球類  4 . 0 6 ± 0 . 5 6  
D 游泳  4 . 4 0 ± 0 . 3 8  
E 國術  4 . 2 0 ± 0 . 3 1  
F 民俗  3 . 9 8 ± 0 . 4 2  

滿足需求  

G 其他  4 . 0 7 ± 0 . 5 8  

1 . 1 7  . 3 2   

A 田徑  4 . 1 3 ± 0 . 6 4  
B 體操  3 . 3 8 ± 0 . 1 8  
C 球類  4 . 1 7 ± 0 . 6 4  
D 游泳  4 . 4 2 ± 0 . 4 7  
E 國術  4 . 3 3 ± 0 . 3 8  
F 民俗  3 . 9 7 ± 0 . 5 3  

成就感  

G 其他  4 . 3 1 ± 0 . 6 2  

1 . 5 4  . 1 6   

A 田徑  3 . 9 0 ± 0 . 5 7  
B 體操  3 . 5 0 ± 0 . 7 1  
C 球類  3 . 8 8 ± 0 . 6 2  
D 游泳  4 . 2 1 ± 0 . 4 9  
E 國術  4 . 0 0 ± 0 . 3 5  
F 民俗  3 . 8 9 ± 0 . 6 9  

社會責任  

G 其他  4 . 1 7 ± 0 . 5 0  

2 . 1 4 *  . 0 4  D>B 

A 田徑  3 . 2 9 ± 0 . 7 5  
B 體操  3 . 5 0 ± 0 . 2 4  
C 球類  3 . 2 3 ± 0 . 7 5  
D 游泳  3 . 7 8 ± 0 . 8 7  
E 國術  3 . 5 8 ± 0 . 6 2  
F 民俗  3 . 4 2 ± 0 . 7 2  

人際關係  

G 其他  3 . 4 6 ± 0 . 6 7  

1 . 3 5  . 2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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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1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1 所 示，發 現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在「 自 我 實 現 」及

「 社 會 責 任 」 二 構 面 均 高 於 沒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  

推 測 原 因 是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對 參 與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持 較

積 極 的 態 度 ， 因 為 有 強 烈 的 動 機 才 會 促 使 自 己 參 加 專 業 證 照

的 研 習 及 考 試 ， 以 充 實 自 我 的 知 識 與 經 驗 ， 期 望 能 有 更 好 的

訓 練 成 效 。  

(十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2 所 示，發 現 薪 資 變 項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五 個 因 素 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推 論 是

因 為 本 縣 各 級 代 表 隊 教 練 絕 大 多 數 已 取 有 教 師 資 格 （ 約 佔

8 9 . 3％ ），所 以 不 用 擔 心 薪 資 來 源，而 本 縣 之 專 任 教 練 除 教 育

部 的 長 期 聘 任 教 練 之 外 ， 縣 內 聘 用 的 專 任 教 練 也 有 固 定 的 薪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專業  
證照  M ± SD t p 事 後 比 較

A 有  3 . 9 9 ±0 . 5 8  
自我實現  

B 無  3 . 7 0 ±0 . 7 8  9 . 0 8 *  . 0 0  A > B  

A 有  4 . 1 4 ±0 . 5 0  
滿足需求  

B 無  3 . 8 9 ±0 . 6 1  2 . 6 4 *  . 1 0   

A 有  4 . 2 4 ±0 . 5 7  
成就感  B 無  4 . 0 0 ±0 . 7 2  2 . 5 8  . 1 0   

A 有  4 . 0 0 ±0 . 5 2  
社會責任  B 無  3 . 7 6 ±0 . 7 1  7 . 4 5 *  . 0 0  A > B  

A 有  3 . 3 6 ±0 . 7 2  
人際關係  B 無  3 . 1 7 ±0 . 7 7  1 . 4 4  . 2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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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給 付 ， 所 以 在 此 研 究 中 薪 資 變 項 並 不 影 響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  

表 4 - 1 2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十 一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3 所 示，發 現 獎 勵 變 項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五 個 因 素 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因 為 在 樣 本 中 的 回 答 中 ， 絕 大 多 數 的 獎 勵 都

是 以 記 功、嘉 獎 的 獎 勵，這 種 獎 勵 方 式 對 教 練 而 言 過 於 空 洞，

若 是 金 錢 的 獎 勵 ， 以 目 前 各 學 校 的 經 濟 狀 況 而 言 ， 金 額 也 有

限 ， 所 以 獎 勵 的 誘 因 對 教 練 投 入 訓 練 的 動 機 之 影 響 是 微 乎 其

微 的 。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薪資  M ± SD t p 事後比較

A  有  4 . 1 5 ±0.57 
自我實現  

B  無  3 . 8 6 ±0.66 
1 . 1 0  . 2 7   

A  有  4 . 2 1 ±0.54 
滿足需求  

B  無  4 . 0 4 ±0.54 
0 . 1 0  . 7 5   

A  有  4 . 3 4 ±0.60 
成就感  

B  無  4 . 1 4 ±0.63 
0 . 0 5  . 8 2   

A  有  4 . 1 6 ±0.49 
社會責任  

B  無  3 . 8 9 ±0.60 
1 . 6 9  . 1 9   

A  有  3 . 6 1 ±0.63 
人際關係  

B  無  3 . 2 5 ±0.74 
2 . 4 0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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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與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第 三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分 析  

 

一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內 容 之

分 析  

(一 )領 導 行 為 之 因 素 分 析  

經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分 析 獲 得 參 與 動

機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 依 其 大 小 排 列 如 表 4 - 1 4，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4 . 4 8 %。發 現 領 導 行 為 五 個 構 面 中 以「 關 懷 行 為 」其 得

分 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訓 練 指 導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 專 制 行 為 」。  

訓練動機
因素  

組
別 獎勵  M ± SD t p 事 後 比 較

A 有  3 . 9 2 ±0.64 
自我實現  

B 無  3 . 8 9 ±0.68 
0 . 1 0  . 7 5   

A 有  4 . 1 0 ±0.53 
滿足需求  

B 無  4 . 0 0 ±0.57 
0 . 0 2  . 8 8   

A 有  4 . 2 0 ±0.62 
成就感  

B 無  4 . 1 1 ±0.64 
0 . 3 2  . 5 7   

A 有  3 . 9 4 ±0.60 
社會責任  

B 無  3 . 9 0 ±0.58 
0 . 6 8  . 4 1   

A 有  3 . 3 8 ±0.70 
人際關係  

B 無  3 . 1 7 ±0.78 
3 . 2 8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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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及 內 容  

 

 

 

 

 

 

 

 

 

(二 )分 析 與 討 論  

依 表 4 - 1 4 之 結 果，得 知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可 依 序 分 成 以 下 五 種 因 素 ：  

1 關 懷 行 為 因 素  

施 測 樣 本 領 導 行 為 內 容 中 首 重 對 於 選 手 的 關 心 ， 表 現 對

選 手 的 關 懷 重 視 團 隊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是 相 同 的 屬 性 ， 結 果 也 相 同 。  

2 .訓 練 指 導 因 素  

此 結 果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在 此 因 素 中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是 針 對 選 手 施 予 適 當 之 訓 練 與 指 導 並 因 材 施 教 即

最 好 是 能 針 對 每 位 選 手 的 不 同 而 做 出 個 別 指 導 。 而 依 據 林 育

宗 （ 2 0 0 4）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選 手 偏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往 往 以 運

動 技 能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為 主 。  

因素名稱  內容要點  解釋  
變異量  

關懷行為  
教練關心運動員個人福利、正面團隊氣
氛、與運動員之間溫暖的人際關係行為。  31.68％  

訓練指導  
訓練行為主要於改善運動員的成績表現，
教導運動員的技術、技巧及戰略，且指揮
和協調成員的活動。  

16.84％  

獎勵行為  
教練認同及獎賞運動員優良表現的增強行
為。  15.00％  

民主行為  
教練允許運動員參與團隊目標、練習方
法、比賽戰術、戰略等決策  
的行為。  

11.71％  

專制行為  教練自行做決策，強調個人權威的行為。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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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 勵 因 素  

此 因 素 所 呈 現 的 內 容 是 當 選 手 有 好 的 表 現 時 ， 教 練 會 予

以 鼓 勵 ， 並 在 適 當 的 場 合 下 表 現 對 選 手 的 認 同 或 嘉 獎 予 以 增

強 的 行 為 。  

4 .民 主 行 為 因 素  

在 此 因 素 中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是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們 自 行 訂 定 共

同 的 團 隊 目 標 並 在 訓 練 時 能 讓 每 位 選 手 思 考 、 發 表 對 比 賽 策

略 的 意 見 ， 以 提 昇 選 手 參 與 訓 練 意 願 的 行 為 。  

5 .專 制 行 為 因 素  

此 因 素 中 所 顯 示 的 內 容 是 教 練 獨 立 判 斷 與 下 決 定 ， 強 調 個 人

權 威 的 行 為 。  

二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背 景 變 項 與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間 關 係  

(一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5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性 別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5：發

現 教 練 的 性 別 在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因 素 中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可

見 性 別 因 素 不 致 影 響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性
別  M ± SD t p 事後比較  

A 男  4.31±0.45 
關懷行為  B 女  4.29±0.42 0.52 .47  

A 男  4.28±0.45 
訓練指導  B 女  4.23±0.44 0.06 .81  

A 男  4.27±0.51 
獎勵行為  B 女  4.27±0.56 1.55 .21  

A 男  3.76±0.57 
民主行為  B 女  3.84±0.53 0.13 .72  

A 男  3.91±0.54 
專制行為  B 女  3.88±0.54 0.7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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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年 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6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年 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發 現 4 0 - 4 9 歲 以 及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 其 領 導 行 為

的 「 訓 練 指 導 」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 與 范 文 曦

（ 2 0 0 1） 相 符 ， 推 測 原 因 是 年 齡 較 長 的 教 練 由 於 其 訓 練 的 時

間 經 驗 比 年 齡 較 小 的 教 練 要 久 ， 所 以 在 指 導 選 手 的 訓 練 經 驗

也 比 較 豐 富 。 所 以 在 訓 練 指 導 時 ， 運 用 其 累 積 的 經 驗 ， 故 面

對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選 手 及 狀 況 時 ， 均 能 選 擇 較 為 適 當 的 訓 練

方 式 。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年齡  
（歲）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2 9 以 下 4.33±0.40 
B 3 0 - 3 9 4.28±0.46 
C 4 0 - 4 9 4.30±0.45 關懷行為  

D 5 0 以 上 4.57±0.37 

2.58 .05  

A 2 9 以 下 3.94±0.47 
B 3 0 - 3 9 4.25±0.54 
C 4 0 - 4 9 4.41±0.50 訓練指導  

D 5 0 以 上 4.46±0.60 

3.82* .01 C,D>A 

A 2 9 以 下 4.27±0.43 
B 3 0 - 3 9 4.25±0.46 
C 4 0 - 4 9 4.27±0.45 獎勵行為  

D 5 0 以 上 4.50±0.33 

1.78 .15  

A 2 9 以 下 3.87±0.63 
B 3 0 - 3 9 3.74±0.56 
C 4 0 - 4 9 3.77±0.55 民主行為  

D 5 0 以 上 3.91±0.53 

1.11 .35  

A 2 9 以 下 4.07±0.47 
B 3 0 - 3 9 3.87±0.55 
C 4 0 - 4 9 3.90±0.54 專制行為  

D 5 0 以 上 3.83±0.56 

1.95 .12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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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7 不 同 級 別 的 學 校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7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獎 勵 行 為 」 構 面  

高 中 職 和 國 小 的 教 練 其 獎 勵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的 教 練 。

推 測 是 因 為 所 訓 練 選 手 的 狀 態 不 同 以 致 有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出

現 ， 在 國 小 因 為 選 手 身 心 尚 未 成 熟 ， 需 要 以 獎 勵 的 方 法 吸 引

其 參 加 訓 練 ， 而 高 中 的 選 手 需 要 面 臨 大 學 的 甄 試 ， 所 以 也 需

要 獎 勵 作 為 入 學 的 資 歷 ， 而 國 中 學 生 正 值 叛 逆 時 期 ， 獎 勵 的

方 法 使 用 的 比 較 少 。  

2 .「 民 主 行 為 」 構 面  

高 中 職 的 教 練 和 國 中 的 教 練 其 民 主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的

教 練 ， 推 測 如 同 前 述 因 為 所 訓 練 選 手 的 狀 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任職  
學校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國 小 4.28±0.45 
B 國 中 4.31±0.41 關懷行為  
C 高 中 職 4.40±0.50 

1.56 .21  

A 國 小 4.24±0.46 
B 國 中 4.31±0.39 訓練指導  
C 高 中 職 4.37±0.50 

2.20* .11  

A 國 小 4.31±0.51 
B 國 中 4.11±0.47 獎勵行為  
C 高 中 職 4.30±0.56 

4.81* .01 A,C>B 

A 國 小 3.70±0.57 
B 國 中 3.91±0.45 民主行為  
C 高 中 職 3.96±0.60 

7.97* .00 B,C>A 

A 國 小 3.85±0.53 
B 國 中 4.00±0.42 專制行為  
C 高 中 職 4.05±0.66 

2.25 .0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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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行 為 出 現 ， 高 中 、 國 中 的 選 手 因 為 心 智 上 比 國 小 的 選 手

較 為 成 熟 ， 所 以 民 主 行 為 的 使 用 較 多 ， 而 國 小 選 手 心 智 上 尚

屬 於 他 律 的 狀 態 ， 在 訓 練 上 無 法 使 用 太 多 的 民 主 行 為 。 這 與

陳玉娟（1995）、林金杉（2002）、張 文 財 （ 2 0 0 3） 等 國 小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結 果 ： 教 練 專 制 行 為 多 於 民 主 行 為 的 結

論 有 相 符 之 處 。  

(四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8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教 練  
學 歷  M ± SD F p 事 後 比 較  

A  博 士  4 . 5 6 ±0.43 
B  碩 士  4 . 2 9 ±0.44 
C  學 士  4 . 2 9 ±0.45 
D  專 科  4 . 4 5 ±0.40 

關懷行為  

E  其 他  4 . 2 1 ±0.42 

1 . 6 5  . 1 6   

4 博 士  4 . 5 3 ±0.44 
B  碩 士  4 . 2 8 ±0.48 
C  學 士  4 . 2 5 ±0.45 
D  專 科  4 . 3 5 ±0.31 

訓練指導  

E  其 他  4 . 2 5 ±0.38 

1 . 3 8  . 2 4   

A  博 士  4 . 3 8 ±0.47 
B  碩 士  4 . 2 9 ±0.56 
C  學 士  4 . 2 6 ±0.51 
D  專 科  4 . 5 2 ±0.27 

獎勵行為  

E  其 他  4 . 0 0 ±0.51 

1 . 2 9  . 2 7   

A  博 士  4 . 2 6 ±0.55 
B  碩 士  3 . 8 6 ±0.56 
C  學 士  3 . 7 4 ±0.56 
D  專 科  3 . 5 6 ±0.43 

民主行為  

E  其 他  3 . 6 0 ±0.44 

3 . 9 8 * . 0 0  A > E , D  

A  博 士  4 . 1 8 ±0.40 
B  碩 士  3 . 8 7 ±0.46 
C  學 士  3 . 9 1 ±0.56 
D  專 科  3 . 7 0 ±0.59 

專制行為  

E  其 他  3 . 6 1 ±0.52 

1 . 9 4  . 1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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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8

所 示 ， 發 現 博 士 學 位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 民 主 行 為 」 因 素 中

顯 著 高 於 專 科 學 歷 以 及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練。此 與 范 文 曦（ 2 0 0 1）

之 結 果 ： 教 練 學 歷 與 領 導 行 為 無 顯 著 差 異 有 相 異 之 處 。 推 測

原 因 是 學 歷 較 高 的 教 練 可 能 所 接 受 的 新 觀 念 較 多 ， 而 新 的 訓

練 觀 念 也 以 民 主 式 的 內 容 為 主 ， 導 致 其 在 訓 練 時 的 領 導 行 為

高 於 專 科 及 其 他 學 歷 （ 高 中 職 ） 的 教 練 。  

(五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1 9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1 9

所 示 ， 發 現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中 「 訓 練 指 導 」

因 素 顯 著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 此 結 果 與 歐 宗 明

（ 2 0 0 0）、范 文 曦（ 2 0 0 1）之 研 究 相 符，其 原 因 推 論 是 因 為 是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者 在 校 就 已 接 受 過 相 關 運 動 的 訓 練 ， 甚 至 修 習

過 運 動 訓 練 的 課 程 ， 所 以 在 教 導 選 手 時 能 將 自 己 的 舊 經 驗 移

轉 至 選 手 身 上 ， 但 是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者 相 關 經 驗 較 為 缺 乏 。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專業  
科系  M ± SD t p 事 後 比 較

A 體育科  4 . 3 3 ±0.44 
關懷行為  

B 非體育科 4 . 2 8 ±0.46 
1 . 9 5  . 1 6   

A 體育科  4 . 3 5 ±0.41 
訓練指導  

B 非體育科 3 . 9 7 ±0.42 
2 . 3 8 * . 0 3  A > B  

A 體育科  4 . 2 5 ±0.52 
獎勵行為  

B 非體育科 4 . 3 0 ±0.51 
0 . 1 0 * . 7 7   

A 體育科  3 . 8 2 ±0.54 
民主行為  

B 非體育科 3 . 7 3 ±0.59 
2 . 2 0  . 1 2   

A 體育科  3 . 9 7 ±0.52 
專制行為  

B 非體育科 3 . 8 3 ±0.55 
0 . 5 3  . 4 7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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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在 訓 練 指 導 上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較 為 專 業 。  

(六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2 0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年 資
(年 )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1 - 3  4 . 2 3 ±0.45 
B  4 - 6  4 . 3 4 ±0.46 
C  7 - 1 0  4 . 3 3 ±0.45 
D  1 1 - 1 5  4 . 2 3 ±0.43 
E  1 6 - 2 0  4 . 3 7 ±0.45 
F  2 1 - 2 5  4 . 3 8 ±0.41 

關懷行為  

G  2 6 以 上 4 . 5 7 ±0.40 

1 . 5 5  . 1 6   

A  1 - 3  3 . 8 8 ±0.45 
B  4 - 6  4 . 1 1 ±0.44 
C  7 - 1 0  4 . 1 7 ±0.46 
D  1 1 - 1 5  4 . 2 5 ±0.42 
E  1 6 - 2 0  4 . 3 3 ±0.50 
F  2 1 - 2 5  4 . 2 7 ±0.48 

訓練指導  

G  2 6 以 上 4 . 4 4 ±0.35 

3 . 0 9 * . 0 3  E,G>A 

A  1 - 3  4 . 2 0 ±0.52 
B  4 - 6  4 . 3 1 ±0.55 
C  7 - 1 0  4 . 3 2 ±0.49 
D  1 1 - 1 5  4 . 2 2 ±0.48 
E  1 6 - 2 0  4 . 3 3 ±0.55 
F  2 1 - 2 5  4 . 2 5 ±0.48 

獎勵行為  

G  2 6 以 上 4 . 5 7 ±0.25 

1 . 1 5  . 3 3   

A  1 - 3  3 . 6 3 ±0.63 
B  4 - 6  3 . 8 4 ±0.57 
C  7 - 1 0  3 . 7 6 ±0.57 
D  1 1 - 1 5  3 . 7 9 ±0.53 
E  1 6 - 2 0  3 . 7 7 ±0.52 
F  2 1 - 2 5  4 . 1 9 ±0.40 

民主行為  

G  2 6 以 上 4 . 0 0 ±0.46 

2 . 9 1 * . 0 4  F>A 

A  1 - 3  3 . 9 0 ±0.55 
B  4 - 6  3 . 9 3 ±0.55 
C  7 - 1 0  3 . 9 1 ±0.78 
D  1 1 - 1 5  3 . 8 2 ±0.54 
E  1 6 - 2 0  3 . 8 9 ±0.58 
F  2 1 - 2 5  4 . 0 3 ±0.56 

專制行為  

G  2 6 以 上 3 . 9 3 ±067 

0 . 5 0  . 8 1   

* p < . 0 5  



 122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0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訓 練 指 導 」 構 面  

1 6 - 2 0 年 資 的 教 練 與 2 6 年 以 上 年 資 的 教 練 其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1 - 3 年 資 的 教 練 。 此 於 前 述 教 練 年 齡 變 項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相 類 似 ， 資 深 的 教 練 因 為 其 訓 練 經 驗 較 豐

富 ， 而 且 早 已 有 屬 於 自 我 訓 練 指 導 模 式 。 相 較 於 資 淺 的 教 練

而 言 ， 資 淺 教 練 較 缺 乏 經 驗 ， 訓 練 模 式 也 尚 未 定 型 ， 所 以 在

訓 練 指 導 上 的 效 率 比 較 上 資 深 教 練 會 比 資 淺 教 練 較 高 。  

2 .「 民 主 行 為 」 構 面  

2 1 - 2 5 年 資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1 - 3 年 資 的 教 練 。

推 論 其 原 因 是 因 為 資 深 的 教 練 因 為 其 訓 練 過 選 手 人 數 較 多 ，

所 以 對 選 手 的 管 理 上 經 驗 豐 富 ， 相 較 於 資 淺 教 練 對 管 理 選 手

方 面 急 於 求 取 成 效 ， 較 容 易 出 現 專 制 或 壓 迫 性 的 管 理 行 為 ，

所 以 在 民 主 行 為 的 表 現 上 不 如 資 深 教 練 。  

(七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發 現 在 以 下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1 .「 訓 練 指 導 」 構 面  

專 任 教 練 其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的 教 練 。 專

任 教 練 其 工 作 就 是 訓 練 代 表 隊 ， 所 以 其 訓 練 指 導 的 行 為 當 然

高 於 級 任 老 師。此 與 戴 仁 山（ 2 0 0 0）的 研 究：「 級 任 」教 師 的

任 教 體 育 課 的 意 願 低 於「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結 果 相 類 似 。 但 范 文 曦 （ 2 0 0 1） 的 研 究 中 此 項 目 卻 無 顯 著 差

異 ， 可 能 是 因 為 研 究 樣 本 之 不 同 而 導 致 結 果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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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民 主 行 為 」 構 面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的 教 練 。 推 論 其 原 因 ， 由 於 行 政 人 員 在 處 理 學 校 行 政 事 務 多

採 取 民 主 方 式 ， 相 對 的 在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管 理 上 也 會 以 其

慣 用 的 方 式 。  

表 4 - 2 1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教練  
職務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兼任行政 4 . 3 4 ±0.44 
B  級任老師 4 . 2 1 ±0.49 
C  科任老師 4 . 2 8 ±0.47 

關懷行為  

D  專任教練 4 . 3 4 ±0.38 

1 . 4 3  . 2 3   

4 兼任行政 4 . 3 1 ±0.50 
B  級任老師 4 . 2 0 ±0.53 
C  科任老師 4 . 2 6 ±0.51 

訓練指導  

D  專任教練 4 . 1 6 ±0.56 

2 . 6 7 *  . 0 4  D>B 

A  兼任行政 3 . 8 1 ±0.53 
B  級任老師 3 . 6 4 ±0.66 
C  科任老師 3 . 7 8 ±0.58 

獎勵行為  

D  專任教練 0 . 7 9 ±0.51 

1 . 9 6  . 1 2   

A  兼任政士 3 . 8 9 ±0.55 
B  級任老師 3 . 9 3 ±0.54 
C  科任老師 3 . 9 0 ±0.59 

民主行為  

D  專任教練 3 . 9 3 ±0.41 

2 . 6 0 *  . 0 4  A>B 

A  兼任行政 4 . 1 8 ±0.40 
B  級任老師 3 . 8 7 ±0.46 
C  科任老師 3 . 9 1 ±0.56 

專制行為  

D  專任教練 3 . 7 0 ±0.59 

0 . 1 0  . 9 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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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2 2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指導  
項目  M ± SD F p 事後比較  

A 田徑  4 . 3 0 ± 0 . 4 5  
B 體操  4 . 0 0 ± 0 . 0 0  
C 球類  4 . 2 9 ± 0 . 4 7
D 游泳  4 . 2 8 ± 0 . 4 9  
E 國術  4 . 1 5 ± 0 . 4 9  
F 民俗  4 . 2 4 ± 0 . 4 1  

關懷行為  

G 其他  4 . 4 3 ± 0 . 3 7  

1 . 0 2  . 4 1  D>F 

A 田徑  4 . 3 4 ± 0 . 4 3  
B 體操  4 . 0 0 ± 0 . 0 0  
C 球類  4 . 2 2 ± 0 . 4 7  
D 游泳  4 . 3 1 ± 0 . 4 9  
E 國術  4 . 0 2 ± 0 . 5 1  
F 民俗  4 . 1 1 ± 0 . 4 8  

訓練指導  

G 其他  4 . 3 8 ± 0 . 3 9  

1 . 3 8  . 1 3   

A 田徑  4 . 3 0 ± 0 . 5 3  
B 體操  4 . 0 0 ± 0 . 0 0  
C 球類  4 . 2 4 ± 0 . 5 0  
D 游泳  4 . 5 6 ± 0 . 3 4  
E 國術  4 . 0 6 ± 0 . 5 7  
F 民俗  4 . 0 9 ± 0 . 5 1  

獎勵行為  

G 其他  4 . 3 9 ± 0 . 5 4  

1 . 5 6  . 1 5   

A 田徑  3 . 8 1 ± 0 . 5 8  
B 體操  3 . 9 2 ± 0 . 1 2  
C 球類  3 . 5 9 ± 0 . 5 6  
D 游泳  4 . 0 3 ± 0 . 6 4  
E 國術  3 . 6 3 ± 0 . 6 7  
F 民俗  3 . 6 6 ± 0 . 4 9  

民主行為  

G 其他  4 . 0 6 ± 0 . 5 0  

3 . 6 8 *  . 0 1  G>C 

A 田徑  3 . 9 3 ± 0 . 5 4  
B 體操  4 . 0 0 ± 0 . 0 0  
C 球類  3 . 8 7 ± 0 . 5 5  
D 游泳  3 . 7 9 ± 0 . 8 0  
E 國術  4 . 0 8 ± 0 . 4 7  
F 民俗  3 . 8 2 ± 0 . 5 5  

專制行為  

G 其他  3 . 9 8 ± 0 . 5 1  

0 . 5 8  . 7 4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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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2 所 示，發 現 其 他 項 目 的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指 導 球

類 的 教 練。與 范 文 曦（ 2 0 0 1）的 研 究 結 果：「 無 顯 著 差 異 」有

所 不 同 。 因 為 代 表 隊 項 目 眾 多 ， 本 研 究 中 又 以 球 類 及 田 徑 項

目 為 大 宗 ， 其 他 項 目 中 屬 技 擊 型 運 動 較 多 ， 可 能 是 因 其 特 殊

性 質 有 關 。 所 以 需 再 加 以 深 入 探 討 瞭 解 。  

(九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2 3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教 練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與 否 在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3 所 示，發 現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沒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 推 論 是 因 為 教 練 為 了 想 要 有 更 精 進 的

訓 練 技 能 或 訓 練 成 績 ， 所 以 才 會 去 參 加 相 關 研 習 取 得 專 業 證

照 ， 在 參 加 過 專 業 的 研 習 後 ， 當 然 在 對 選 手 的 訓 練 指 導 的 效

果 上 會 更 有 效 能 ， 證 明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在 訓 練 指 導 的 行

為 較 積 極 的 態 度 。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專業  
證照  M ± SD t p 事 後 比 較

A 有  4 . 3 5 ± 0 . 4 3  
關懷行為  

B 無  4 . 2 1 ± 0 . 4 7  
0 . 0 5  . 8 3   

A 有  4 . 3 2 ± 0 . 4 2  
訓練指導  

B 無  3 . 8 8 ± 0 . 5 0  
2 . 9 9 *  . 0 3  A > B  

A 有  4 . 2 8 ± 0 . 5 1  
獎勵行為  

B 無  4 . 2 7 ± 0 . 5 2  
0 . 2 3  . 6 3   

A 有  3 . 8 0 ± 0 . 5 4  
民主行為  

B 無  3 . 7 3 ± 0 . 6 2  
2 . 3 2  . 1 3   

A 有  3 . 9 4 ± 0 . 5 2  
專制行為  

B 無  3 . 8 2 ± 0 . 5 8  
1 . 3 1  . 2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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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2 4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教 練 薪 資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4

所 示 ， 發 現 薪 資 變 項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五 個 因 素 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可 見 薪 資 並 不 會 影 響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十 一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4 - 2 5 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薪資  M ± SD t p 事後比較

A  有  4 . 4 3 ±0.40 
關懷行為  

B  無  4 . 2 8 ±0.45 
1 . 4 7  0 2 3   

A  有  4 . 4 1 ±0.42 
訓練指導  

B  無  4 . 2 5 ±0.45 
0 . 0 1  . 9 1   

A  有  4 . 3 9 ±0.53 
獎勵行為  

B  無  4 . 2 6 ±0.51 
0 . 0 1  . 9 4   

A  有  3 . 9 9 ±0.57 
民主行為  

B  無  3 . 7 4 ±0.56 
0 . 0 7  . 8 0   

A  有  4 . 0 2 ±0.57 
專制行為  

B  無  3 . 8 8 ±0.53 
0 . 3 0  . 5 8   

領導行為
因素  

組
別  獎勵  M ± SD t p 事後比較

A  有  4 . 3 1 ±0.46 
關懷行為  

B  無  4 . 3 0 ±0.44 
0 . 2 1  . 6 5   

A  有  4 . 2 8 ±0.45 
訓練指導  

B  無  4 . 2 5 ±0.45 
0 . 2 8  . 5 9   

A  有  4 . 3 1 ±0.50 
獎勵行為  

B  無  4 . 2 2 ±0.54 
1 . 1 0  . 3 0   

A  有  3 . 8 1 ±0.55 
民主行為  

B  無  3 . 7 2 ±0.58 
1 . 1 3  . 2 9   

A  有  3 . 9 0 ±0.56 
專制行為  

B  無  3 . 9 1 ±0.51 
1 . 4 0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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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獎 勵 的 有 無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如 表 4 - 2 5 所

示 ， 發 現 獎 勵 變 項 在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因 素 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可 見 獎 勵 也 不 會 影 響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第 四 節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相 關 之 分 析  

 

為 了 解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兩 者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法 考 驗 二

者 相 關 程 度 ， 結 果 如 表 4 - 2 6：  

表 4 - 2 6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動機  

領導行為  

總體  

動機  

自我  

實現  

滿足  

需求  
成就感

社會  

責任  

人際  

關係  

總體領導行為  .602** .569** .586** .578** .520** .347**

關懷行為  .511** .474** .532** .537** .448** .250**

訓練指導行為  .538** .520** .537** .560** .473** .265**

獎勵行為  .385** .367** .379** .418** .296** .208**

民主行為  .540** .492** .488** .416** .460** .411**

專制行為  .438** .433** .394** .379** .391** .275**

*p< .05  ,  **P< .001  

 

從 表 4 - 2 6 中 發 現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間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對 領 導 的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的 相 關 程 度 ，

結 果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且 整 體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間 也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所 以 總 共 3 6 個 分 項 相 關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所 以 由 上 述 的 結 果 可 知 在 本 研 究 中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的 顯 著 相 關 比 率 達 1 0 0％ 。 另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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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係 數 在 . 3 0  以 下 是 屬 於 低 相 關；. 1 0∼ . 3 9 為 低 度 相 關；. 4 0

∼ . 6 9 為 中 度 相 關 . 7 0∼ . 9 9 之 間 是 為 高 度 相 關 （ 邱 皓 政 ，

2 0 0 0）。  

表 4 - 2 6 中 發 現 本 研 究 中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範 圍 介 於 . 2 0 8 至 . 6 0 2 之 間，所 以 是 介 於 低 相 關 至

中 等 相 關 之 間 ， 其 間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中 之 「 人 際 關 係 」 因 素 對

領 導 行 為 中 之 「 總 體 領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等 因 素 ； 領 導 行 為 中 之 「 獎

勵 行 為 」因 素 對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總 體 動 機 」、「 自 我 實 現 」、

「 滿 足 需 求 」、「 社 會 責 任 」、「 人 際 關 係 」 等 因 素 ； 領 導 行 為

中 之 「 專 制 行 為 」 因 素 對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人 際 關 係 」 等 因 素 呈 現 低 相 關 ； 其 餘

者 所 呈 現 的 相 關 程 度 都 是 屬 於 中 度 相 關 。 最 後 在 由 表 4 - 2 6

得 知 ， 本 研 究 中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的 相 關 情 形 皆 為 正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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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 據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陳 述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分

析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及 領 導 行

為 的 情 況 ；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的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情 形 。 調 查 以 臺 中 縣 為 研 究 範 圍 ， 以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練 為 為 對 象 ，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的 方 式 。 於 民 國 9 6年 1 0月 1 2日 至 1 0月 3 0日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總

計 發 出 問 卷 4 6 6份 ， 回 收 4 0 9份 有 效 問 卷 ， 根 據 本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以 及 所 欲 探 討 問 題 將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後 ， 歸 納 成

結 論 ， 並 提 出 各 項 相 關 之 實 務 上 具 體 的 建 議 ， 作 為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及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綜 合 本 研 究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料 經 分 析 討 論 後 ， 所 發 現 的 事

實 之 中 ， 本 研 究 可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教 練 個 人 背 景 狀 況 ：  

（ 一 ） 性 別 ： 教 練 以 男 性 居 多 ， 有 3 3 5 人 ， 佔 8 1 . 9 %； 女 性

有 7 4 人 ， 佔 1 8 . 1 %。  

（ 二 ） 年 齡 ： 教 練 主 要 年 齡 層 分 佈 在 在 3 0 ~ 4 9歲 共 有 3 3 9人 ，

佔 8 2 . 9％ 。  

（ 三 ）任 職 學 校 ： 國 小 教 練 人 數 最 多 ， 有 2 7 8人 ， 佔 6 8 . 0％ 。 

（ 四 ） 學 歷 ： 以 學 士 學 歷 人 數 最 多 有 2 9 4人 ， 佔 7 1 . 9 %。  

（ 五 ） 科 系 ：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有 2 0 7人 ， 佔 5 0 . 6 %；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有 2 0 2人 ， 佔 4 9 . 4 %。 二 者 比 例 約 各 佔 一 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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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年 資：教 練 年 資 約 半 數 在 1 - 7年， 8 - 1 5年 的 佔 了 3 4 . 4％ 。 

（ 七 ）職 務：教 練 中 以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的 人 數 最 多，有 2 0 8人 ，

佔 5 0 . 9 %。  

（ 八 ） 項 目 ： 教 練 指 導 項 目 多 集 中 於 球 類 和 田 徑 二 項 目 ， 共

有 3 2 8人 ， 佔 8 0 . 2 %。  

（ 九 ） 專 業 證 照 ：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 教 練 證 、 裁 判 證 ） 的 教 練

有 2 8 3人 ， 佔 6 9 . 2 %。  

（ 十 ） 薪 資 ： 絕 大 多 數 教 練 沒 有 薪 資 給 付 ， 計 有 3 5 2人 ， 佔

8 6 . 1 %。  

（ 十 一 ） 獎 勵 ： 教 練 有 得 到 獎 勵 的 有 2 4 8人 ， 佔 6 0 . 6 %， 獎 勵

的 方 式 大 多 數 是 以 記 功 、 嘉 獎 為 主 ， 只 有 極 少 數 以 獎 金

方 式 作 為 獎 勵 。  

二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狀 況  

（ 一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依 序

排 列 有「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 人 際 關 係 」 等 五 項 。  

（ 二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依 序

排 列 有 以 「 關 懷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等 五 項 因 素 。  

三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各 項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一 ）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等 三 項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1 .在「 自 我 實 現 」因 素 中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自 我 實 現 的 動 機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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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高 於 3 0 - 3 9 歲 以 及 4 0 - 4 9 歲 的 教 練 。  

2 .在 「 成 就 感 」 因 素 中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 以 及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成 就 感 動 機 高 於 3 0 - 3 9 歲 的 教 練 。  

3 .在 「 社 會 責 任 」 因 素 中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社 會 責 任 感 高 於

3 0 - 3 9 歲 的 教 練 。  

（ 二 ） 比 較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社 會 責 任 」 等 三 項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高 中 職 的 教 練 均 高 於 國 小 的 教 練 。  

（ 三 ） 比 較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博 士 學 歷

的 教 練 較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練 持 積 極 的 看 法 。  

（ 四 ） 在 比 較 體 育 及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等

三 項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均 較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者 持 積 極 的 看 法 。  

（ 五 ） 比 較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間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社 會 責 任 」 等 二 項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1 - 6 年 資 的 教 練 其 自 我 實 現 的 動 機 高 於 1 6 - 2 0 年 資 的 教

練 ， 但 是 1 1 - 2 0 年 資 的 教 練 其 社 會 責 任 動 機 卻 高 於 1 - 3 年 資

的 教 練 。  

（ 六 ） 比 較 擔 任 不 同 的 職 務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五 個 因 素 中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專 任 教 練 之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高 於 行 政 人 員 及 級 任 老 師 。  

（ 七 ） 比 較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自 我 實 現 」、「 社 會 責 任 」等 二 項 因 素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游 泳 項 目 的 教 練 的 動 機 高 於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及 游 泳 項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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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  

（ 八 ） 比 較 是 否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在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發 現 在 「 自 我 實 現 」、「 社 會 責 任 」 等 二 項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高 於 沒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  

（ 九 ） 教 練 的 性 別 、 薪 資 、 獎 勵 等 三 項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並 無 顯 著 之 影 響 。  

四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各 項 背 景 變 項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一 ）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訓 練 指 導 」因 素 有 達 顯 著 差 異，其 中 4 0 - 4 9 歲 以 及 5 0 歲 以

上 的 教 練 高 於 2 9 歲 以 下 的 教 練 。  

（ 二 ） 比 較 不 同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等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高

中 職 和 國 小 教 練 其 獎 勵 行 為 高 於 國 中 教 練 ； 另 外 高 中 職 和 國

中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高 於 國 小 教 練 。  

（ 三 ） 比 較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民 主 行 為 」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博 士 學 歷 的 教 練 高 於 專

科 以 及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練 。  

（ 四 ） 比 較 體 育 及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訓 練 指 導 」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教 練 高 於 非 體 育 科 系 畢 業 教 練 。  

（ 五 ） 比 較 不 同 年 資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訓 練 指 導 」、「 民 主 行 為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其 中 1 6 - 2 0與 2 6

年 以 上 年 資 的 教 練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著 高 於 1 - 3年 資 的 教 練 ；

2 1 - 2 5年 資 的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高 於 1 - 3年 資 的 教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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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比 較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訓 練 指 導 」、「 民 主 行 為 」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專 任 教

練 其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高 於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的 教 練 ；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練 其 民 主 行 為 高 於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的 教 練 。  

（ 七 ） 比 較 不 同 指 導 項 目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民 主 行 為 」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其 他 項 目 的 教 練 高 於

指 導 球 類 的 教 練 。  

（ 八 ） 比 較 是 否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發 現 在 「 訓 練 指 導 」 因 素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高 於 沒 有 專 業 證 照 的 教 練 。  

（ 九 ） 教 練 的 性 別 、 薪 資 、 獎 勵 等 三 項 背 景 變 項 在 領 導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性 並 無 顯 著 之 影 響 。  

五 、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及 其 五 項 因 素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成 就 感 」、「 社 會 責 任 」、「 人 際 關 係 」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其 五 項 因 素 「 關 懷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之 間 的 相 關 比 率 達 1 0 0％，程 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範 圍 在 . 2 0 8至 . 6 0 2之 間 ， 介 於 低 相 關 至 中 度 相 關 之

間 。 且 整 體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與 整 體 領 導 行 為 的 相 關 情 形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實 證 研 究 的 結 果 ，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以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及 未 來 研 究 作 為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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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對 教 練 以 及 相 關 單 位 的 建 議 ：  

（ 一 ） 由 本 研 究 顯 示 ， 教 練 的 參 與 動 機 以 「 自 我 實 現 」、「 滿

足 需 求 」 及 「 社 會 責 任 」 因 素 居 多 ， 所 以 建 議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應 鼓 勵 教 練 提 昇 專 業 素 養 ， 改 善 其 訓 練 環 境 ， 並 落 實 其 專 任

教 練 及 教 練 獎 勵 制 度 ， 以 實 現 工 作 的 價 值 。  

（ 二 ） 教 練 一 職 本 屬 額 外 的 負 擔 ， 除 了 本 身 教 學 的 工 作 之

外 ， 大 部 分 教 練 還 要 兼 任 學 校 行 政 工 作 ， 在 課 餘 之 暇 ， 還 要

兼 顧 訓 練 運 動 代 表 隊 ， 為 了 讓 教 練 能 有 專 業 的 工 作 環 境 ， 以

及 提 升 其 專 業 素 質 ， 落 實 訓 練 成 效 ， 應 適 度 的 調 整 課 務 及 行

政 業 務 ， 使 教 練 能 有 更 多 時 間 專 注 在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上 ， 這 樣

才 有 助 於 競 技 運 動 水 準 的 提 升 。  

（ 三 ） 在 目 前 資 訊 多 元 化 、 民 主 意 識 及 人 權 意 識 高 漲 的 社 會

型 態 下 ， 教 練 的 訓 練 行 為 不 能 再 用 以 往 專 制 威 權 的 方 式 ， 應

以 「 愛 的 教 育 」 為 出 發 點 並 配 合 「 因 材 施 教 」 的 觀 念 ， 所 以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應 需 兼 顧「 民 主 行 為 」和「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並 多 給 予 選 手「 關 懷 和 鼓 勵 」，才 是 符 合 現 代 化 社 會 型 態 的 教

練 。  

（ 四 ） 政 府 儘 速 落 實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使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的 教 練

能 進 入 校 學 校 從 事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 這 樣 不 但 能 增 加 優 秀 體 育

選 手 退 休 後 的 工 作 機 會 ， 也 能 減 少 學 校 沈 重 的 人 力 負 擔 ， 使

體 育 老 師 能 專 心 從 事 體 育 教 學 ， 專 任 教 練 能 專 心 的 落 實 代 表

隊 的 訓 練 ， 使 教 學 成 效 及 代 表 隊 競 技 水 準 雙 雙 提 升 的 雙 贏 結

果 。  

二 、 對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1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僅 限 定 於 臺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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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 建 議 在 後 續 的 研 究 中 可 再 擴 大 研 究 對 象 ， 北 、 中 、 南 或

全 國 區 域 ， 或 以 大 區 域 單 一 級 別 學 校 的 教 練 為 對 象 作 更 精 進

的 研 究 驗 證 ， 使 研 究 更 具 有 代 表 性 。  

2 .本 研 究 所 提 的 教 練 指 導 項 目 ， 範 圍 過 於 籠 統 ， 所 以 建 議 日

後 研 究 者 可 以 性 質 相 同 之 項 目 例 如 ： 田 徑 、 球 類 、 游 泳 等 ，

針 對 同 一 性 質 項 目 之 教 練 再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深 究 。  

（ 二 ）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本 研 究 方 法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蒐 集 資 料 ， 此 種 自 陳 式 的 量  

表 調 查 方 式 ， 只 能 獲 得 當 時 現 象 ， 較 無 法 深 入 瞭 解 現 象 背 後  

的 真 實 原 因 ， 而 且 易 受 到 填 答 者 個 人 當 時 的 情 緒 與 認 知 的 狀

況 ， 而 影 響 到 研 究 結 果 ， 若 能 再 加 上 訪 談 法 ， 將 訪 談 的 紀 錄

配 合 問 卷 記 錄 相 互 映 證 ， 這 樣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應 該 會 更 加 詳 盡

與 客 觀 。  

綜 合 以 上 結 論 ， 本 研 究 所 要 強 調 的 是 ， 為 了 使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能 有 更 好 的 訓 練 成 效 以 提 昇 我 國 國 家 未 來 競 技 運 動 的

水 準 。 針 對 教 練 素 質 的 提 升 以 及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改 革 等 ， 都

是 必 需 積 極 推 動 的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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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臺中縣境內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數量及教練人數明細表  

 
一、 公私立高中職部分  

 

編序   學校名稱  代表隊數量  教練人數  
1   國 立 豐 原 高 中 0 0 
2  國 立 豐 原 高 商 3 5 
3  私 立 啟 明 學 校 0 0 
4  私 立 常 春 藤 高 中 2 4 
5  私 立 弘 文 高 中 2 3 
6  私 立 嘉 陽 高 中 0 0 
7  國 立 清 水 高 中 0 0 
8  國 立 大 甲 高 中 3 5 
9  國 立 大 甲 高 工 2 3 

10  私 立 致 用 中 學 0 0 
11  國 立 沙 鹿 高 工 2 2 
12  私 立 明 道 中 學 1 1 
13  私 立 大 明 高 中 1 2 
14  私 立 僑 泰 高 中 0 0 
15  私 立 立 人 高 中 3 4 
16  國 立 大 里 高 中 2 2 
17  私 立 青 年 高 中 1 3 
18  私 立 慈 明 高 中 2 3 
19  私 立 明 台 高 中 0 0 
20  國 立 霧 峰 農 工 0 0 
21  私 立 華 盛 頓 中 學 4 6 
22  國 立 東 勢 高 工 2 1 
23  私 立 玉 山 高 中 3 3 
24  縣 立 后 綜 高 中 0 0 
25  縣 立 中 港 高 中 4 4 
26  縣 立 大 里 高 中 2 3 
27  縣 立 長 億 高 中 3 3 
28  縣 立 新 社 高 中 4 5 

總計  46 62 

 



 147

 

 

 

 

 

 

 

 

 

 

 

 

 

 

 

 

 

 

 

 

 

 

 

 

 

二 、 公 私 立 國 中 部 分
 

編 序   學 校 名 稱 代表隊數量 教 練 人 數  
1   豐原國中  0  0 
2  豐東國中  2  3 
3  豐南國中  1  2 
4  豐陽國中  3  4 
5  后里國中  4  5 
6  神岡國中  1  1 
7  神圳國中  0  0 
8  大雅國中  3  3 
9  大華國中  2  3 

10  潭子國中  1  2 
11  潭秀國中  0  0 
12  外埔國中  4  6 
13  清水國中  2  3 
14  清泉國中  2  3 
15  清海國中  3  3 
16  梧棲國中  3  5 
17  大甲國中  2  3 
18  日南國中  3  4 
19  順天國中  2  2 
20  沙鹿國中  2  3 
21  鹿寮國中  2  2 
22  北勢國中  1  2 
23  公明國中  0  0 
24  大安國中  1  1 
25  龍井國中  3  4 
26  四箴國中  3  3 
27  龍津國中  1  1 
28  大道國中  2  2 
29  烏日國中  2  2 
30  溪南國中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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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私立國中部分（續）
 

31  光德國中  1  1 
32  成功國中  0  0 
33  光榮國中  0  0 
34  光正國中  1  1 
35  爽文國中  1  1 
36  立新國中  1  1 
37  霧峰國中  0  0 
38  太平國中  0  0 
39  中平國中  2  3 
40  新光國中  3  5 
41  東勢國中  0  0 
42  東華國中  1  2 
43  東新國中  0  0 
44  石岡國中  0  0 
45  和平國中  0  0 
46  光復國中小  0  0 

總計  6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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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立國小部分
 

編 序  學 校 名 稱 代 表 隊 數 量 教 練 人 數  
1   豐原國小  3  3 
2  瑞穗國小  6  7 
3  南陽國小  5  5 
4  富春國小  1  2 
5  豐村國小  2  2 
6  翁子國小  3  3 
7  豐田國小  3  5 
8  合作國小  2  2 
9  葫蘆墩國小  2  4 

10  福陽國小  1  1 
11  后里國小  1  2 
12  內埔國小  3  6 
13  月眉國小  4  3 
14  七星國小  2  4 
15  育英國小  3  4 
16  泰安國小  0  0 
17  神岡國小  6  8 
18  豐洲國小  0  0 
19  社口國小  4  4 
20  岸裡國小  3  2 
21  圳堵國小  1  1 
22  大雅國小  0  0 
23  三和國小  0  0 
24  大明國小  2  4 
25  上楓國小  0  0 
26  汝鎏國小  0  0 
27  陽明國小  3  4 
28  文雅國小  6  8 
29  六寶國小  0  0 
30  潭子國小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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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僑忠國小  2  3 
32  東寶國小  0  0 
33  新興國小  2  2 
34  潭陽國小  1  3 
35  頭家國小  0  0 
36  外埔國小  2  3 
37  安定國小  2  2 
38  鐵山國小  0  0 
39  馬鳴國小  0  0 
40  水美國小  0  0 
41  清水國小  4  4 
42  西寧國小  2  4 
43  建國國小  2  3 
44  大秀國小  3  4 
45  三田國小  0  0 
46  甲南國小  1  1 
47  高美國小  0  0 
48  槺榔國小  0  0 
49  大楊國小  1  1 
50  東山國小  2  2 
51  吳厝國小  1  1 
52  梧棲國小  2  2 
53  中正國小  1  1 
54  永寧國小  2  2 
55  梧南國小  0  0 
56  中港國小  1  2 
57  大德國小  2  2 
58  大甲國小  2  1 
59  順天國小  1  1 
60  文昌國小  1  4 
61  日南國小  1  2 
62  東明國小  2  1 
63  德化國小  0  0 
64  東陽國小  0  0 
65  文武國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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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華龍國小  3  3 
67  西岐國小  1  1 
68  沙鹿國小  5  4 
69  竹林國小  1  2 
70  北勢國小  3  4 
71  文光國小  0  0 
72  鹿峰國小  2  2 
73  公明國小  0  0 
74  公館國小  2  2 
75  大安國小  2  3 
76  海墘國小  0  0 
77  三光國小  1  1 
78  永安國小  2  2 
79  龍井國小  2  3 
80  龍泉國小  2  2 
81  龍津國小  1  1 
82  龍峰國小  3  2 
83  龍山國小  2  2 
84  龍港國小  1  1 
85  龍海國小  1  3 
86  追分國小  3  3 
87  大忠國小  1  1 
88  永順國小  2  2 
89  瑞峰國小  4  3 
90  大肚國小  3  4 
91  山陽國小  2  1 
92  瑞井國小  0  0 
93  烏日國小  3  4 
94  僑仁國小  1  1 
95  九德國小  1  1 
96  喀哩國小  1  1 
97  旭光國小  0  0 
98  東園國小  3  3 
99  五光國小  0  0 

100  溪尾國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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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大里國小  5  5 
102  內新國小  1  1 
103  塗城國小  4  6 
104  瑞城國小  4  4 
105  健民國小  2  2 
106  益民國小  2  2 
107  草湖國小  1  1 
108  崇光國小  4  4 
109  大元國小  2  1 
110  美群國小  1  1 
111  永隆國小  4  6 
112  立新國小  4  4 
113  僑榮國小  2  2 
114  四德國小  2  4 
115  萬豐國小  1  2 
116  霧峰國小  4  3 
117  五福國小  0  0 
118  光正國小  3  2 
119  峰谷國小  2  2 
120  桐林國小  0  0 
121  復興國小  0  0 
122  吉峰國小  3  5 
123  太平國小  1  1 
124  宜欣國小  4  3 
125  坪林國小  0  0 
126  光隆國小  2  2 
127  頭汴國小  2  1 
128  新光國小  1  2 
129  東汴國小  0  0 
130  黃竹國小  1  2 
131  建平國小  4  4 
132  中華國小  2  4 
133  東平國小  1  1 
134  新平國小  3  4 
135  車籠埔國小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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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長億國小  0  0 
137  東勢國小  4  4 
138  成功國小  1  2 
139  新成國小  2  3 
140  中山國小  0  0 
141  石城國小  2  4 
142  明正國小  1  1 
143  石角國小  1  2 
144  中科國小  0  0 
145  新盛國小  5  5 
146  東新國小  4  4 
147  石岡國小  1  1 
148  土牛國小  4  2 
149  大南國小  5  3 
150  東興國小  0  0 
151  協成國小  3  3 
152  新社國小  5  5 
153  大林國小  0  0 
154  中和國小  0  0 
155  崑山國小  1  1 
156  福民國小  0  0 
157  和平國小  0  0 
158  自由國小  0  0 
159  達觀國小  1  1 
160  白冷國小  0  0 
161  博愛國小  2  1 
162  中坑國小  0  0 
163  梨山國小  0  0 
164  平等國小  0  0 
165  華盛頓國小  2  3 

總計  279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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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中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之參與訓練動機與領導行

為」問卷專家諮詢稿 
各位教育界前輩道鑑： 

素仰鈞座學養均優，經驗豐碩，為作育英才之典範，特此冒昧
致函，懇請鈞座惠予協助。 

這是一份有關於「臺中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之參與訓練
動機與領導行為」的諮詢問卷，為瞭解問卷內容效度是否能符合本
量表之內涵與定義，特仰仗您的豐富學養及教學經驗，懇請鈞座逐
一審視題目，並依據您的觀點提出建議，以作為本問卷修改之參考，
如蒙惠允，致深銘感。煩請於一週內，將您的建議填入修改意見欄
上，並以所附之回郵信封回寄給本人。感協您鼎力相助與支持。 
耑此     順頌  教安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研 究 生 張勇生
指導教授 趙榮瑞
96 年 9 月 8 日

 
一、個人資料部分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29 歲以下 (2)□30-39 歲 (3)□40 歲以上 

3.您目前任職的學校是：(1)□國民小學 (2)□國民中學 (3)□高中(職) 

4.您的最高學歷是：(1)□碩士以上 (2)□學士 (3)□專科 (4)□其他(請說

明)                  

5.您是否體育科系畢業？(1)□是：                  科、系、所畢業 

(2)□否：                  科、系、所畢業 

6.您擔任教練的年資是： 

(1)□1-3年 (2)□4-6年 (3)□7-10年 (4)□11-20年 (5)□21年以上 

7.您在學校擔任的職務是： 

(1)□教師兼行政人員 (2)□級任 (3)□科任 (4)□專任教練 

8.您指導的項目是(請填主要一項)： 

(1)□田徑 (2)□體操 (3)□球類(請說明)          

(4)□游泳 (5)□國術  (6)□民俗體育(7)其他(請說明)：         

9.您在相關運動方面是否有相關證照： 

(1)□有：□教練證：     級 □裁判證：    級 □其他：               

(2)□沒有。 

11.您擔任教練的工作學校是否有薪資給付？(1)□有(2)□沒有 

12.您為什麼要擔任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原因何在？請簡單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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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對 以 上 的 分 類 及 問 題 ， 是 否 有 修 改 意 見 ？  
 
                                                      
 
                                                     
第 二 部 份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的 問 題 係 描 述 您 之 所 以 擔 任 教 練 的 動 機 情 形 ，每 個
問 題 有 五 個 選 擇 ： 1.非 常 同 意 （ 100％ ）； 2.同 意 （ 約 佔
75﹪ ）；3.沒 意 見（ 約 佔 50﹪ ）；4.不 同 意（ 約 佔 25﹪ ）；
5.非 常 不 同 意 （ 0％ ）。 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裡 打 ˇ 。  

 
【說明】  
1.  以李克特五分量表予以計分，從「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4、 3、 2、 1 分。反向題則
給予負分計。  

2.此部分分為：滿足需求、成就感、人際關係、自我實現、社會責任等
五因素。 

3.題目有底線者，為反向題。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的動機是：  
 

問

題

因

素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合

適

應

刪

除 

1.為了協助運動代表隊奪得好成績。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2.因為我覺得對學校負有一份責任。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3.因為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必須盡的義
務。 

自我需求 □ □ □

修改意見： 
4.因為學校對教練給予頗高的評價。 成就感 □ □ □
修改意見： 
5.因為學校主管的拜託。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6.因 為 學 校 缺 乏 足 夠 的 人 手 去 推 展 活
動。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7.因為可獲得他人的讚美與肯定。 成就感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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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為擔任教練能獲得額外的薪水。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9.因為有運動獎金。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10.因為有較佳的機會獲得喜愛的工作。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11.因為我喜歡完全熱中並投入教練工

作的感覺。 
成就感 □ □ □

修改意見： 

12.因為能增加個人的工作經歷。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13.因為我希望能獲得自我成長的機會。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14.因為能在擔任教練的工作中不斷獲

得新知識和技術。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15.因為本校家長會各委員都積極支持

學校成立代表隊。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16.因為我需要記功、嘉獎，以便將來晉

升之用。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17.因為我覺得當教練協助選手進步是

一種成就。 
成就感 □ □ □

修改意見： 

18.因為能發揮所長。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19.因為期望選手能代替教練完成自己

的選手夢。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20.因為看到別人的成就使我不甘心蟄

伏。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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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因為我希望能傳承自己的經驗給選
手。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22.因為擔任教練使我有充實感。 成就感 □ □ □
修改意見： 
23.因為同事、朋友鼓勵我參與教練工
作。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24.因為可以接觸更多的社會大眾。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25.因為教練的工作使我能遇到在社會
上具有影響力的人。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26.因為我願意貢獻自己的專長幫助選
手。 

社會責任 □ □ □

修改意見： 
27.因為我希望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28.因為對自我挑戰進一步肯定自我。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29.因為能藉此提昇資格以從事專業性
的工作。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30.可由人際互動中填補生活上的空虛。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31.因為可以實現我內心的期望。 自我實現 □ □ □
修改意見： 

32.因為我需要這份教練的工作。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33.因為可以和學生一起運動，培養健康
的身體。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34.因為可以提昇社會人際關係上的地
位。 

人際關係 □ □ □

修改意見： 
35.因為擔任教練從事訓練，讓我感到很
愉快。 

滿足需求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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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三部份：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擔任教練指導選手時的行為表現，每個問題
有五個選擇：1.總是（100％）；2.經常（約佔 75﹪）；3.偶爾（約
佔 50﹪）；4.很少（約佔 25﹪）；5.不曾（0％）。請在適當的空格
裡打ˇ。 

 
【說明】  
1.以李克特五分量表予以計分，從「總是」、「經常」、「偶爾」、「很少」、
「不曾」，分別給予 5、 4、 3、 2、 1 分。反向題則給予負分計分。

2.此部分分為：訓練與教學行為、民主行為、專制行為、關懷行為、
獎勵行為等五因素。 

3.題目有底線者，為反向題。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時： 

問

題

因

素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合

適

應

刪

除 

1.我會在別人面前公開讚賞選手良好的
表現。 

獎勵行為 □ □ □

修改意見： 
2.我對表現良好的選手會給予口頭上的
獎勵。 

獎勵行為 □ □ □

修改意見： 
3.我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到預
期的目標。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4.當選手表現特別好時我會讓他知道。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5.我對該做的事務會預先作計畫。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6.我會鼓勵選手之間彼此分享對練習或
比賽的體驗。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7.當選手達成教練擬定的目標時給予讚
賞。 

獎勵行為 □ □ □

修改意見： 
8.我 會 讓 選 手 自 行 設 定 自 己 的 訓 練 目
標。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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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會注意選手們是否都能發揮潛能。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10.我會鼓勵選手之間要相互幫助。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1.我 會 向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什 麼 該
做，什麼不該做。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12.我會主動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3.我會努力讓選手完全信賴我。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4.我會關心選手之間是否相處融洽。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5.我會在平時和選手保持密切關係。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6.我會邀請選手一起做休閒活動例如
烤肉、郊遊。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17.我會讓所有選手瞭解我對大家的期
望。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18.我會依據不同的比賽情境的需要對
選手作個別指導。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19.我會讓選手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重
要性。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20.我會在比賽前分析對手的優缺點並
擬定本隊攻守戰術。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21.我會很詳細的向每位選手說明運動
的規則及戰術。 

訓練與教
學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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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會和選手親切的相處。 關懷行為 □ □ □

修改意見： 

23.我會特別注意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

為的改正。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24.我對於我的訓練上的觀點不會讓步。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25.我會很清楚的指出每位選手的優缺

點。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26.我會運用各種輔助器材幫助選手提

昇體能。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27.我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給予選手

指導。 
訓練指導 □ □ □

修改意見： 

28.我不會解釋我在訓練和比賽的各項

措施。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29.我不容許選手對我討價還價。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30.我常以命令的方式來指導選手。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31.我不允許選手當眾反駁我的意見。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32.我會要求選手必須完全依照我的方

式去練習。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33.我常會顯現嚴厲的表情使選手對教

練感到畏懼。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34.我會讓選手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策

略。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35.我會讓選手參與決策。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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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進行重要事情前我會徵詢團體讚

同。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37.我會徵詢所有選手對比賽戰術的意

見。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38.我會讓大家參與團隊目標的訂定。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39.我會鼓勵選手提出練習方法的建議。 民主行為 □ □ □

修改意見： 

40.我會要求選手確實遵行我所訂定的

訓練計畫。 
專制行為 □ □ □

修改意見： 
 
 
其 他 綜 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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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中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之參與訓練動機與領導行為 

調查問卷（預試） 
敬愛的教練您好： 
您好！首先感謝您參與本問卷調查研究工作，本調查之目的是想瞭解臺中
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參與代表隊訓練之動機與領導行為的模
式，研究結果可作為日後代表隊教練遴選及領導行為研究之參考。本問卷
採『不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內容絕對保密。此
外，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請依照說明就您個人的實際看法、作法及經
驗填答此問卷，並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敬祝  健
康快樂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趙榮瑞
研 究 生 張勇生
96年9月15日

壹、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請在適當的□打「ˇ」或在     處說明之）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29 歲以下 (2)□30-39 歲 (3)□40-49 歲 (4)□50 歲以上 

3.您目前任職的學校是：(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您的最高學歷是： 

(1)□博士(2)□碩士 (3)□學士 (4)□專科 (5)□其他(請說明)  

5.您是否體育科系畢業？ 

(1)□是：                     科、系、所畢業 

(2)□否：                     科、系、所畢業 

6.您擔任教練的年資是： 

(1)□1-3年 (2)□4-6年 (3)□7-10年 (4)□11-15年 (5)□16-20年以上

(6)□21-25年 (7)□26年以上 

7.您在學校擔任的職務是： 

(1)□教師兼行政人員 (2)□級任 (3)□科任 (4)□專任教練 

8.您指導的項目是(請填主要一項)： 

(1)□田   徑  (2)□體操 (3)□球類(請說明)        

(4)□游泳 (5)□國術 (6)□民俗體育(7)□其他(請說明)：                    

9.您在相關運動方面是否有相關證照： 

(1)□有：□教練證：       級；發證單位：         

□裁判證：       級；發證單位：         

□其   他：          ；發證單位：          

(2)□沒有。   

10.您擔任教練的工作學校是否有薪資給付？(1)□有(2)□沒有 

11.當您帶領代表隊贏得勝利時，學校有具體性的獎勵嗎？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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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為什麼要擔任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原因何在？請簡單說明之： 
                                                                         

貳 、 第 二 部 份 ：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量 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之所以擔任教練的動機情形，每個問題有五
個選擇：1.非常同意（100％）；2.同意（約佔 75﹪）；3.沒意見（約
佔 50﹪）；4.不同意（約佔 25﹪）；5.非常不同意（0％）。請依您的實
際想法在適當的空格裡打ˇ。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的動機是：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為了協助運動代表隊奪得好成績。 □ □ □ □ □ 

2.因為我覺得對學校負有一份責任。 □ □ □ □ □ 

3.因為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必須盡的義務。 □ □ □ □ □ 

4.因為學校對教練給予頗高的評價。 □ □ □ □ □ 

5.因為學校主管的拜託。 □ □ □ □ □ 

6.因為學校缺乏足夠的人手去推展活動。 □ □ □ □ □ 

7.因為可獲得他人的讚美與肯定。 □ □ □ □ □ 

8.因為擔任教練能獲得額外的薪水。 □ □ □ □ □ 

9.因為有運動獎金。 □ □ □ □ □ 

10.因為擔任教練是我喜愛的工作之一。 □ □ □ □ □ 

11.因為我喜歡完全熱衷並投入教練工作的

感覺。 
□ □ □ □ □ 

12.因為能增加個人的工作經歷。 □ □ □ □ □ 

13.因為我希望能獲得自我成長的機會。 □ □ □ □ □ 

14.因為能在擔任教練的工作中不斷獲得新

知識和技術。 
□ □ □ □ □ 

15.因為本校家長會各委員都積極支持學校

成立代表隊。 
□ □ □ □ □ 

請 翻 面 繼 續 作 答 ，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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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6.因為我需要記功、嘉獎，以便將來晉升之

用。 
□ □ □ □ □

17.因為我覺得當教練協助選手進步是一種成

就。 
□ □ □ □ □

18.因為能發揮所長。 □ □ □ □ □

19.因為期望選手能代替教練完成自己的選手

夢。 
□ □ □ □ □

20.因為我希望能傳承自己的經驗給選手。 □ □ □ □ □

21.因為擔任教練使我有充實感。 □ □ □ □ □

22.因為同事、朋友鼓勵我參與教練工作。 □ □ □ □ □

23.因為可以接觸更多的社會大眾。 □ □ □ □ □

24.因為教練的工作使我能遇到在社會上具有

影響力的人。 
□ □ □ □ □

25.因為我願意貢獻自己的專長幫助選手。 □ □ □ □ □

26.因為對自我挑戰進一步肯定自我。 □ □ □ □ □

27.因為能藉此提昇資格以從事專業性的工作。 □ □ □ □ □

28.因為可以實現我內心的期望。 □ □ □ □ □

29.因為我需要這份教練的工作。 □ □ □ □ □

30.因為可以和學生一起運動，培養健康的身

體。 
□ □ □ □ □

31.因為可以提昇社會人際關係上的地位。 □ □ □ □ □

32.因為擔任教練從事訓練，讓我感到很愉快。 □ □ □ □ □

請 翻 面 繼 續 作 答 ，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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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第 三 部 份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擔任教練指導選手時的行為表現，每個問題
有五個選擇：1.總是（100％）；2.經常（約佔 75﹪）；3.偶爾（約佔
50﹪）；4.很少（約佔 25﹪）；5.不曾（0％）。請依照您平常實際的作
法在適當的空格裡打ˇ。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時： 
總
是 

經
常 

偶
爾 

很
少 

不
曾 

1.我會在他人面前公開讚賞選手的良好表現。 □ □ □ □ □

2.我對表現良好的選手會給予口頭上的獎勵。 □ □ □ □ □

3.我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到預期的目

標。 
□ □ □ □ □

4.當選手表現特別好時我會讓他知道。 □ □ □ □ □

5.我會預先擬定訓練計畫。 □ □ □ □ □

6.我會鼓勵選手之間彼此分享對練習或比賽的體

驗。 
□ □ □ □ □

7.當選手達成教練擬定的目標時給予讚賞。 □ □ □ □ □

8.我會讓選手自行設定自己的訓練目標。 □ □ □ □ □

9.我會注意選手們是否都能發揮潛能。 □ □ □ □ □

10.我會鼓勵選手之間要相互幫助。 □ □ □ □ □

11.我會向選手解釋在團隊中什麼事情該做，什麼

事情不該做。 
□ □ □ □ □

12.我會主動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 □ □ □ □ □

13.我會努力讓選手完全信賴我。 □ □ □ □ □

14.我會關心選手之間是否相處融洽。 □ □ □ □ □

15.我會在平時和選手保持密切關係。 □ □ □ □ □

16.我會邀請選手一起做其他的休閒活動。 □ □ □ □ □

17.我會讓所有選手瞭解我對大家的期望。 □ □ □ □ □

18.我會依據不同的比賽情境的需要對選手作個

別指導。 
□ □ □ □ □

19.我會讓選手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重要性。 □ □ □ □ □

20.我會在比賽前分析對手的優缺點並擬定本隊

的攻守戰術。 
□ □ □ □ □

請 翻 面 繼 續 作 答 ，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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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時： 
總
是 

經
常 

偶
爾 

很
少 

不
曾 

21.我會很詳細的向每位選手說明運動的規則及

戰術。 

□ □ □ □ □

22.我會特別注意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為的改

正。 

□ □ □ □ □

23.我對於我在訓練上的觀點不輕易妥協。 □ □ □ □ □

24.我會清楚指出每位選手的優缺點。 □ □ □ □ □

25.我會運用各種輔助器材幫助選手提昇體能。 □ □ □ □ □

26.我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給予選手指導。 □ □ □ □ □

27.我不容許選手對我討價還價。 □ □ □ □ □

28.我指導選手時常以命令的方式。 □ □ □ □ □

29.我不允許選手在訓練時反駁我的意見。 □ □ □ □ □

30.我會要求選手必須完全依照我的方式去練

習。 

□ □ □ □ □

31.我常會顯現嚴厲的表情表現教練的威嚴。 □ □ □ □ □

32.我會讓選手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策略。 □ □ □ □ □

33.我會讓選手參與決策。 □ □ □ □ □

34.在進行重要事情前我會徵詢團體讚同。 □ □ □ □ □

35.我會讓大家參與團隊訓練目標的訂定。 □ □ □ □ □

36.我會鼓勵選手對訓練方法提出建議。 □ □ □ □ □

37.我會要求選手確實遵行我所訂定的訓練計

畫。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請 再 次 檢 查 有 無 遺 漏 之 處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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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中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之參與訓練動機與領導行為調查問卷 

（正式） 
敬愛的教練您好： 

您好！首先感謝您參與本問卷調查研究工作，本調查之目的是想瞭解
臺中縣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參與代表隊訓練之動機與領導行為的
模式，研究結果可作為日後代表隊教練遴選及領導行為研究之參考。本問
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內容絕對保密。
此外，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請依照說明就您個人的實際看法、作法及
經驗填答此問卷，並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敬祝  
健康快樂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趙榮瑞
研 究 生 張勇生
96年10月1日

壹、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請在適當的□打「ˇ」或在    處說明之）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29 歲以下 (2)□30-39 歲 (3)□40-49 歲 (4)□50 歲以上 
3.您目前任職的學校是：(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您的最高學歷是： 
(1)□博士(2)□碩士 (3)□學士 (4)□專科 (5)□其他(請說明)             

5.您是否體育科系畢業？ 
(1)□是：                     科、系、所畢業 
(2)□否：                     科、系、所畢業 

6.您擔任教練的年資是： 
(1)□1-3年 (2)□4-6年 (3)□7-10年 (4)□11-15年 (5)□16-20年以上 
(6)□21-25年 (7)□26年以上 

7.您在學校擔任的職務是： 
(1)□教師兼行政人員 (2)□級任 (3)□科任 (4)□專任教練 

8.您指導的項目是(請填主要一項)： 
(1)□田徑 (2)□體操 (3)□球類(請說明)                 
(4)□游泳 (5)□國術 (6)□民俗體育(7)其他(請說明)：                     

9.您在相關運動方面是否有相關證照： 
(1)□有：□教練證：       級；發證單位：              

□裁判證：       級；發證單位：              
□其   他：         ；發證單位：              

(2)□沒有。 
10.您擔任教練的工作學校是否有薪資給付？(1)□有(2)□沒有 

11.當您帶領代表隊贏得勝利時，學校有具體性的獎勵嗎？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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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為什麼要擔任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原因何在？請簡單說明之：  

                                                                     

貳、第二部份：參與訓練動機量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之所以擔任教練的動機情形，每個問題有五
個選擇：1.非常同意（100％）；2.同意（約佔 75﹪）；3.沒意見（約佔
50﹪）；4.不同意（約佔 25﹪）；5.非常不同意（0％）。請依您的實際
想法在適當的空格裡打ˇ。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的動機是：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為了協助運動代表隊奪得好成績。 □ □ □ □ □
2.因為學校對教練給予頗高的評價。 □ □ □ □ □
3.因為可獲得他人的讚美與肯定。 □ □ □ □ □
4.因為擔任教練是我喜愛的工作之一。 □ □ □ □ □
5.因為我喜歡完全熱衷並投入教練工作的感
覺。 

□ □ □ □ □

6.因為能增加個人的工作經歷。 □ □ □ □ □
7.因為我希望能獲得自我成長的機會。 □ □ □ □ □
8.因為能在擔任教練的工作中不斷獲得新知

識和技術。 
□ □ □ □ □

9.因為本校家長會各委員都積極支持學校成
立代表隊。 

□ □ □ □ □

10.因為我覺得當教練協助選手進步是一種成
就。 

□ □ □ □ □

11.因為能發揮所長。 □ □ □ □ □
12.因為期望選手能代替教練完成自己的選手
夢。 

□ □ □ □ □

13.因為我希望能傳承自己的經驗給選手。 □ □ □ □ □
14.因為擔任教練使我有充實感。 □ □ □ □ □
15.因為同事、朋友鼓勵我參與教練工作。 □ □ □ □ □

※ 背 面 尚 有 問 題 ， 請 翻 面 繼 續 作 答 ， 謝 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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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的動機是：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6.因為可以接觸更多的社會大眾。 □ □ □ □ □

17.因為教練的工作使我能遇到在社會上具有

影響力的人。 
□ □ □ □ □

18.因為我願意貢獻自己的專長幫助選手。 □ □ □ □ □

19.因為對自我挑戰進一步肯定自我。 □ □ □ □ □

20.因為能藉此提昇資格以從事專業性的工作。 □ □ □ □ □

21.因為可以實現我內心的期望。 □ □ □ □ □

22.因為可以和學生一起運動，培養健康的身

體。 
□ □ □ □ □

23.因為可以提昇社會人際關係上的地位。 □ □ □ □ □

24.因為擔任教練從事訓練，讓我感到很愉快。 □ □ □ □ □

 

參、第三部份：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擔任教練指導選手時的行為表現，每個問題

有五個選擇：1.總是（100％）；2.經常（約佔 75﹪）；3.偶爾（約佔

50﹪）；4.很少（約佔 25﹪）；5.不曾（0％）。請依照您平常實際的作

法在適當的空格裡打ˇ。 

 

我擔任運動代表隊教練時： 
總

是 

經

常 

偶

爾 

很

少 

不

曾 

1.我會在他人面前公開讚賞選手的良好表現。 □ □ □ □ □

2.我對表現良好的選手會給予口頭上的獎勵。 □ □ □ □ □

3.我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到預期的目

標。 
□ □ □ □ □

4.當選手表現特別好時我會讓他知道。 □ □ □ □ □

5.我會預先擬定訓練計畫。 □ □ □ □ □

※背面尚有問題，請翻面繼續作答，謝謝。※ 

 



 170

 

 

 

 

 

 

 

 

 

 

 

 

 

 

 

 

 

 

 

 

 

 

 

 

 

 
總
是 

經
常 

偶
爾 

很
少 

不
曾 

6.我會鼓勵選手之間彼此分享對練習或比賽
的體驗。 

□ □ □ □ □

7.當選手達成教練擬定的目標時給予讚賞。 □ □ □ □ □
8.我會讓選手自行設定自己的訓練目標。 □ □ □ □ □
9.我會注意選手們是否都能發揮潛能。 □ □ □ □ □
10.我會鼓勵選手之間要相互幫助。 □ □ □ □ □
11.我會向選手解釋在團隊中什麼事情該做，
什麼事情不該做。 

□ □ □ □ □

12.我會主動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 □ □ □ □ □
13.我會努力讓選手完全信賴我。 □ □ □ □ □
14.我會關心選手之間是否相處融洽。 □ □ □ □ □
15.我會在平時和選手保持密切關係。 □ □ □ □ □
16.我會邀請選手一起做其他的休閒活動。 □ □ □ □ □
17.我會讓所有選手瞭解我對大家的期望。 □ □ □ □ □
18.我會依據不同的比賽情境的需要對選手作
個別指導。 

□ □ □ □ □

19.我會讓選手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重要性。 □ □ □ □ □
20.我會在比賽前分析對手的優缺點並擬定本
隊的攻守戰術。 

□ □ □ □ □

21.我會很詳細的向每位選手說明運動的規則
及戰術。 

□ □ □ □ □

22.我會特別注意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為的改
正。 

□ □ □ □ □

23.我對於我在訓練上的觀點不輕易妥協。 □ □ □ □ □
24.我會清楚指出每位選手的優缺點。 □ □ □ □ □
25.我會運用各種輔助器材幫助選手提昇體
能。 

□ □ □ □ □

26.我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給予選手指導。 □ □ □ □ □
27.我不容許選手對我討價還價。 □ □ □ □ □
28.我會要求選手必須完全依照我的方式去練
習。 

□ □ □ □ □

29.我會讓選手參與決策。 □ □ □ □ □
30.我會讓大家參與團隊訓練目標的訂定。 □ □ □ □ □
31.我會要求選手確實遵行我所訂定的訓練計
畫。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請 再 次 檢 查 有 無 遺 漏 之 處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  
 


